
2017 年  精选汇编（下）

2017年12月



知识产权动态    

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中心承办的《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

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

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

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

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

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

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

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

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

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发送需求函，说明

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知识产权动态    

目  录 

 

政策法规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2017 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

推进计划》的通知 .................................................................................................................. 1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2 

国务院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 .............................................................................. 5 

《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修订版 2017 年 10 月 1 日施行 .............................................. 6 

英国推出知识产权《不正当威胁法案》 .............................................................................. 6 

加拿大发布《专利药品条例》修正案 .................................................................................. 7 

日本计划将新颖性宽限期延长至 12 个月 ............................................................................ 8 

澳大利亚拟废除创新专利制度 .............................................................................................. 8 

研究报告 

美国 

美国商务部：3D 打印成为美国新兴产业 ............................................................................ 9 

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可授予专利主题建议报告 .................................................................. 9 

美国 ITC 太阳能电池调查引关注 ....................................................................................... 11 

美国 IP 公司发布无人机技术专利分析报告 ...................................................................... 11 

美国 IP 公司发布 3D 打印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报告 ........................................................... 15 

欧洲 

欧盟与 OECD 发布《数字经济中的工业产权战略》 ....................................................... 18 

欧盟发布中小企业资助计划影响力报告 ............................................................................ 20 

欧盟委员会发布 2016 年海关知识产权执法报告 .............................................................. 22 

欧盟发布英国脱欧知识产权意见书 .................................................................................... 23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欧盟公司商业秘密和专利创新保护调查报告 ................................ 24 

欧洲专利局发布专利信息支撑创新调查报告 .................................................................... 25 

欧洲专利局与 IRENA 发布气候技术专利发展报告 .......................................................... 27 

欧洲专利局发布欧盟专利、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报告 ............................................ 28 

英国创新署发布 2016 至 2017 财年工作报告 .................................................................... 30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侵权报告 ............................................................................ 31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无形资产管理指南 ............................................................................ 32 

英国商标代理人协会发布脱欧对知识产权行业影响报告 ................................................ 32 

日韩 

日本发布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 2017 ............................................................................... 33 

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 2017 年度科学技术要览 .................................................................. 35 

日本发布计算机软件相关专利保护现状研究报告 ............................................................ 37 

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发布企业创新成果多维度评价报告 ................................................ 37 

日本 NISTEP 发布《科学技术指标 2017》报告 ............................................................... 38 

日本 NISTEP 发布 KAKENHI 基金项目人才报告 ............................................................ 39 

日本 NISTEP 发布日本国立大学专利申请调查报告 ........................................................ 41 



知识产权动态    

日本 Patent Result 发布企业专利资产排名......................................................................... 42 

日本 Patent Result 公司发布人工智能专利排行榜 ............................................................. 44 

韩国将强化有机高分子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申请 ............................................................ 44 

韩国 5G 多天线技术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 ......................................................................... 46 

其他 

OECD 发布《2017 科学技术和工业计分牌》 ................................................................... 46 

WIPO 研究面向疫苗创新的知识产权挑战......................................................................... 48 

WIPO 发布《2017 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全球价值链中的无形资本》 ........................ 52 

WIPO 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2017》............................................................................ 54 

布鲁盖尔剖析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影响 ............................................................................ 56 

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城市大学创新影响力报告 .................................................................... 58 

普华永道发布 2017 年全球研发机构 Top1000 ................................................................... 59 

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全球竞争力再升 1 位 ........................................................................ 59 

世界商标评论调查 2016 美国商标趋势 .............................................................................. 63 

科睿唯安发布 2017 年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报告 .......................................................... 64 

Nature：企业与学术界及政府研究机构合作激增 ............................................................. 65 

ERC：英国政府创新投入促进经济发展 ............................................................................ 66 

管理创新 

欧美 

欧洲专利局首次发布 2016 年质量报告 .............................................................................. 67 

欧洲专利局发布韩国相似专利检索指南 ............................................................................ 67 

欧洲专利局发布首版单一专利指南 .................................................................................... 68 

英国知识产权局评估专利制度绩效 .................................................................................... 68 

美国专利商标局修订专利收费方案 .................................................................................... 70 

数字贸易知识产权列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 71 

日本 

日本公布物联网相关技术应用专利分类 ............................................................................ 71 

日本专利局筹备新的机器翻译系统 .................................................................................... 72 

其他 

WIPO 开发多语种专利文献前沿翻译工具......................................................................... 72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发布 ........................................ 73 

新加坡启动专利审查非正式沟通渠道 ................................................................................ 73 

转移转化 

美国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创新中心发布商业化指南 ................................................................ 74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获 NSF 成果转化资助 .......................................................................... 74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启动初创企业新加速器 ........................................................................ 75 

美国雪城大学发布廉价知识产权内部评估软件 ................................................................ 75 

美国印第安纳州成立军民融合研究所 ................................................................................ 76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产业投资速增 .................................................................................... 76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清华大学合力解决中国城市发展问题 ............................................ 77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 2017 财年技术转移报告 .................................................................. 78 



知识产权动态    

美国北达科他州改革许可收入分配制度 ............................................................................ 78 

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公司研究经费高达 1 亿美元 ................................................................ 79 

美国大学 TTO 评估专利 PCT 阶段影响因素 ..................................................................... 79 

IBM 与 MIT 联合成立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 80 

技术转让公司梳理加速创新成果市场化经验 .................................................................... 80 

其他 

英国科研机构推出开放资料共享标准化协议 .................................................................... 81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多模式创业计划 .................................................................................... 82 

日本文部科学省试行产学合作新合同模式 ........................................................................ 82 

日本医疗研发机构构建知识产权联络员制度 .................................................................... 83 

日本富士施乐公司知识产权先使用权解决方案 ................................................................ 83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实施研究出租计划 ................................................................................ 84 

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发布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指南 ........................................................ 84 

中国台湾设立“GloRIA”计划联结学术界与产业界 ........................................................... 85 

诉讼与裁决 

美律所解析专利流氓应对策略 ............................................................................................ 86 

美专利公司推出初创企业防御性专利池计划 .................................................................... 87 

原告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胜诉率上升至 82% ............................................................... 88 

美公司诉讼融资基金瞄准大学专利 .................................................................................... 88 

专利许可与交易 

OECD 发布 2017 最新转让定价指南 .................................................................................. 89 

WIPO 与 IFPMA 签署“药品专利信息”合作协议 ............................................................... 90 

欧盟委员会发布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方法指导性文件 ........................................................ 91 

美国国土安全部向 IP 运营公司授权网络安全技术 .......................................................... 93 

美国国家安全局 TPP 计划在线许可最新专利组合 ........................................................... 94 

英国制定鼓励中英合作研究的协议模板 ............................................................................ 94 

全球首家区块链专利共享联盟成立 .................................................................................... 95 

全球制药和生物技术专利费税率报告发布 ........................................................................ 96 

NASA 首次推出自动化在线系统简化专利许可 ................................................................ 96 

美国电信巨头转让大量专利组合 ........................................................................................ 97 

美国律所提出技术秘密许可注意事项 ................................................................................ 97 

德国 IPlytics 发布云计算产业专利交易报告 ...................................................................... 98 

高通公布 5G 专利许可方案 ............................................................................................... 101 

TechInsights 高级副总裁解析专利组合货币化方法 ........................................................ 101 

Ocean Tomo 最新拍卖平台旨在吸引中国买家 ................................................................ 107 

微软将 Azure IP Advantage 扩展到中国地区 ................................................................... 108 

技术观察 

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专利分析 .......................................................................................... 109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专利分析 .................................................................................. 119 

海洋领域中国专利态势分析 .............................................................................................. 130 

铅酸电池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 137 



知识产权动态    

3D 打印技术专利分析 ........................................................................................................ 145 

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专利态势分析 ...................................................................................... 160 

专家视点 

欧洲公司评论区块链技术对知识产权行业的影响 .......................................................... 165 

美国智库建议政府加强商业知识资产保护 ...................................................................... 165 

美国律所评论特朗普对华知识产权调查事件 .................................................................. 166 

德国汽车自动驾驶技术专利申请领先 .............................................................................. 167 

日本 INPIT 呼吁日企加强商业秘密管理 .......................................................................... 168 

日媒评析美中日人工智能科研实力 .................................................................................. 168 

韩媒：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五 ...................................................................... 169 

美亚博分析网联和无人驾驶车辆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 169 

晨兴专利副总裁解析制药行业知识产权战略 .................................................................. 174 

IPWatchdog：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影响 .............................................................. 175 

IAM：韩国将关注物联网领域专利权滥用 ...................................................................... 176 

IAM：无线通讯技术专利商业化的影响因素 .................................................................. 176 

IAM：增补专利申请的考量条件 ...................................................................................... 177 

工作动态 

中科院 19 项专利获第十九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 179 

中国科学院多项成果获第十九届工博会嘉奖 .................................................................. 179 

中科院在自然指数排名中持续领跑 .................................................................................. 180 

中科院设专项基金促前沿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 180 

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举办《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专题报告 .. 182 

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关于组织“中国科学院专利拍卖”活动的通知 .......................... 182 

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组织实施全院专利拍卖工作 .................................................. 184 

中科院普惠计划共享专利池（2017 年 8 月更新） ......................................................... 185 

中科院普惠计划专利直通车调研活动在深圳举行 .......................................................... 185 

中科院普惠计划专利直通车调研活动在大连举行 .......................................................... 186 

中科院普惠计划江苏泰州高港行 ...................................................................................... 187 

中科院普惠计划首次走进自治区与呼市企业对接有成效 .............................................. 188 

中科院普惠计划大连入池企业签约仪式暨专利项目路演成功举办 .............................. 189 

中科院普惠计划举办上海首场对接 .................................................................................. 189 

中科院 6 家单位入选全国专利文献服务网点 .................................................................. 190 

中科院与云南省召开科技合作座谈会 .............................................................................. 191 

中科院所级领导知识产权培训班在京举办 ...................................................................... 191 

中科院知识产权法律培训会在鞍山召开 .......................................................................... 192 

中科院召开《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意见》宣贯全院视频会 .............................. 193 

中科院分院系统科技合作工作交流会在江西召开 .......................................................... 194 

中科院 2017 年第 2 季度两类亮点工作筛选结果发布 .................................................... 194 

成都文情中心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机构 .............................................. 195 

成都文情中心与粤科图签约共建“海丝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 196 

成都文情中心与昆明市知识产权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 197 

宁波材料所入选浙江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工程 ...................................................... 197 



知识产权动态    

广州能源所被授予首批“广东省产学研专利育成转化中心” .......................................... 198 

青海盐湖所荣获青海省专利奖励最高额度 ...................................................................... 198 

中国科大新成果入选 2017 年“R&D100”大奖 .................................................................. 199 

600 余项中科院和地方科学院科技成果于江西发布对接 ............................................... 199 

中国科学报：中科院多项成果亮相军民融合展 .............................................................. 200 

光电所签订首例专利许可实施协议 .................................................................................. 201 

高能所抗肿瘤纳米药物研究成果实现企业转移转化 ...................................................... 202 

全球首套 50 万吨/年合成气乙醇装置技术许可合同在西安签署 ................................... 202 

国内首个茂金属 PAO（聚 α-烯烃）基础油项目开工建设 ............................................. 204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调研大连化物所 .................................................................. 204 

国家知识产权局化学发明审查部访问药物所 .................................................................. 205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到武汉文献中心交流 .......................... 205 



知识产权动态   1 

政策法规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2017 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推进计划》的通知 

2017 年 7 月 4 日，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

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明确 2017 年重点任务和工作措施，经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

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审议通过，《2017 年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

知识产权强国推进计划》（下称《推进计划》）印发实施，确定了五大重点工作，

103 项具体措施。 

在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知识产权领域改革方面，《推进计划》提出，推进知

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改革完善知识产权重大政策，深化知识产权服务业“放

管服”改革，包括落实《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推进国家知识产

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和示范区建设，在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规定中体现知识产

权相关内容和要求，建立以知识产权为重要内容的创新驱动发展评价体系，研究

制定知识产权评议政策，实施进一步放宽专利代理准入的改革措施等。 

在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推进计划》提出，完善法律法规规章，加强保

护长效机制建设，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治理，加强日常监管执法，并提出积极推进

专利法、著作权法修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审判“三合一”工作、加

强网络侵权盗版治理、深入开展中国制造海外形象维护“清风”行动、加强对个体

专业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培育工作等具体措施。 

在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方面，《推进计划》提出，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质量，

加强知识产权综合运用，强化知识产权信息利用，将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深

入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上线试运营全国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出台

知识产权强企建设实施方案、开展《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和《科研组织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工作、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托管试点工程、推进知识

产权区域布局试点工作、完善全国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 

此外，《推进计划》还就加强重点产业海外布局和风险防控、提升知识产权

对外合作水平，加强政策制定和推进落实、加强人才培养和宣传引导等方面明确

了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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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17-07/04/content_5207843.htm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5 日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

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2017 年 8 月 23 日，国务院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

《“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重点任务分工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主要指标 

到 2020 年： 

1.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2 件。（知识产权局负责） 

2. PCT 专利申请量达到 6 万件。（知识产权局负责） 

3. 植物新品种申请总量达到 2.5 万件。（农业部、林业局按职责分别负责） 

4. 全国作品登记数量达到 220 万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负责） 

5. 年度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达到 1800 亿元。（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版权局）、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别负责） 

6.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达到 44 万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

负责） 

7. 规模以上制造业每亿元主营业务收入有效发明专利数达到 0.7 件。（工业

和信息化部、知识产权局负责。列第一位者为牵头部门，下同） 

8. “十三五”时期，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达到 100 亿美元。（商务部、人民

银行、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知识产权局、外汇局按职责分

别负责） 

9. “十三五”时期，知识产权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20%。（工商总局、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别负责） 

10. 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 80 分。（中央综治办、知识产权局按职责

分别负责） 

二、主要任务 

（一）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 

11. 积极研究探索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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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突破性成果。（中央编办、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知识产

权局负责） 

12. 支持地方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知识产权局、中央编办、

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负责） 

13. 建立以知识产权为重要内容的创新驱动评价体系，推动知识产权产品纳

入国民经济核算，将知识产权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体系。（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资委、工商总局、质检总局、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统计局、林业局、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别负责） 

14. 推进简政放权，简化和优化知识产权审查和注册流程。放宽知识产权服

务业准入，扩大代理领域开放程度，放宽对专利代理机构股东和合伙人的条件限

制。（知识产权局、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负责） 

15. 加快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改革，完善有利于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归属制度，

构建提升创新效率和效益的知识产权导向机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教育部、

财政部、农业部、国资委、中科院、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负责） 

（二）严格实行知识产权保护。 

16. 加快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制修订，构建包括司法审判、刑

事司法、行政执法、快速维权、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格局。（中央宣传部、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司法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卫生计生委、人民银行、国资

委、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统计局、

林业局、知识产权局、法制办、中科院、国防科工局、贸促会、高法院、高检院、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按职责分别负责） 

17. 以充分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为指引，进一步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农

业部、文化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林业局、

知识产权局、高法院按职责分别负责） 

18. 推进诉讼诚信建设，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公安部、司法

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知识产权局、高法院、

高检院按职责分别负责） 

19. 强化行政执法，改进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率，加大对制假源头、重复

侵权、恶意侵权、群体侵权的查处力度，为创新者提供更便利的维权渠道。（全

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部、文化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林业局、知识产

权局按职责分别负责） 

20. 加强商标品牌保护，提高消费品商标公共服务水平。（工商总局、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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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按职责分别负责） 

21. 规范有效保护商业秘密。（工商总局、法制办负责） 

22. 持续推进政府机关和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

局）、财政部、国资委、国管局负责） 

23. 健全知识产权纠纷的争议仲裁和快速调解制度。（知识产权局、司法部、

农业部、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林业局、法制办、贸促会、

高法院、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负责） 

24.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引导企业强化主体责任。（全国打击侵

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商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知识产

权局负责） 

25. 深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区域协作和国际合作。（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司法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海关总署、工商总

局、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版权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林业局、知

识产权局、贸促会、高法院、高检院按职责分别负责） 

（三）促进知识产权高效运用。 

26. 突出知识产权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培育方面的引领作用，大力发展知

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完善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工作机制，深入开展知识产权评议工

作。（知识产权局、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版权局）、统计局负责） 

27. 加大高技术含量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力度。（知识产权局、科技部、教育

部、中科院、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负责） 

28. 创新知识产权运营模式和服务产品。（知识产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商总局、证监会负责） 

29. 完善科研开发与管理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专员

派驻机制。（科技部、教育部、质检总局、知识产权局、中科院按职责分别负责） 

30.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知识产权局、

工商总局、质检总局负责） 

31. 完善“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机制，深入推进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试点。（知

识产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银监会负责） 

32. 推动产业集群品牌的注册和保护，开展产业集群、品牌基地、地理标志、

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培育试点示范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质检

总局、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别负责） 

33. 推动军民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中央军委装备

发展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知识产权局、国防科工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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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工作 

对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知识产权质量效益、

加强知识产权强省、强市建设、加快知识产权强企建设、推动产业升级发展、促

进知识产权开放合作七项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分工。 

四、重大专项 

对加强知识产权交易运营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强

知识产权人才培育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四项重大专项进行了部署和

分工。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sipo.gov.cn/tz/201708/t20170823_1317997.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5 日 

国务院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 

2017 年 9 月 15 日国务院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国家技术转移体系是促进科技成果持续产生，推动科技成果扩散、流动、共享、

应用并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的生态系统。建设和完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对于促

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

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技术转移

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成果持续产出，技术市场有序发展，技术交易日

趋活跃，但也面临技术转移链条不畅、人才队伍不强、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迫切需要加强系统设计，构建符合科技创新规律、技术转移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

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全面提升科技供给与转移扩散能力，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

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most.gov.cn/yw/201709/t20170926_135100.htm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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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修订版 

2017 年 10 月 1 日施行 

为贯彻落实《资产评估法》，规范资产评估执业行为，保证资产评估执业质

量，保护资产评估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在财政部指导下，中国资产评估

协会根据《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对《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进行了修订，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指南》共分为 8 章：总则、基本遵

循、以转让或者许可使用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以出资为目的的知识产权

资产评估、以质押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以诉讼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

估、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知识产权资产评估、附则，为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

估专业人员执行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业务提供了遵守准则。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org.cn/pgbz/pgzc/55876.htm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5 日 

英国推出知识产权《不正当威胁法案》 

英国知识产权《不正当威胁法案》（Unjustified Threats Bill）获御准，将于

2017 年 10 月生效。该法案通过指出不正当威胁的类型，使得更易于为客户提供

建议，让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避免诉讼。该法案规定，若主张知识产权侵权

的一方采取法律行动产生的威胁被证明毫无依据，则被指控侵权方可以起诉要求

损害赔偿。因此，为避免被起诉侵犯《不正当威胁法案》，该法案生效后将会鼓

励争议各方进行更开放的沟通和谈判，有助于减少专利权人在没有进行沟通的情

况下直接起诉的案件。该法案将进一步阐明何时及何种程度的威胁将构成侵权。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a0daa1c8-5b39-4c3a-9689-da8501021b29&utm_

source=Lexology+Daily+Newsfeed&utm_medium=HTML+email+-+Body+-+General+section&u

tm_campaign=Lexology+subscriber+daily+feed&utm_content=Lexology+Daily+Newsfeed+2017

-08-17&utm_term= 

原文标题：UK to introduce new Unjustified Threats Bill across IP law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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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发布《专利药品条例》修正案 

2017 年 12 月 2 日，加拿大公报向公众发布《专利药品条例》修正案，开始

为期 75 天的公众咨询期。2017 年 12 月 5 日，Aird&McBurney LP 合伙人，加拿

大、美国专利代理人 KittSindenM.Sc.发文分析加拿大《专利药品条例》修正案。 

分析指出，根据监管影响分析声明（PIAS），拟议的修正案将修改条例，使

得新的价格监管因素和专利价格信息报告要求纳入专利药品价格审查委员会

（PMPRB）的监管框架内，修改将有助于 PMPRB 帮助加拿大的消费者免受药

品价格过高的困扰。 

PMPRB 创立于 1987 年，旨在通过加强专利药品保护鼓励加拿大的医药研发

投入。专利法赋予药品专利权人享有专有权的保护期限，同时还建立了 PMPRB

来确保专利权人不会在法定专有期内滥用其专利权，向消费者收取过高的费用。 

尽管二十多年来药物市场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条例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加拿大的专利药品价格高居不下。因此，加拿大卫生部认为目前 PMPRB 使用的

监管框架已经不适合现有的药品市场，难以承担保护消费者免受专利药品价格过

高问题的责任。条例需要现代化，为 PMPRB 提供更有效的监管工具，以便更好

地保护加拿大的药品消费者。 

拟议的修改条例有五个要素： 

新的价格监管因素： 

（1）为 PMPRB 提供三个新的价格监管因素，使专利药品的价格能与对患

者的价值和对医疗保健系统的影响相联系。 

（2）条例规定了专利权人需要报告药品定价信息的国家，包括与加拿大具

有类似的消费者保护条例、经济财富和市场化药品的国家，这为 PMPRB 提供了

调节药品价格所需的参考信息。 

新的报告要求： 

（3）减少动物、非处方和仿制药品的报告义务。由于这些产品降低了市场

垄断和药品价格过高的风险，这种修改能够使 PMPRB 专注于价格较高、风险较

大的药品。 

（4）修改专利权人价格信息报告的要求，将与新因素相关的信息纳入报告

中。 

（5）要求专利权人报告药品价格和所有价格调整的收入信息，如直接或间

接的第三方折扣或回扣。这将确保PMPRB充分了解加拿大专利药品的实际价格，

提高国内价格比较的相关性和影响力。 

《专利药品条例》修正案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这给了专利权人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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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准备实施新的价格监管因素和价格信息报告要求。一旦修订的条例在加拿

大公报第二部分公布，PMPRB 将承担实施、执行和确立服务标准的责任，预计

将包括就修订后的政策、指导方针和程序进行磋商，以便更好地理解修订后的监

管框架。 

朱月仙  检索，朱  敏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

http://www.airdberlis.com/insights/blogs/thespotlight/post/ts-item/proposed-amendments-to-the-p

atented-medicines-regulations 

原文标题：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Patented Medicines Regulations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7 日 

日本计划将新颖性宽限期延长至 12 个月 

2017 年 11 月 28 日，据日刊工业新闻报道，日本专利局计划在下届通常国

会对专利法进行修改，把不丧失新颖性的宽限期由目前的 6个月延长至 12个月。

因为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基于开放式创新的协作研究和产学合作不断增

加，发明在无意中被公开，从而失去新颖性的风险越来越大。通过延长宽限期，

可以给予不熟悉知识产权制度的大学研究人员、个人发明家及中小企业以适当地

帮助，鼓励发明的多元化。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www.nikkan.co.jp/articles/view/00452320 

原文标题：グレースピリオド延長特許庁、１２カ月へ法改正目指す 

检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30 日 

澳大利亚拟废除创新专利制度 

2017 年 8 月，澳大利亚政府对此前政策咨询机构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完成的知识产权制度调查报告给予答复，支持委员会有关废除创新

专利制度的意见，并赞同将标准专利的创造性标准与欧洲专利局一致。创新专利

发明要求较低，保护期最长为 8 年，旨在为中小企业提供额外保护，但是委员会

发现大多数中小企业并没有从创新专利制度中获益。澳政府认为今后可以采用更

有针对性的援助更有效地鼓励中小企业创新，以避免创新专利引起的更大的代价。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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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industry.gov.au/innovation/Intellectual-Property/Documents/Government-Response-t

o-PC-Inquiry-into-IP.pdf 

原文标题：Australian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he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Inquiry in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rangements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2 日 

研究报告 

美国 

美国商务部：3D 打印成为美国新兴产业 

2017 年 7 月 17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一篇博客文章提出，随着增材制造产品

（例如 3D 打印）在零售店、课堂以及医疗技术上的应用日益增多，3D 打印已

成为美国新兴产业。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统计，2016 年增材技术

的专利申请达 8000 件，这代表了由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从家居用品到假体修复

的一系列产品，对人们的生活和经济正在产生积极的影响。近年来，3D 打印机

飞速发展，由于 3D 打印速度快和准确度高，受到了相关产品公司、企业家、爱

好者的追捧。文章认为 3D 打印技术已经成为美国的新兴产业，USPTO 将致力于

在新兴领域保持领先，加强与其他领域的合作，支持新产品、技术向市场转化。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s://www.uspto.gov/blog/director/entry/3d_printing_a_new_industry 

原文标题：3D Printing – a New Industry Made in America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20 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发布可授予专利主题建议报告 

2017 年 7 月 25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发布了一份可授予专利主题

建议报告（PATENT ELIGIBLE SUBJECT MATTER: REPORT ON VIEWS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UBLIC）。报告旨在全面审查可授予专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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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相关法律，并针对近期最高法院对可授予专利主题相关判决产生的影响，综

合分析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2010 至 2014 年期间，美国最高法院发布了 4 项判决（Bilski，Mayo，Myriad

和 Alice 案），划定了可授予专利主题的分界线。具体来说，法院阐明了一项新

的 Mayo/Alice 两步测试，以区分是否属于可授予专利的主题。美国联邦巡回上

诉法院和 USPTO 已经了解和应用了最高法院的判断方法并引起了专利界的广泛

讨论。 

2016 年，USPTO 召开了两次圆桌会议，并就可授予专利主题问题征询了公

众意见。在圆桌会议或书面意见中，表达意见的公众人士普遍认为，最高法院的

最新判例改变了可授予专利主题的格局。一些评论家支持法院的判决，他们声称，

Mayo/Alice 两步测试法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方式来挑战保护范围过于宽泛的专利，

新的适格性测试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来防范专利主张实体（PAEs）的

滥用诉讼，甚至可能使美国在国际上更具竞争优势；而辩论的另一方，反对法院

最近作出判决的评论家们认为，这有法律上的缺陷，而且经审判制定的适格性例

外情况过于宽泛。反对者还声称，两步测试法难以应用，导致决策的不一致和不

可预测性，并且它将与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规定的可授予专利权的客体相混淆。

最后，批评者认为，法院的判例扼杀了创新、伤害了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

美国的竞争力。 

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相关技术被认为是法院判决影响最大的两个创新领域。所

有来自生命科学行业的代表几乎都反对法院近期的判决。他们认为，许多生物制

药发明来源于天然产物，基于法院的判决则这类创新以及许多诊断技术均不属于

申请专利的主题。来自计算机相关行业，特别是软件业的代表，则对法院判例的

看法有所分歧。一方认为，判例可以防止滥用专利诉讼，且对软件创新的保护影

响不大；另一方则认为，专利对于促进投资至关重要，而 Alice 一案为商务活动

增加了不确定性，降低了专利组合的价值，从而阻碍了创新。 

一些评论家建议采取行政措施来解决法院判决所带来的冲击，例如，USPTO

采取一些措施来使审查员明确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以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规定

的专利适格性问题而驳回的情况，提高审查员之间审查结果的一致性，建议提供

进一步的指导、案例或修订专利审查指南。不过，大多数人建议立法改革，尤其

是来自生命科学行业的代表。根据这些与会者的观点，法院的判例对创新和业务

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立法改革至关重要。但提议立法的方法各不相同：

有人建议设置技术性标准或明确界定不属于可授予专利的主题来代替

Mayo/Alice 两步测试法；还有人建议除了界定符合可授予专利主题的法定条件外，

还需增加实验使用侵权例外条款，以解决法院提出的抢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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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姝影  检索，刘倩汝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https://www.uspto.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01-Report_FINAL.pdf 

原文标题：New Report Presents Viewpoints on Patent Subject Matter Eligibility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28 日 

美国 ITC 太阳能电池调查引关注 

2017 年 8 月 15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针对“进口太阳能电池与组

件是否对美国太阳能产业造成损害”的保障调查举行了听证会，该案引起极大地

关注。调查结果表明，晶体硅太阳能电池是对美国国内类似产品造成影响的重大

原因，相关走势将影响未来太阳能电池板能否大量进口到美国。若 ITC 调查最终

认定会对美国太阳能产业造成损害，则案件将会进入补救阶段，即向特朗普总统

提出有关进口限制的措施和其他调整建议，如关税上涨、进口数量限制或制定有

秩序销售协定等。据悉，ITC 将在 2017 年 11 月 13 日前发布调查的最终结果。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tradeblog.bakermckenzie.com/solar-panel-safeguard-investigation-heats-up/#page=1 

原文标题：Solar Panel Safeguard Investigation Heats Up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1 日 

美国 IP 公司发布无人机技术专利分析报告 

当前无人机（UAV）随处可见，已广泛用于娱乐、测量、传输和摄影等多项

活动。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伊朗、以

色列、意大利、日本、巴基斯坦、俄罗斯、土耳其以及英国等都是无人机重要的

生产和使用国，全球超过 60 多个国家已经在军事或民事执法 UAV 上进行了重要

部署。 

鉴于多个国家正在部署和广泛应用 UAV，2017 年 7 月 26 日，美国 Harrity & 

Harrity 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发布了一项针对无人机技术的专利分析报告[1]。报告

对中（SIPO）、美(USPTO)、日(JPO)、韩(KIPO)及欧洲(EPO)五局近 20 年（1997

年至 2016 年）的相关专利数据进行了分析，解析该技术的发展趋势。主要结论

如下： 

                                                        
[1]检索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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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AV 技术专利国家/地区分布 

如图 1，中国是 UAV 技术专利申请的首选地点。报告指出，鉴于中国深圳

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在该技术上的强劲表现，得出此结论并不足为奇；

令人意外的是日本位列欧洲和韩国之后，在全球仅位列第 5。 

 

图 1  五局 UAV 技术授权专利和在审专利申请数量 

2. UAV 技术专利国家/地区分布时间变化趋势 

如图 2，早期，美国是 UAV 专利保护最多的国家，日本次之。需要说明的

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仅可回溯自 2001 年。但是至 2001 年以后，中国已

成为继美国、日本和欧洲之后的首选专利保护地。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日本一度和美国旗鼓相当；然而 2005 年

日本被欧洲超越，位居第 3；2008 年中国超过欧洲和日本；2011 年，中国超越

美国成为 UAV 技术最大的专利保护地。时至今日，中国一直是 UAV 专利申请的

首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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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五局 UAV 技术专利申请量时间变化趋势 

3. USPTO 和 SIPO UAV 技术专利申请量 TOP 10 

如表 1、表 2，UAV 技术专利申请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玩具无人机的，该部

分技术最大的申请人就是深圳大疆；USPTO 申请量最大的申请人除深圳大疆外，

还包括航空专家和国防承办商；在 USPTO TOP 10 机构中，亚马逊公司值得关注，

该公司已经公开宣布要将 UAV 应用到送货服务当中；高智发明公司作为领先的

专利申请人颇受争议。 

表 1  美国专利局（USTPO）UAV 技术专利申请量 TOP 10 机构 

机构名称 USPTO专利申请量 

波音公司 399 

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30 

洛克希德·马丁空间系统公司 125 

霍尼韦尔国际公司 116 

空中客车公司 115 

亚马逊公司 93 

航空环境公司 85 

雷神公司 74 

 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 61 

高智发明公司 60 

表 2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UAV 技术专利申请量 TOP 10 机构 

机构名称 SIPO专利申请量 

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24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90 

国家电网公司 177 

AEE深圳一电科技有限公司 92 

湖北易瓦特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9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85 

http://www.so.com/link?m=arUUA1DNQEJiUpIBL9uKrzPIowXuBn3oUmrFLbL03d%2Fp%2FB7IFw69wb2Or0mPLWnWf3OeD9goqCutQ2ft2%2F%2BogFDKtWmxHPx%2BurvVcC9g5%2FgNb1TwecZVJ2oCtHTWjDhyjCZ4BmpEcatCSzcr2gZZlVhKKmV2ew75dKnY8TptghxOPVyMWUIu0kXoSCvB5Yj7LE6YDWDuraySSK4hHPae3CQ%3D%3D
http://www.so.com/link?m=arUUA1DNQEJiUpIBL9uKrzPIowXuBn3oUmrFLbL03d%2Fp%2FB7IFw69wb2Or0mPLWnWf3OeD9goqCutQ2ft2%2F%2BogFDKtWmxHPx%2BurvVcC9g5%2FgNb1TwecZVJ2oCtHTWjDhyjCZ4BmpEcatCSzcr2gZZlVhKKmV2ew75dKnY8TptghxOPVyMWUIu0kXoSCvB5Yj7LE6YDWDuraySSK4hHPae3CQ%3D%3D


知识产权动态   14 

易瓦特（中国）有限公司 83 

西北工业大学 79 

甘肃华震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1 

无锡同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5 

4. 2008 年前后 UAV 技术专利分布情况 

如表 3、表 4，不难看出专利申请中心从波音、洛克希德马丁、霍尼韦尔、

空客等传统航空航天和国防公司向深圳大疆和 Parrot SA 等新兴公司转移，新兴

公司在不断寻求对消费级无人机的专利保护。 

表 3  2008 年以前全球 UAV 技术专利申请量 TOP 10 机构 

机构名称 专利申请数量 

波音公司 209 

洛克希德·马丁空间系统公司 56 

霍尼韦尔国际公司 50 

空中客车公司 47 

美国联合科技公司 39 

IDC公司 38 

德事隆集团 37 

雷神公司 28 

航空环境公司 27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25 

表 4  2008 年以后全球 UAV 技术专利申请量 TOP 10 机构 

机构名称 专利申请数量 

波音公司 657 

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621 

空中客车公司 351 

Parrot SA公司 20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87 

航空环境公司 185 

霍尼韦尔国际公司 182 

国家电网公司 178 

BAE系统公司 174 

洛克希德·马丁空间系统公司 137 

李姝影  检索，侯雪婷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http://www.ipwatchdog.com/2017/07/26/unmanned-aerial-vehicle-patents-survey/id=86056/ 

原文标题：Unmanned Aerial Vehicle Patents: A Survey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31 日 

http://www.so.com/link?m=arUUA1DNQEJiUpIBL9uKrzPIowXuBn3oUmrFLbL03d%2Fp%2FB7IFw69wb2Or0mPLWnWf3OeD9goqCutQ2ft2%2F%2BogFDKtWmxHPx%2BurvVcC9g5%2FgNb1TwecZVJ2oCtHTWjDhyjCZ4BmpEcatCSzcr2gZZlVhKKmV2ew75dKnY8TptghxOPVyMWUIu0kXoSCvB5Yj7LE6YDWDuraySSK4hHPae3C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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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IP 公司发布 3D 打印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报告 

【摘要】2017 年 8 月 2 日，美国知识产权（IP）公司 Sagacious Research 发布了一项

3D 打印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报告。报告比较了 3D 打印技术在牙科和航空航天产业的

专利发展趋势，并提出了 3D 打印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及相关的解决方案。 

2017 年 8 月 2 日，美国知识产权（IP）公司 Sagacious Research 发布了一项

3D 打印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报告。报告对 3D 打印技术相关专利进行分析，比较

了 3D 打印技术在牙科和航空航天产业的专利发展趋势，并提出了 3D 打印面临

的知识产权问题及相关的解决方案。 

1. 3D 打印技术专利分析 

牙科产业已经成为 3D 打印技术发展的主要目标产业。牙科技术人员早就开

始使用 3D 打印技术来制造矫正设备，如牙种植体、牙支架、手术器材和牙托等。

牙科行业首件 3D 打印专利于 1984 年提交申请，之后申请率稳步攀升；3D 打印

技术也已开始在航空航天领域发挥作用，被用来制作各种复杂的几何形状，包括：

内部带有复杂冷却通道的机翼、燃油喷射器、热交换器、扁叉、叶片、机身和翼

肋、燃烧器火焰筒、电子元器件等。 

凭借其较高的准确度和精确度，3D 打印不仅仅用于零部件的制造，还可以

应用于模具制造。传统制造方法通常是耗时且昂贵的，数字建模技术与 3D 打印

结合使制造商的相关生产更加便捷。 

 

图 3  3D 打印技术在牙科和航空航天产业专利发展趋势[2,3]
 

3D 打印（增材制造）技术在航空航天产业的专利数量比牙科产业大，具有

                                                        
[2]图中数字代表专利族数量。 

[3]由于专利存在公开时滞，2015 至 2017 年专利数量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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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牙科产业利用数字化和规模化生产等尖端技术来为增材制造

做准备，在这方面，航空航天产业正在努力追赶。 

（1）航空航天产业 

①与 2004 年相比，2005 年专利申请数量急剧下降，这可能与 2004 年一些

个人发明人和高校在该领域申请大量专利有关。2004 年 25％的专利与 3D 打印

组件相关，2005 年这一比例接近 37％； 

②2009 年专利申请量下降了 41％。该年全球经济开始萧条，公司收入普遍

下降。例如，联合技术公司在 2009 年的销售收入同比下降了 69 亿美元，空中客

车公司比上年下降 4 亿欧元； 

③2009 年以后，由联合技术公司领头，该领域专利申请稳定增长。专利申

请重点涉及部件的制造，如发动机涡轮叶片、燃料喷嘴和发动机支架等； 

④在传统技术和 3D 打印技术之间寻求平衡为航空航天产业带来了各种挑战。

研究表明，“无效的制造方法”和“低效率组件”是最常见的技术挑战。这是因为需

要不断提高在较高温度下工作部件的效率。 

（2）牙科产业 

①虽然与航空航天产业相比，牙科产业 3D 技术的专利数量较少，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专利总量及专利申请人数量均不断增加。2010 年以来申请的专利占

申请总量的 57%，这是牙科 3D 打印技术适应性的良好指标； 

②该领域专利主要涉及牙科修补物的制造，每年专利申请量持续增长。具体

包括牙种植体、牙冠、固位体、局部义齿、牙齿与颌。与复合材料相比，聚合物、

金属、金属合金和陶瓷的使用量不断增加，蜡和玻璃已经成为牙科 3D 打印的常

见材料； 

③大部分专利涉及提高制造效率、准确度、缩短扫描时间和义齿固位的解决

方案上。具体问题还包括利用 3D 打印技术进行终端产品的大规模生产； 

④在牙科产业中，Mitsui Chemicals、3M、Align Technology、Dentsply Sirona

和 BEGO Medical 这几家申请人 3D 打印技术相关专利最多；国家层面，美国、

中国和德国专利数量最多。 

2. 3D 打印技术知识产权保护 

3D 打印产业正处于走向主流的转折点。可以预见，当 3D 打印普及时制造

业会发生革命性变化。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已经从原型设计、快速制模、小饰品

和玩具等的制造转向耐用品和安全用品的大规模定制。3D 技术的发展已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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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汽车、航空航天、牙科、生物医学植入体、医疗保健以及制药等多个行业。 

（1）面临的知识产权问题 

①按照传统制造业技术撰写的专利保护范围不会涵盖所有的 3D 打印产品； 

②当客户自己拥有打印机或者第三方提供打印机时，由于产品打印仅需要计

算机辅助设计（CAD）文档，因此相关监管和执法难度会提升； 

③如果有人设计了某产品的 CAD 模型，很难禁止他人对现有设计进行修改

和申请专利； 

④3D 打印是一个动态且灵活的制造过程，可以在任何国家采用。因此，更

有必要实施跨多个司法辖区的知识产权同步保护策略； 

⑤由于 3D 打印需要 CAD 文件，应该通过禁止买方传播 CAD 文件来保护产

品设计者的权益； 

⑥通过扫描某一产品来创建完整的 CAD 文件及计算机辅助制造的解决方案，

这一数字化过程对于著作权侵权的管理带来更大的挑战； 

⑦产品销售点附近可以安装 3D 打印机，从而允许现场制造产品。由于立体

光刻（STL）文件可以通过互联网传输，这就降低了跨越国际边境的实体产品的

数量，因此需要对此进行有效监控； 

⑧当使用的打印机校正不准、有问题或者有缺陷时，终端用户可以向打印机

设计者或制造商主张赔偿损失，相关赔偿方面的具体内容需要尽早明确； 

⑨虽然 3D 打印的假冒商品可能与正品规格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假冒产品

也具有相同的功能。在材料和制造工艺上可能存在差异； 

⑩现有知识产权法仅适用 3D 打印整个产品或次要部件的制造和销售。 然

而，当使用自己的 3D 打印机或由第三方打印产品时，现有相关法律则无法提供

保护。 

（2）相关解决方案 

①发明和外观设计专利 

制造商可以利用多种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自己的产品和设计，通过发明、外观

设计专利、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协议来保护自身创作。企业需

要不断审查其知识产权战略以保证发明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有效利用。外观设计专

利比较容易获得；发明专利需要大量经费和时间的投入。因此，当技术过时后，

企业就不要再申请发明专利。需要在使用和保护类型上做明确的区分以获得更大

的保护。 

②著作权和数据结构转变 

为了避免将来引起侵权，需要对著作权保护进行简明和直接的定义。不断改

变数据结构引发的法律后果需要额外关注。例如，在音乐产业，改变音乐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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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影响对音乐的著作权保护。因此，某项设计从 CAD 模型转变为 STL 文件的

著作权保护问题需要考虑。 

③数据窃取和反向工程 

为了防止数据被窃取，制造商和设计人员应避免在线共享敏感数据。针对

STL 和 CAD 文件开发加密技术可以更好地保护敏感数据。这将需要制造商与软

件公司、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之间建立有效合作，当然合作需要明确的合同协议进

行约束。可以通过在 3D 打印对象上添加防伪标签来防止反向工程。 

3D 打印将彻底颠覆制造业的运作方式。尽管 3D 打印技术能够保证精确度

且易于使用，但是必须在技术和知识产权之间寻找平衡点，以保护相应知识产权，

防止 STL 文件再发布的滥用。为了应对 3D 打印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加强大的架

构来支撑知识产权法律的变革。 

朱月仙  检索，侯雪婷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

http://www.iam-media.com/industryreports/detail.aspx?g=f65acc51-03b5-42dd-8577-8187bb558c

0e 

http://www.iam-media.com/industryreports/detail.aspx?g=3044596b-ee01-49fd-be59-856c6c4e43

13 

原文标题：Industry report - 3D printing: manufacturing 4.0 – adapting IP strategies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16 日 

欧洲 

欧盟与 OECD 发布《数字经济中的工业产权战略》 

2017 年 9 月 29 日，欧盟委员会合作研究中心（European Commission's Joint 

Research Centre）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发布《数字经济中的工

业产权战略》（World top R&D Investors: Industrial Property strategi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报告，该报告提供了与世界研发投入领先机构的创新产出相关的新见

解。与 2015 年的报告相比，该报告通过分析全部的工业产权（Industrial Property, 

IP）（包括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对这些领先机构所追寻的工业产权战略进行

了更全面的报道；揭示了世界研发投入领先机构的创新、创意和品牌战略，以及

其对数字化转型的贡献和技术发展。报告重要结论亮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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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发投入领先机构引领全球信息通信技术（ICT）发展 

全球 2000 强研发投入领先机构在 ICT 相关技术和外观设计的发展中发挥着

主导作用。他们分别拥有全球 ICT 相关专利和外观设计的约 75％和 60％。 

（1）世界研发投入领先机构的总部都集中在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少数几个

经济体，在信息通讯技术产业该现象尤为突出。相反，其分支机构的地域分布情

况显示出一个不太集中的模式。 

（2）研发投入领先机构的分支大约活跃于 9 个不同行业的 21 个经济体。平

均而言，约有 21％的研发投入领先机构的分支机构在 ICT 行业运营。 

2. “计算机与电子”的工业产权密集度极高 

迄今为止“计算机与电子”行业的企业对工业产权最为依赖，占到研发投入领

先机构工业产权申请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他工业产权密集型产业包括：运输设备、

机械和化工。 

研发投入领先机构的专利和外观设计活动与商标相似。前 250 名研发投入机

构占研发投入领先机构专利的 67％、外观设计的 57％，但是只占研发投入领先

机构所有工业产权的商标的 41％。 

3. 美国专利商标局受理约 30％的专利申请 

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研发投入领先机构提交

的 60％至 80％的专利（在 ICT 公司中高达 90％以上）。这些公司更重视对数字

工业产权美国市场的申请。通常，在 ICT 行业研发投入领先机构的专利受理中，

美国专利商标局占了 30％以上。 

（1）ICT 行业的研发投入领先机构尤其注重数字技术和产品。ICT 外观设

计在非 ICT 行业中少见，但研发投入领先机构拥有超过 20％的商标涉及 ICT。 

（2）总部设在欧盟、美国和日本的研发投入领先机构专注于相对广泛的技

术。欧盟和美国的公司通常专注于解决重大社会挑战的基础技术，如：健康与环

境。总部设在韩国和中国的公司几乎完全专注于 ICT 技术。 

（3）超过一半的研发投入领先机构使用完整的工业产权捆绑战略，即专利、

商标和外观设计。依靠专利和商标的组合也相当普遍，而其他的工业产权捆绑战

略较少使用。 

4. “制药”和“化学品”最依赖于国际化知识 



知识产权动态   20 

研发投入领先机构在发明家和设计师的国际团队的依赖程度上有所差异。

“制药”公司具有最多的发明家团队（平均 13 个），而“化学品”行业则具有涉及新

技术的产生的国家平均数（约为每家公司 8 个）。 

张  娟  检索，苏娜平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

https://ec.europa.eu/jrc/en/news/leveraging-digital-transformation-industrial-property-strategies-w

orld-s-top-rd-investors 

原文标题：Leverag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 property strategies of the world’s top 

R&D investors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20 日 

欧盟发布中小企业资助计划影响力报告 

2017 年 6 月 13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加速欧洲创新：地平线 2020 创新型

中小企业资助计划影响力报告（Accelerating Innovation in Europe：Horizon 2020 

SME Instrument Impact report）》，报告总结了过去 3 年中小企业资助计划（SME 

Instrument）项目取得的进展，并发布了 2017 年最新需求变化。 

1. 项目背景 

欧盟推出的“地平线 2020”中小企业资助计划旨在将颠覆性的思想整合成为

具体创新的解决方案，提升中小企业在欧洲和全球的影响力。该机制的组织实施

主要分为 3 个阶段： 

（1）概念和可行性评估阶段，旨在核实提案的颠覆性创新或概念的可行性，

每个项目资助约 5 万欧元。 

（2）市场化能力的展示和验证阶段，包括试点生产、小批量和规模试产等，

每个项目资助 50 万至 250 万欧元。欧委会建议基于第一阶段的成果或其他研究

成果制定创新方案。 

（3）商业化转化阶段，欧盟不会直接提供额外的资助，但中小企业将获得

大量的支持、培训、指导以及风险融资。此外，欧洲企业联盟（Enterprise Europe 

Network，简称 EEN）将提供额外的合作机会。 

欧盟委员会建议中小企业申请第一阶段，也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申请后续

阶段。 

2. 2014-2016 年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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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长的助推器 

①缩短了投资时间：中小企业资助计划基金将企业获得下一笔投资的平均时

间从 32 个月缩短至 9 个月。 

②赢得了更高的融资：项目将中小企业的平均融资额由之前的 280 万欧元提

升到 430 万欧元。 

③投资杠杆效应更强：项目启动 3 年后，每 1 欧元的资助会吸引 1 欧元的私

人投资，这个数额未来将迅速提升，几年后会显示出杠杆效应的全部潜力。 

④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第一阶段的可行性研究和中小企业培训在中小企业

之间建立了战略和管理能力，特别是促进中小型企业去了解市场和客户需求。 

⑤企业获得快速增长：销售量增长了 250%，就业率增长了 122%。2016 年

增长最快的 500 家科技企业中有 9 家公司受到了该项目的资助。金融时报评选的

2016 年欧洲增长最快的 1000 家企业中，有 5 家企业获得了该项目的资助。 

⑥2 家公司上市：项目资助的 Immunovia 和 Svenska Aerogel 两家企业在纳斯

达克上市。在项目启动 3 年之后首次上市的公司，预计上市公司数量在今后几年

内会增加。 

（2）投资服务智能化 

①自由的资助金额：在第一阶段提供五万欧元的一次性资金，用于进行可行

性评估。在第二阶段针对示范、测试、原型、试点、扩大研究等创新活动，投资

50 万到 250 万欧元，健康相关主题最高可获 500 万欧元的投资。 

②世界级的企业创新指导：培训人员为企业提供组织、管理、财务和资源开

发方面的咨询，使中小企业能够制定最佳的市场策略。企业在第一阶段获得 3 天

的培训时间，在第二阶段有 12 天的培训时间。培训人员是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和

投资者。 

③企业加速服务：通过活动和国际贸易展览会，中小企业可以与投资者和潜

在客户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中小企业加入同行社区，进行交流、学习以及寻找合

作伙伴。2016 年，第一届中小企业资助计划创新峰会聚集了 600 多家中小企业、

投资公司和大型企业。 

（3）创新国家与行业 

项目资助的企业主要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然而申请成功率最高是冰

岛、奥地利、丹麦、爱尔兰和瑞典。受资助的 2457 家中小企业来自 36 个成员国。

受资助的公司 50%是微型企业（员工人数不到 10 名），50%的受资助企业成立不

到 6 年，项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初创公司。 

行业领域中，受资助最多的行业是医疗和保健（412 家），清洁技术（271 家）

和能源（239 家）。信息通信技术（开放和颠覆性创新）在中小企业资助计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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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预算中占比排名第二，覆盖了机器人、半导体和安全等多个行业。 

受资助的企业中最常见的是制造业的盈利模式，包括了 920 家中小企业。196

家企业通过订阅获得收入，153 家企业通过佣金盈利。 

（4）投资偏好 

研究发现建筑、家居、机器人、分析、营销、开发工具、咨询、体育和出版

商工具等行业具有较大投资前景，其受项目资助的中小企业吸引的投资超过平均

水平。在荷兰、爱沙尼亚、芬兰、比利时、奥地利、以色列、瑞典、希腊、克罗

地亚和意大利等国家，受资助的公司相对于其他企业吸引到更多的私人投资。这

意味着，在这些国家中小企业资助计划吸引了表现更为出色的企业。 

许海云  检索，朱敏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s://ec.europa.eu/easme/en/horizons-2020-sme-instrument 

https://ec.europa.eu/easme/sites/easme-site/files/accelerating_innovation_in_europe_horizon_

2020_smei_impact_report.pdf 

原文标题：Accelerating innovation in Europe：Horizon 2020 SME Instrument Impact r

eport 

检索日期：2017 年 6 月 15 日 

欧盟委员会发布 2016 年海关知识产权执法报告 

2017 年 7 月 20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 2016 年欧盟海关知识产权执法报告，

报告显示，2016 年欧盟海关在边境查获 4100 万件假冒商品，货物总价值超过 6.7

亿欧元，相对于 2015 年增长了 2%。其中，存在健康和安全威胁的日常用品（包

括食品饮料、药品、玩具和家用电器）超过截获物品的 1/3。香烟位居首位（24%），

其次是玩具（17%）、食品（13%）和包装物（12%）。研究表明：（1）知识产权

的高水平保护对于支撑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至关重要；（2）假冒伪劣产品对

欧盟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存在威胁，也会直接影响企业和国家的合法收入；（3）

加强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升级风险管理制度，以保护欧盟抵制知识产权侵权货

物；（4）中国仍然是假冒商品的主要来源，截获物品中，香烟主要来自于越南和

巴基斯坦，酒精饮料主要来自于新加坡。 

朱月仙  检索，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7-2082_en.htm 

原文标题：Customs Union: EU customs seized over 41 million fake goods at EU borders last year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25 日 

https://ec.europa.eu/easme/en/horizons-2020-sme-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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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发布英国脱欧知识产权意见书 

2017 年 9 月 7 日，欧盟委员会（EC）发布英国脱欧知识产权意见书，阐述

了欧盟在脱欧谈判中知识产权方面的立场和原则。 

英国脱欧将对英国和欧盟 27 国在英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带来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将显著影响商品在英国和欧盟 27 国之间的继续流通。 

意见书指出，脱欧协议应该确保： 

（1）脱欧之日前英国和欧盟 27 国统一知识产权持有人，应当在英国继续享

有相关保护； 

（2）与知识产权申请相关的程序性权利（如优先权）将被保留，但应当在

脱欧后向英国提交相同的申请； 

（3）英国脱欧之日前申请的补充保护证书或者保护期延长的权利将被保留； 

（4）英国脱欧之日前在英国和欧盟 27 国享有的数据库保护权将被继续保留； 

（5）知识产权权利用尽将不会因英国脱欧而受到影响。 

脱欧知识产权意见书一般原则如下： 

1. 欧盟统一知识产权 

任何在脱欧之日前获得权利的欧盟统一知识产权持有人，在英国脱欧后将继

续在英国领土内享有权利。该原则表明，英国脱欧后有必要建立国内法律体系以

继续保护知识产权，且该保护方式应与欧盟法律相一致。该原则的特别实行条件

是：欧盟统一知识产权自动转化为英国认同的知识产权。该原则的实施不应损害

统一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经济财产，相关行政负担应降到最低。 

2. 欧盟统一知识产权申请 

知识产权申请在欧盟内具有统一性，根据欧盟法律，具备条件的已递交相关

机构的申请，英国脱欧后相关行政程序将继续进行。申请人在英国提交了相同申

请后，未决申请优先权将被保留。 

3. 补充保护证书及证书延长的申请 

脱欧前权利人在欧盟所进行的补充保护证书及保护期延长申请，脱欧后在英

国可继续生效，且授权程序继续进行。任何在保护期内的受批准或延长的证书都

享有与英国脱欧前的同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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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库的法律保护 

英国脱欧前受欧盟成员国保护的数据库开发者或权利人，英国脱欧后在英国

和欧盟 27 国应继续享有数据库的知识产权保护权。基于此，《数据库指令》

（Database Directive）第 11 条（1）和（2）款应在欧盟 27 国对英国国民及公司

豁免，相反，英国不应撤销欧盟 27 国国民和公司的数据库保护。 

5. 权利用尽 

英国脱欧前欧盟知识产权的权利用尽，英国脱欧后在欧盟 27 国和英国领土

内仍然处于权利用尽状态。欧盟法律规定了知识产权权利用尽的条件。 

许  轶  检索，崔林蔚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position-paper-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

s_en.pdf 

原文标题：Position paper transmitted to EU27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8 日 

欧盟知识产权局发布欧盟公司商业秘密和专利 

创新保护调查报告 

2017 年 7 月 18 日，欧洲知识产权局（EUIPO）发布报告《商业秘密和专利

对创新的保护：欧盟公司的决定因素》（Protecting Innovation Through Trade Secrets 

and Patents: Determinants for European Union Firms），针对 24 个成员国主要考察

了商业秘密的经济重要性以及与专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欧盟公司（尤

其是中小型企业）更多采用商业秘密的保护方式，其中 69.1%的大型公司采用商

业秘密，52.8%采用专利；51.2%的中小企业采用商业秘密，30.4%采用专利。（2）

从国别来看，78.1%的芬兰企业采用了商业秘密，33.2%采用专利，74.1%的德国

企业采用了商业秘密，47.8%采用专利。（3）商业秘密更多地被应用于过程创新

和服务创新中，有形产品创新更偏向于使用专利。（4）商业秘密和专利在创新保

护上可以互补。 

李姝影  编译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position-paper-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_en.pdf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position-paper-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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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euipo-study-protecting-innovation-through-trade-secrets-and-pat

ents-determinants-european-union 

http://www.epimlas.gr/cms/wp-content/uploads/Protecting-Innovation-through-Trade-Secrets-and-

Patents.pdf 

原文标题：EUIPO study: "Protecting Innovation Through Trade Secrets and Patents: Determinants 

for European Union Firms"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20 日 

欧洲专利局发布专利信息支撑创新调查报告 

2017 年 6 月 20 日，欧洲专利局（EPO）发布专利信息支撑创新调查报告，

旨在发现创新过程中专利信息的影响以及对欧洲创新的支撑作用，结果发现专利

信息对每个创新的过程都有促进作用。2016 年 10 至 11 月，EPO 针对创新者在

创新过程中如何利用专利信息开展相关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为期 6 周的在线调查。 

1.主要结论 

（1）专利信息对创新工作至关重要 

受调查的 70%的创新者将专利信息作为信息的一种来源，其中 72%认为专

利信息对创新工作至关重要。创新者在应用性研究和产品开发/原型设计阶段较

多用到专利信息，在原型设计阶段活跃的用户占到 43%，基础研究阶段用户最少。 

（2）技术和法律状态信息受关注最多 

专利信息主要作为一种技术和法律信息来源，往往滞后于商业信息。近 90%

的创新者认为技术信息与自身研究相关，2/3 认为业务和法律信息相关性较大。

在商业化阶段，商业信息相关性更高（85%），而技术信息的相关性较低（77%）。

在原型设计阶段，两者相反，商业信息占 71%，技术信息占 88%。在基础研究

阶段，技术信息最相关（88%），法律信息的相关性较小（50%）。 

用户获取技术信息的途径主要包括互联网（82%）、专利（72%）和期刊（64%）；

在基础研究阶段，博客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这一阶段对专利信息需求最少；在

原型设计阶段，对专利的需求增加。用户获取法律信息主要来自互联网（72%）、

专利（62%）、个人联系（53%）；在基础研究中，数据库的使用较低（26%），图

书馆（32%）和论坛（32%）使用较多；在原型设计阶段，期刊（24%）和博客

（6%）、图书馆（6%）使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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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利与非专利用户专利信息利用差异化 

专利用户对专利信息利用主要包括现有技术分析（84%）、保护知识产权

（80%）、未来技术识别（71%）、分析/监控专利布局以及专利侵权。其中产品研

发的技术研究占比 75%，营销/技术/观察竞争对手占 2/3，技术思想形成占比超

过 50%。 

非专利用户对专利信息利用主要包括技术思想形成（2/3）、寻找技术解决方

案（超过 50%）和产品研发的技术研究（50%）。在商业化阶段，技术信息主要

用于市场观察（67%）、商业发展（56%）和销售/营销（44%）。其中商业信息主

要用于商业开发（61%）、市场/技术/关注竞争对手（61%）、销售和营销（1/3）；

法律信息的使用最多（85%），主要用于法律相关事务，其次是商业开发（20%）

和金融投资（18%）；技术信息对技术思想形成很有价值（2/3），发现技术问题（超

过 50%）、产品开发的技术研究（50%）。 

（4）专利信息资源资源利用 

迄今为止欧洲可获取的专利信息资源中，最受调查者欢迎的是 Espacenet

（75%），其次是德国专利商标局（DPMA）的 DEPATISnet（30%）、美国专利商

标据（USPTO）（21%）以及 WIPO 的 PATENTSCOPE（17%）。大型企业比中小

企业更多的利用专利信息。创新者不愿意利用专利信息的三个主要原因在于：既

不了解专利信息的优势，也不知道如何获取它，在主观上认为专利信息很复杂。 

2.对欧洲的启示 

这项研究结论具有前瞻性，不仅揭示了专利信息确实对创新具有支撑作用，

同时 EPO 是欧洲地区专利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很显然，EPO 有待提升欧洲尤其

是中小企业的专利信息素养，建立多个专利信息中心是实现成功的关键。EPO

也将继续开发和加强专利信息工具，使其更易获取，提高企业对专利信息的利用

率。 

李姝影  检索，侯雪婷  编译 

来源：

http://www.epo.org/service-support/contact-us/surveys/patent-information/innovation-survey.html 

原文标题：EPO survey on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innovation 

检索日期：2017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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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专利局与 IRENA 发布气候技术专利发展报告 

2017 年 7 月 3 日，欧洲专利局（EPO）与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IRENA）合作发布减缓气候变化技术（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Technologies，CCMTs）专利发展报告，将共同致力于可再生能源技术

的进一步开发与研究，为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研究发现 CCMTs 技术在过去

十年里全球专利发明活动活跃，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技术上，将再生能源融入

到电力系统将是未来的一大挑战。 

1.CCMTs 发明的数量和商业价值正在全球范围内剧增 

CCMTs 技术发明专利数量不断增长，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从全球创新活动

来看，CCMTs 专利平均增长率从 1995 年的 3.3%增长到 2011 年的 6.8%，其中高

价值专利发明从 1995 年的 4%增长到 2012 年的 9%以上，2013 年依旧稳定增长。

这就说明 CCMTs 不仅比普通专利更具有商业价值，且技术的商业价值不断提升。 

2.大部分发明专利集中在能源领域，可再生能源推动经济增长 

与 CCMTs 相关的高价值发明集中在清洁能源和清洁运输领域，其次是有助

于减少建筑物和生产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与废物处理、碳收集和智能电网相

关的发明在全球 CCMTs 发明占比相对较小。在清洁能源技术中，可再生能源发

明增长最为强劲。2000-2015 年，可再生能源的总装机容量翻了一番以上。2015

年，可再生能源已经占全球电力供应的 25%左右。 

3.将 ICTs 融入可再生能源技术仍然是一大关键挑战 

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熟，如何将这些不断发展的技术整合到能源系统是

当今面临的重大挑战。ICTs 领域的可再生能源创新发展越来越重要。近年来，

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领域专利申请量不断下降；与此同时，ICTs 领域专利申请

量持续攀升。这就表明可再生能源与 ICTs 技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例如虚拟发

电厂、智能仪表，先进的天气预报和人工智能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 ICTs 共同发

展的典型案例。 

4.气候政策是推动 CCMTs 创新的主要动力 

CCMTs 新兴技术研发投入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清晰、稳定的气候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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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支持创新投入的关键因素，对 CCMTs 技术开发和配置有积极的影响。

1995-2012 年，气候问题的相关政策纷纷出台，大大促进了 CCMTs 的创新产出，

这些政策也可能对遏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Greenhouse Gas Emissions，GHG）的

资金投入产生影响。 

5.CCMTs 的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世界的几个地区，但参与的国家越来越多 

CCMTs 的创新活动主要集中亚洲、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占全球发明总

量的 99%。1995-2004年，欧盟、日本、美国、韩国、加拿大占比达 94.88%；2005-2013

年，欧盟、日本、美国、韩国、中国占比 91.67%，技术集中趋势有所下降。 

6.专利有助于 CCMTs 技术的合理分配 

全球创新研发投资收益促进了专利制度的发展，专利通过对市场的法律保护

和必要的发明转让，加速发明专利的传播，也是推动国际技术融合的主要渠道，

例如出口、对外直接投资和许可合同。其次，专利制度保护 CCMTs 商品不被仿

冒。 

为了帮助企业、工程师、科学家以及决策者更好的理解与使用气候变化相关

的专利信息，EPO 为低碳技术相关专利文献建立了专用的分类方案（Y02/Y04S），

使用户很容易从数据库中检索到相关技术，辅助政策制定与商业决策。目前，EPO

专利数据库中收录了 300 万件 CCMTs 技术相关的专利文献，覆盖建筑、运输、

生产、废物、以及智能电网领域的能源、碳收集以及低碳等发明主题。 

李姝影  检索，侯雪婷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7/20170703.html 

原文标题：EPO publishes new policy brief on climate technologies and enhances cooperation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3 日 

欧洲专利局发布欧盟专利、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报告 

2017 年 11 月 14 日，欧洲专利局（EPO）发布《欧盟专利、贸易及对外直接

投资研究报告（Patents,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研究通

过欧洲单一市场上的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FDI）评估了欧洲专利制度对技术流

通的影响。研究发现，统一专利制度（Unitary Patent）将有效促进欧盟技术转移，

欧洲专利制度的协调与改善将可能使欧盟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和 FDI 分别提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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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 15%，贸易和 FDI 年增长将分别达到 146 亿和 18 亿欧元。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专利密集型产业已经为 GDP 和对外贸易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研究表明，未来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现行的专利制度下，

在知识产权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现了阻碍跨国贸易和投资的限制。统一专利制

度将消除这些限制，有望通过欧盟内部的贸易和 FDI 促进技术转移，进而支撑生

产力增长和经济发展。该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1. 欧洲技术市场具有尚未开发的潜力 

与其他行业相比，信息通信技术（ICT）、化学、医疗器械等知识产权密集型

产业，对欧盟对外贸易和 FDI 流动的贡献较大。研究发现这些知识产权密集型产

业对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和 FDI 流动的贡献仍然有限。因此，报告认为欧洲距离

实现统一的技术市场具有尚未开发的潜力。 

2. 衡量专利协调的经济效益 

研究发现，高技术制造业的贸易和 FDI 流动对一个国家的专利保护强度尤其

敏感，专利保护力度强对高知识产权进口、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

交易价值和规模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对欧盟专利保护的进一步协调将促进欧洲在高知识产权产业的贸易和 FDI。

在此背景下，流入欧盟国家或者在欧盟国家之间流动的高知识产权贸易和 FDI

分别增长 2%和 15%，年增长将分别达到 146 亿和 18 亿欧元。对于受这些变化

影响最大的 15 个国家（奥地利、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希腊、匈

牙利、立陶宛、马耳他、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西班牙、

瑞典和英国），这相当于贸易和 FDI 分别增长 5%和 29%。 

3.取消限制 

目前欧洲专利制度分散，限制了欧盟内部发明专利的流通。大多数欧洲专利

只在少数欧盟成员国中有效，往往各成员国家提供的专利保护不均衡，并面临着

可能产生不同结果的平行诉讼风险。统一专利制度将解决这些问题，有望通过欧

盟内部的贸易和 FDI 促进技术转移，尤其是那些对于专利权人缺乏吸引力的国家。

统一专利制度通过削减整体成本的 70%，将使中小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更容易

进入欧盟的创新和技术市场。 

李姝影  检索，苏娜平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www.epo.org/news-issues/news/2017/201711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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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AD3C8DB869617089C12581D70055FF2

5/$File/patents_trade_fdi__key_findings_en.pdf 

原文标题：The Unitary Patent: boosting technology transfer through trade and investment  

检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15 日 

英国创新署发布 2016 至 2017 财年工作报告 

2017 年 7 月 20 日，英国创新署（Innovate UK）发布 2016 至 2017 年度工作

报告，报告概述了项目资助投入和产出的情况。2016 至 2017 财年，Innovate UK

投资了 1000 多个创新项目，投资金额达 4 亿英镑，帮助组织开发新产品、服务

和技术。 

1.推出新挑战基金 

随着全球科学发现和创新步伐的加快，Innovate UK 在 2016 至 2017 财年推

出了新的工业战略挑战基金（ISCF）。新的挑战基金将成为政府整体工业战略的

核心部分，有助于识别和开发适合未来发展的产业，推动英国的技术进步。挑战

基金将确保对科学的投资真正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经济影响、增加就业，将企业及

相关供应链、大学和其他合作伙伴聚集在一起，发挥英国研究和创新的优势。 

2017 至 2018 财年将首次投资 2 亿 7000 万英镑，用于发展有潜力改变英国

经济的颠覆性技术，ISCF 首批资助的 6 个主要挑战为： 

（1）引领世界开发、设计和制造电池，为下一代电动汽车提供动力，帮助

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2）开发可以在极端和危险环境中运行的尖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系统，极

端环境包括海洋、核能、太空和矿井； 

（3）通过开发新医药制造技术加快患者获得新药和治疗的速度，改善公共

卫生； 

（4）确保英国在无人驾驶汽车技术领域成为世界的领先者，到 2035 年，该

行业预计营业额为 630 亿英镑； 

（5）为航空航天、汽车和其他先进制造业开发下一代低成本轻质复合材料； 

（6）投资 9900 万英镑建设卫星测试设施，促使英国能够制造未来的卫星并

送入轨道。 

2.团队和资金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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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至 2017 财年，Innovate UK 重组了团队和资金，使其成为更为清晰的

部门团队，易于行业、投资者、政府的理解和访问。重组后的部门包括：新兴技

术和使能技术、健康和生命科学、基础设施系统、制造和材料。 

2016 至 2017 财年，Innovate UK 为基础设施系统投资了 1.5 亿英镑（占核心

预算的 27%），制造和材料获得了 1.37 亿英镑的投资（24%），健康和生命科学

获得了 1.17 亿英镑的投资（21%），新兴技术和使能技术获得了 8600 万英镑的投

资（15%），余下的 7100 万英镑（13%）用于投资开放的计划。 

3.年度工作要点 

（1）与学术界和政府合作，转化卓越的科学成果进而产生经济效应； 

（2）在关键的市场行业培育高增长潜力的中小企业，帮助这些中小企业成

为具有较强生产力、能够成功出口产品的中型企业，加快英国的经济增长； 

（3）基于整个国家产生的卓越创新成果，对地方进行投资，提高地方的实

力； 

（4）在国家创新网络内部创建“弹射创新中心”(Catapult Centres)，提供新技

术的获取途径，鼓励外来投资，实现现有业务的技术进步； 

（5）改进资助模式，确保合作的企业能够在正确的时间获得适当的投资，

促进公共资金进一步发展。 

朱月仙  检索，朱  敏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31065/17.3172_In

novate_UK_Annual_Report_and_Accounts_2016_to_2017.pdf 

原文标题：Annual_Report_and_Accounts_2016_to_2017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25 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侵权报告 

2017 年 9 月，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知识产权侵权报告，报告采用文献调研，

行业、政府执法机构和技术公司问卷调查的方式评估酒精、香烟、服装、鞋类、

香水和手表六大类商品的网络侵权规模、影响和主要特点，并评估了社交媒体在

其中发挥的作用。报告显示，行业和政府机构多认为社交媒体在侵权中发挥了作

用，但具体规模还难以评估。假冒者采用了日益复杂的在线商务策略，尤其是社

交媒体平台增加了垃圾邮件和多种异地付款链接的使用，使得大多数非法网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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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活动超出了监督范围。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hare-and-share-alike 

原文标题：Share and share alike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9 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无形资产管理指南 

2017 年 12 月 4 日，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了一份无形资产管理指南，该指南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知识产权的价值以及专利、商标、外观设计、著作权等

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定义；（2）知识产权评估的重要性及评估方法，如成本法、

市场价值法以及基于收入或经济利益的方法；（3）知识产权许可的方法及开展知

识产权许可的原因，包括分担风险，实现创收、增加市场渗透率、降低成本、提

升竞争优势等；（4）商标、外观设计、著作权、专利保护的客体以及保护方法介

绍，为企业提供了可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代理机构及具体联系方式；（5）保护海

外知识产权的方法；（6）为企业提供了一些有助于知识产权业务的工具，如兰伯

特工具包（Lambert Toolkit）、知识产权金融工具（IP Finance Toolkit）等。 

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guidance-ip-basics 

原文标题：Guidance on IP Basics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3 日 

英国商标代理人协会发布脱欧对知识产权行业 

影响报告 

2017 年 12 月 5 日，英国特许商标代理人协会（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Trademark Attorneys, CITMA）发布脱欧对知识产权行业的影响报告，分析英国

脱欧可能对英国企业和法律界产生的影响，以及英国商标代理人保留欧盟知识产

权局（EUIPO）代理权的重要性。报告指出：（1）脱欧后英国企业在欧盟申请产

品和服务的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将会上升；（2）若英国商标代理人失去 EUIPO 代

理人的资格，将会对整个知识产权行业乃至商业界产生重大负面影响，跨国业务

关系将遭受损害；（3）英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确保脱欧后英国商标代理人仍保

有 EUIPO 代理人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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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月仙  编译 

来源：https://www.citma.org.uk/membership/brexit/brexit_business_case 

原文标题：Trade marks, designs,business and Brexit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7 日 

日韩 

日本发布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 2017 

2017 年 6 月 2 日，日本内阁会议发布了《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 2017》，在

“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 年）”的基础上，确定了 2017 至 2018 年

将采取的重点措施，其中实现世界领先的社会 5.0（Society 5.0）是重中之重。报

告特别指出近年来日本的研究创新能力有所下降，未来将强化日本科学技术创新

的基础力量。 

1. 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推动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应用 

向全世界宣传“社会 5.0”的理念，构建支撑知识型社会创造新价值的大数据

利用平台。重点开发“先进道路交通系统”、“能源价值链优化”、“新型制造系统”

为主的核心系统。 

（1）构建与活用数据库，使其成为创造新价值和新服务的基础。重点构建

基于 G 空间和自动驾驶地图的“地理数据库”、基于气象数据和卫星的“环境数据

库”以及有助于收集网络攻击等信息的“网络安全数据库”。 

（2）强化平台的基础支撑技术。加强人工智能、网络技术、大数据分析等

与虚拟空间相关的基础技术研发。将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议制定的产业化路线图

作为国家战略，由政府从整体上推进从研发到社会实施的全过程。加强机器人、

器件、材料/纳米、光量子等与物理空间相关的基础技术研发。 

（3）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和国际标准化。监测竞争和合作领域前沿，构建知

识产权数据库，推进接口与数据格式的标准化，以促进数据利用。 

（4）推进规章制度改革。根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相关课题，事先对制度的

修正和规则的制定进行讨论。针对科学技术创新带来的伦理问题与社会影响，联

合产业界和学术界开展全面研究。 

（5）培养人才，开发能力。致力于培养能利用物联网开创新业务的人才，

能应对复杂网络威胁的网络安全人才，以及有助于推动数理科学、计算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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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科学发展的人才。 

2. 强化科学技术创新的基础力量 

（1）加强人才力量 

①有效推进专业人才培育。国立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采取先进的人事政策，

增加年轻研究人员的流动性，促进组织的更新换代；推动产学合作的研发投资；

加强教育与研发的区域优势。 

②确保多样化人才的流动性。促进女性领导的任用，完善女性发挥积极作用

的环境；吸引外国优秀研究人员定居日本；导入促进产业、学术界、政府机构之

间的人才流动的制度。 

（2）强化知识基础 

①促进作为创新源泉的学术研究和战略性基础研究。推动大学与国立科研机

构改革，提倡战略性经营。加强与民间的合作关系，吸引民间资本对基础研究进

行投资。 

②强化与常用性基础技术、设施/设备、信息基础相关的战略，以支撑研发

活动，促进大数据相关的信息基础的建设与共用。 

③提倡开放科学，制定知识型社会的国际性规则；搭建数据平台，促进公共

资助研究成果开放获取。 

（3）加强经费改革 

推动基础性和公共性经费改革，提高预算执行的效率，促进外部资金来源多

样化。强化大学与校友组织的联系，形成捐赠文化和环境。分析如何扩大评估性

资产（土地、股权等）的捐赠，探讨便于捐赠的制度；收集并普及大学获得外部

资助的案例；促进对国立科研机构现有资产的利用，提高大学的基础设施功能；

放宽新兴企业作为孵化设施的贷款。探索更为灵活的研发财政资助制度，包括等

价股权、新股预约权的取得与长期持有；提升国立科研机构对于自身收入的高效

运营能力。 

3. 扩大民间对科学技术创新的投入 

（1）预算编制改革。以政府研发投资为杠杆，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发挥战

略性创新计划（SIP）的协同效应。引导各府省向特定领域制定研发措施。各省

推进战略性创新计划管理模式，引入评价体系，以强化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

（CSTI）的司令塔机能。 

（2）扩大研发投资制度改革。推动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实现从运营到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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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促进机构之间的真正意义上的产学合作；扩展资助的多元化渠道，促进

现有资产的有效利用；加强政府对公共资源的配置以培育中小型企业；利用技术

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匹配促进创业；推动区域技术创新创业，培育支撑政产学合作

的人才。 

（3）研发投资的客观评价。政府应对研发投资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和分配；

基于 PDCA 质量循环（plan-do-check-adjust cycle，简称 PDCA）构建客观的证据

系统，用以评估重要政策课题；监测与发布规划制定的定量指标。 

4. 构建面向创新的人才、知识、资金的良好循环系统 

加强开放式创新推进机制，加强培育中小型风险企业创新创业，制定知识产

权、标准化战略和制度改革政策以推动创新，构建地方特色的创新系统，为满足

全球需求开发创新创业机会。通过创业人员推进技术萌芽与市场需求之间有效协

调，集结国内外政府、产业界、学术界以及金融界从业者，利用不同领域的融合，

形成集研发、创业、人才培养为一体的创新环境。 

张 娟  检索，黄 未  编译，李姝影 张娟 校译 

来源：http://www8.cao.go.jp/cstp/sogosenryaku/2017.html 

原文标题：科学技術イノベーション総合戦略 2017 

检索日期：2017 年 6 月 20 日 

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 2017 年度科学技术要览 

2017 年 11 月 9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了 2017 年度科学技术要览，从研

发投入、研究人才、研究成果 3 个方面，对日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欧

盟、中国、韩国、俄国、印度等主要国家的科学技术活动和科技实力进行了统计

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和欧洲，韩国研发经费占 GDP 比例位居首位 

1981 年至 2015 年，美国的研发投入一直居于首位，2015 年达到了 60.9 万

亿日元；其次是欧盟，2015 年为 48.0 万亿日元；日本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研发

费用占日本研发投入总量的比例一直很高，2015 年达到 92.59%；中国近年来的

研发投入明显增加，2015 年为 27.5 万亿日元。此外，韩国研发投入总量占 GDP

的比例位居首位（4.23%），中国（2.1%）与欧盟 15 国（2.17%）处于同一水平，

超过了欧盟 28 国（2.08%）和英国（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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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主要国家的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1981-2015） 

2.中国研究人员总量仅次于欧洲 28 国，韩国每万人口研究人员数量最多 

1981 年至 2015 年，欧盟 28 国的研究人员 2015 年达到 180.5 万人，位居首

位；中国的研究人员数量自 2009 年开始持续增长，2015 年达到 161.9 万人，仅

次于欧盟 28国；日本的研究人员数量在近几年的波动较小，2016年为 84.7万人。

此外，韩国每万人口的研究人员数量最多（70.4 人），而中国每万人口研究人员

11.8 人。 

3.中国的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的进步明显，日本的技术引进较保守 

首先看以论文为代表的基础科学研究。2016 年中国科研论文相对引用度持

续增长达到 1.04，超过日本（0.99）、韩国（0.93）位居第 6 位，落后于英国（1.55）、

美国（1.46）、德国（1.42）、加拿大（1.39）以及法国（1.35）。 

中国在物理/材料科学领域论文数量最多。2012 年至 2016 年，从不同领域的

论文占比来看，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在生物学/生命科学领域占比最

大，而中国和俄罗斯在物理学/材料科学的占比最大。 

中国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实力显著。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自 2011 年超过日本，

2015 年达到 101 万件；其次，中国专利授权达 28 万件，超过日本（27.1 万）和

美国（25.7 万） 。 

技术贸易上，日本技术引进与美国相比相对保守。2015 年美国技术贸易出

口额最多，达到 1308.3 亿美元，远超日本的 369.8 亿美元；而日本的技术贸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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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额较低，2015 年为 172.2 亿美元，而美国为 888.9 亿美元。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www.mext.go.jp/b_menu/toukei/006/006b/1397847.htm 

原文标题：科学技術要覧平成 29 年版 

检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16 日 

日本发布计算机软件相关专利保护现状研究报告 

2017年12月7日，日本专利局发布计算机软件相关专利保护现状研究报告。

报告根据近几年的判决案例及调查研究，对日本、美国、欧盟、中国、韩国、英

国、德国等国家/地区计算机软件的专利保护情况进行了分析。从中发现，美国

的相关专利审查实务虽然越来越明确，但是可预见性仍然不高；中国在 2017 年

4 月修订了审查指南，扩大了计算机软件相关发明的专利保护；韩国 2014 年修

订计算机软件相关专利的审查标准，明确了专利保护主体；印度、东盟主要国家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近年不断修订审查标

准，希望明确计算机软件相关专利的保护问题；欧盟统一专利法院与欧盟各国的

审查实务间存在的差异和相互影响备受关注。日本专利局希望通过调查各国计算

机软件专利保护标准，提高日本对计算机软件在国外获得专利的可预见性。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shiryou/toushin/chousa/zaisanken_kouhyou.htm 

原文标题：各国における近年の判例等を踏まえたコンピュータソフトウエア関連発明等の

特許保護の現状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7 日 

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发布企业创新成果多维度 

评价报告 

2017 年 6 月 20 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NISTEP）发布《企业创新成果

多维度评价》研究报告，旨在揭示衡量企业创新成果之间的关系。该报告把新闻

和知识产权数据（如专利、商标、外观设计）中能够获取企业创新相关的文献数

据，与“全国创新调查”获得的企业数据相结合，构建面板数据来定量评价创新活

动的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新闻信息可以多维度地反映出企业的产品创新、组

织创新以及研发活动的情况。知识产权方面，研究显示企业拥有的创新产品越多，

http://www.mext.go.jp/b_menu/toukei/006/006b/1397847.htm
https://www.jpo.go.jp/shiryou/toushin/chousa/zaisanken_kouhyo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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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的商标则越多，尤其是颠覆性新产品。创新调查中显示，专利数据反映了企

业的研发活动，而外观设计反映了设计活动与市场创新。总之，专利申请和注册

商标越多，或新产品、技术开发和机构改革相关的新闻信息越多，企业的市场价

值和生产力越高。 

张 娟  检索，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www.nistep.go.jp/archives/32943 

原文标题：企業のイノベーション・アウトプットの多面的測定 

检索日期：2017 年 6 月 20 日 

日本 NISTEP 发布《科学技术指标 2017》报告 

2017 年 8 月 9 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NISTEP）对日本及全球主要国家

的科技活动进行对比，发布了《科学技术指标 2017》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1. 研发支出情况 

（1）2015 年日本的研发支出总额为 18.9 万亿日元，居美国和中国之后位列

全球第 3；美国为 51.2 万亿日元，中国以 41.9 万亿日元超过了长期呈增长趋势

的欧盟。从研发支出主体来看，全球主要国家均为企业的研发支出占比最大，其

中亚洲各国尤为突出；而欧洲主要国家的企业与其他类的差别不大。 

（2）日本科技预算占 GDP 总额的 0.65%，在全球主要国家中仅次于韩国、

中国、德国和美国。其中韩国、中国、德国和美国科技预算的 GDP 占比分别为

1.21%、1.02%、0.88%和 0.80%；法国和英国分别为 0.63%、0.54%。 

（3）日本研发支出从承担部门到使用部门的流向来看，企业的研发支出费

用承担比例最大，且基本由企业自身使用；由企业流向大学的比例较小，只占大

学使用费用总额的 2.6%；由政府流出的研发费用中，流向公共机构的占比最大，

达 49.6%,其次是大学（41.9%）。 

2. 研发人员情况 

2016 年日本的研发人员达 66.2 万人（实际岗位编制人数为 90.7 万人），排

在中国和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 3。韩国的研发人员数量在 2010 年以后超过法国

和英国，近年与德国处于同一水平。另外，与研发支出一样，大部分国家是企业

的研发人员数量最多，而英国则是大学的研发人员最多。 

http://www.nistep.go.jp/archives/3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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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发产出情况 

2013 至 2015 年日本的论文数量与 10 年前相比略有下降，且排名也有所下

降，目前在美国、中国和德国之后位列第 4。此外，关注度高的论文（排名前 10%

的论文数、排名前 1%的论文数）数量方面，日本下降情况尤为明显，如今仅排

全球第 9。 

4. 科学和技术的关联 

（1）日本的论文被全球的专利家族大量引用，论文被专利引用数量位居全

球第 2，可见日本的论文被大量引用到技术中；与此相比，引用论文的日本专利

数量虽然也位居全球第 2，但只占日本专利总量的 9.0%，且与其他国家相比，日

本的技术中引用科学成果的比例还很低。 

（2）从各技术领域引用论文的专利占本国专利总量来看，全球主要国家均

为“生物技术、医药品”所占比例较高，而“机械工程”和“运输器械”较低；与日本

相比，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在“信息通信技术”、“普通机械”、“电气工程”领

域引用论文的专利在本国专利总量中的占比较高。 

（3）全球“基础生命科学”、“化学”、“临床医学”方面的论文被专利大量引

用。日本“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论文被本国专利大量引用，而“临床医学”

和“基础生命科学”领域的论文多被日本以外的国家引用，被本国的专利引用的比

例较低。 

此外，日本在“临床医学”领域的论文数呈增长趋势，这些论文被“生物技术、

医药品”领域的专利引用最多，但“生物技术、医药品”领域的专利数量在日本专

利总量中的占比很低。报告指出，日本的科学知识可能还没有充分被运用到日本

的技术中。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www.nistep.go.jp/archives/33898 

原文标题：科学技術指標 2017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11 日 

日本 NISTEP 发布 KAKENHI 基金项目人才报告 

2017 年 9 月 1 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NISTEP）发布研究报告，以 Web 

http://www.nistep.go.jp/archives/3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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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cience 与 KAKEN 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数据库[4]作为数据源，结合问卷调查的

方法分析了 KAKENHI 科学研究补助金项目的最新趋势、研究团队构成、研究人

员学科分布、论文产出的课题和学科分布等内容，旨在把握日本科学研究的现状。

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1）受资助项目发表的论文在总论文数量和 Top10%高被引论文数量中占比

很高，但近年增长率逐渐减小。而未受资助项目发表的论文影响力逐步增大。 

（2）日本开放获取（Open Access，简称 OA）期刊的论文数量急剧增长。

其中，资助项目涉及的 OA 期刊论文占比持续增大，但 Q 值（Top10%高被引论

文所占比例）较低。 

（3）获得资助的研究人员总量不断增加，其中医齿药学科的研究人员数量

较多；数物学科的研究人员数量不断减少，5 年间减少约 10%。 

（4）获得资助的研究人员中，教授、研究中心主任级别的人员比例不断减

少，助教、基层研究员、博士后级别的人员比例呈增加趋势。就学科分布来看，

教授、研究中心主任级别的人员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比例相对较高，生物学科相

对较低。 

（5）从研究项目类别来看（表 5），基础研究（S）（A）和基础研究（B）

中，教授、研究中心主任级别的研究人员比例较高，占 7 到 9 成。研究课题的数

量在基础研究（B）中不断减少，在基础研究（C）中不断增加。 

（6）根据受资助研究团队的职级构成发现，仅由相同层级的研究人员构成

研究小组的比例不断增加。此外，由单个研究人员承担的研究课题的占比也在增

加（人文社会系除外）。 

（7）从研究人员学科分布来看，约 90%的研究人员只参与一种学科研究，

76%的项目负责人只参与一种学科研究。职业级别越高，只参与一种学科研究的

比例越低，参与到两种学科以上研究的比例会增加。 

（8）数学、齿学、天文学、法学、药学、经济学中专门从事特定知识领域

工作的研究人员较多。 

（9）有的学科易于研究人员共同参与，有的则并非如此。人文社会、理工

和生物学科的研究人员较为容易参与到包括复合型领域和信息学在内的综合学

科的研究中，这表明学科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10）Q 值高的学科中，年轻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高，在研究规模较小的学

科中更是如此。 

（11）单一篇论文相关的研究课题数和学科数不断增加。因此逐渐演变为论

                                                        
[4]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数据库 KAKEN 针对由日本文部科学省和日本学术振兴会拨款的科学研究补助金所资

助的研究，收录了初步采用数据、研究成果的概要、研究成果报告书以及自我评估报告书等内容。链接：h

ttps://kaken.nii.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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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由多个研究课题构成，论文和科研费用所对应的研究课题不再是一对一的关系。 

（12）单一篇论文涉及的研究项目类别不断增加。研究项目的组合多为基础

研究（C）之间、基础研究（C）与青年研究（B）、基础研究（B）与基础研究

（C）的组合。在基础研究（S）（A）、青年研究（S）（A）、以及基础研究（B）、

青年研究（B）相关的论文中，Q 值相对较高。 

表 5  KAKENHI 研究项目分类表 

项目类别 研究目的和内容 

基础研究（S） 由1人或较少人数的研究人员实施的独创性、前沿性研究 

原则上时间为5年，1个课题的经费为5000万到2亿日元 

 

 

基础研究（A·B·C） 

由1人或多名研究人员共同实施的独创性、前沿性研究 

（时间为3～5年，根据经费的申请金额分为A·B·C三类） 

（A）2000万日元以上5000万日元以下 

（B）500万日元以上2000万日元以下 

（C）500万日元以下 

青年研究（S） 仅由1名42岁以下的研究人员实施的研究 

时间为5年，经费大约为3000万日元到2亿日元 

青年研究（A·B） 仅由1名39岁以下的研究人员实施的研究 

（时间为2～4年，根据经费的申请金额分为A·B两类） 

（A）500万日元以上3000万日元以下 

（B）500万日元以下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www.nistep.go.jp/archives/34200 

原文标题：科学研究費助成事業データベース(KAKEN)からみる研究活動の状況―研究者

からみる論文産出と職階構造―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8 日 

日本 NISTEP 发布日本国立大学专利申请调查报告 

2017 年 12 月 12 日，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NISTEP）发布国立大学专利申

请调查研究报告，该报告对日本 86 所国立大学前后 20 年间的专利申请情况进行

了全面调查，主要结论如下：（1）1995 至 2012 年，日本申请专利的国立大学研

究人员为 38626 名；在国立大学法人化的 2004 年，国立大学发明人中的一半开

展了产学合作研究；（2）1995 至 2012 年，排名前 20%的日本国立大学专利申请

量约占国立大学总申请量的 65%；（3）国立大学法人化前，日本企业专利申请人

数量最多；法人化后，国立大学专利申请人数量最多；（4）非日本本土专利申请

量占国立大学专利申请总数的比例显著提升，从 20 世纪 90 年代占比 25%左右，

http://www.nistep.go.jp/archives/3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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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近年已倍增至 40%以上；（5）2006 年后，日本国立大学的主要申请形式由单

独申请开始向与企业合作申请转换。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www.nistep.go.jp/archives/35126 

原文标题：国立大学の研究者の発明に基づいた特許出願の網羅的調査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5 日 

日本 Patent Result 发布企业专利资产排名 

2017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7 日，日本 Patent Result 公司从专利资产的数量

和质量两个方面对各行业的企业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公布了各行业的专利资产排

名。该排名以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末在日本受理的专利为对象，采用

以单件专利的关注度来换算得分的“Patent Score”，计算出每个企业的综合得分。 

1.化学行业 

化学行业专利资产规模最大的是富士胶片、三菱化学以及住友化学。其中：

富士胶片公司在“着色组合物、固化膜、彩色滤光片、固态成像器件和图像显示

装置”和“压印用可固化性组合物、图案形成方法及图案”相关的技术方面拥有的

专利关注度较高；三菱化学受关注较高的“多孔支持体-沸石膜复合体”以及“有色

树脂组合物、彩色滤光片、液晶显示装置、有机 EL 显示装置”相关技术专利；

住友化学排名与去年相比有大幅度上升，代表性专利为“多孔质膜、层压多孔质

膜形成的隔板、含有多孔膜或隔板的非水电解质二次电池”和“制造纤维的材料与

纤维”等。 

除住友化学外，排名较去年上升的企业还有 LG CHEN（韩国）、旭化成。

LG CHEM 的“粘合剂组合物”和“线缆型二次电池”相关技术专利受广泛关注，而

旭化成的“微孔聚烯烃膜”和“用于半导体晶片表面保护膜或层间绝缘膜的光敏树

脂组合物”相关技术专利关注度也较高。 

2.钢铁、有色金属、金属制品行业 

钢铁、有色金属、金属制品行业专利资产规模最大的是 JFE 钢铁公司、住友

电气工业以及新日铁住金。其中：JFE 钢铁公司拥有“油漆后耐腐蚀的镀铝锌钢

板相关技术”和“通过旋锻加工缩小金属管端部直径的技术，生产类似消音器和转

换器的气室两端较窄的腔体零件”等关注度较高的专利；住友电气工业在“用于加

http://www.nistep.go.jp/archives/3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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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和定影激光打印机等的调色剂图像的定影带”以及“能够长期使用且含水率低

的熔融盐电池的制造方法”等方面，拥有的专利关注度较高；新日铁住金排名第

3，拥有“含 Cr 炉渣的处理方法”以及“抗冲击的结构部件，和使用该构件的车身

加固材料的相关技术”等关注度较高的专利。 

此外，FUJIKURA 和 JX 金属的排名较去年均有所上升。FUJIKURA 的“固

态成像元件经由柔性布线基板，电气连接到电缆而得的成像模块的相关技术”专

利，JX 金属的“用作锂离子二次电池等的电池外壳和正极帽的镀镍金属板的相关

技术”关注度较高。 

3.电气设备行业 

电气设备行业专利资产规模最大的是三菱电机、松下、高通。其中：三菱电

机排名第 1，拥有“缓和冷凝器产生的应力的功率半导体”以及“作为导热片用于功

率半导体模块的热固性树脂”等关注度较高的专利；松下拥有“通过改善记录层形

状和记录控制来提高记录密度的光学记录介质”以及“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防变

形框架结构”等关注度较高的专利；高通在“CoMP（多点协作）环境中进行信道

估计和干扰估计的方法”以及“反射式显示器中的光谱色彩再现方法”等相关技术

的专利较受关注。 

除此之外，京瓷和 NEC 排名前十，且较去年有所上升。其中，关注度较高

的专利是京瓷的“采用了压电致动器，用于喷墨记录的液体喷射头”、NEC 的

“OpenFlow 网络中的控制技术”。 

4.信息通信行业 

信息通信行业专利资产规模最大的是 NTT、雅虎、NTT DOCOMO。其中：

NTT 排名第 1，该公司拥有的关注度较高的专利是“减少进行隐匿计算所需的信

息传输量，并确保安全性的秘密分散技术”以及“能够在不同内核间使用相同信号

光波长进行串扰测量，并且能够对多模光纤放大器中模式之间的串扰进行测量的

串扰测量装置”；雅虎由去年的第 5 上升至第 2，拥有“灵活应对用户要求，提供

路线搜索服务的信息处理设备”以及“抑制多视点视频技术中图像分辨率下降的

技术”等受关注度较高的专利；NTT DOCOMO 在“无需添加新的硬件就可实现太

阳能发电设备的 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控制的直流电源系统”以及“能够推算

多个蜂窝网络的吞吐量，并基于吞吐量来确定蜂窝连接的基站”等相关的技术方

面，拥有关注度较高的专利。 

除雅虎以外，排名较去年有所上升的企业还有微软、谷歌、爱立信、KD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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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爱立信的排名上升幅度最大，“快速准确地确定上行 MIMO 传输秩的方法”

很受关注。微软的“图像压缩方法”、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KDDI 的“预测博客

评论数量的方法”也均受到广泛关注。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www.patentresult.co.jp/news/2017/10/chemistry.html& 

https://www.patentresult.co.jp/news/2017/11/iron.html& 

https://www.patentresult.co.jp/news/2017/11/electric.html&https://www.patentresult.co.jp/news/20

17/11/information.html 

原文标题：特許資産規模ランキング 

检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9 日 

日本 Patent Result 公司发布人工智能专利排行榜 

2017 年 8 月 8 日，日本 Patent Result 公司分析了向日本专利局申请的“工业

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相关专利，并根据专利的质量和数量对申请人进行全

面评估，发布了排行结果。第一名是 FANUC 公司，代表性专利为“无需人工且

产品的电路特性稳定的、配备人工智能的生产系统”、“学习故障发生条件的机器

学习方法和故障预测系统”；第二名是本田汽车有限公司，代表性专利为“机器人

运动学习的强化装置”、“控制人形机器人的平衡控制装置”；第三名是 SoftBank 

Robotics Europe，代表性专利为“人形机器人的四肢关节控制系统”、“具有自然对

话界面的人形机器人控制方法”；之后是与 FANUC 公司在利用机器学习开发工

业机器人方面进行技术合作的 Preferred Networks 以及开发用于与人类相互交流

的自主移动机器人的美国 IROBOT 公司。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news.biglobe.ne.jp/economy/0808/dre_170808_1500470866.html 

原文标题：産業用／高知能ロボットの人工知能関連技術、特許総合力トップ 3 はファナッ

ク、本田技研工業、SOFTBANK ROBOTICS EUROPE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11 日 

韩国将强化有机高分子太阳能电池相关专利申请 

2017 年 9 月 25 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转载韩国知识产权局的报道显示，目

前，韩国政府的能源政策正在向脱煤炭、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电池）等“能源转

https://www.patentresult.co.jp/news/2017/11/information.html
https://www.patentresult.co.jp/news/2017/11/inform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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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政策转变。然而，有机高分子太阳能电池所使用的导电高分子元件的专利申

请自 2014年以来却呈现减少的趋势。这是由于 2014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下跌，

导致有机高分子太阳能电池元件领域的研发投资相对减少所造成的。为了在环保、

脱化石燃料时代生存下去，有必要强化在有机高分子太阳能电池元件的新技术开

发方面的专利申请。 

据韩国知识产权局报道，在 2007 年至 2016 年间，有机高分子太阳能电池所

用的导电高分子的专利申请共有 397 件，虽然 2007 年至 2012 年相关的专利申请

在不断增加，但是 2014 年为 53 件，2015 年为 43 件，2016 年仅有 9 件，近年来

相关的专利申请继续急剧减少。 

其中，在 2012 年至 2016 年间，外国人的专利申请件数为 52 件（约 24%），

韩国人在本国的专利申请件数为 161 件（约 75%），而在 2007 年至 2011 年间，

韩国人申请的专利为 118 件（64%），专利数增加了 11%。虽然国内申请人比国

外申请人更加积极地推进着相关技术的开发，但研发活动仍在急剧减少。 

尤其在近 5 年间，国内大学和研究所提交的专利申请件数是个人和企业所提

交的专利申请件数的 1.8 倍左右，可见大学和研究所在技术开发方面占据着主导

地位。另一方面，韩国专利局对这 5 年间提出了多件申请的申请人进行了调查，

其结果依次为 LG 化学（25 件）、釜山大学（10 件）、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10

件）、韩国化学研究院（10 件）、建国大学（7 件）、延世大学（7 件）、浦项工大

（6 件）和韩国科学技术院（5 件）。 

此外，含有导电高分子的有机高分子太阳能电池兼具经济性与多功能性，并

且价格低、质地柔软，可广泛用于穿戴式和便携式电子设备。另一方面，物联网

（IoT）时代的实现也需要能够给传感器和数字设备供电的能源。因此，易于便

携式电子设备使用的有机高分子太阳能电池元件的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蔚山科学技术院（UNIST）和釜山大学的研究小组开发出了一种具有 1.72V

高开路电压，效率为 11.4%的积层型有机高分子太阳能电池，克服了有机高分子

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较低这一缺点，这有望提前进入物联网时代。 

韩国专利局高分子纤维审查课的课长也曾指出，为了攻克光电转换效率低这

一有机高分子太阳能电池的难点，企业和大学以及研究所有必要进行合作，加快

开发相关技术。 

黄  未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kr/ip/ipnews/2017/5e85709c896154c5.html 

原文标题：有機高分子太陽電池素子、光電変換効率が技術開発のカギ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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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5G 多天线技术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 

2017 年 11 月，韩国知识产权局分析指出，韩国近年来在第 5 代移动通信（5G）

的核心技术，即多天线技术的专利申请量不断增加。2013 年仅有 19 件专利申请，

2014 年倍增至 43 件，2015 年 78 件，2016 年飞速增加至 100 件。从专利申请人

类别来看，韩国企业申请量占 42%，高校和科研院所占 32.1%，外国企业占 25.8%。

近年来，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利申请比例不断增加，2016 年上升至 59%的申请份

额。韩国知识产权局认为多天线技术产业化难度较大，所以申请人越来越以大学

和研究所为主导；此外，5G 技术不久将被商业化，而多天线技术作为 5G 的核

心，相关专利申请量势必还会继续增加。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kr/ip/ipnews/2017/d14767478bf163d3.html 

原文标题：5G におけるコア技術である多重アンテナに注目を 

检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30 日 

其他 

OECD 发布《2017 科学技术和工业计分牌》 

2017 年 11 月 22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2017 科学技术

和工业计分牌》，报告指出：移动技术、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

析是当今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技术。这些技术加在一起使得“处处智能（Smart 

Everything）”成为可能，并且使得企业、消费者和社会成为一个整体。报告展示

了数字变革对科学、创新、经济以及对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旨在帮助政府设

计一个更加有效的科学、创新和产业政策。报告的重要亮点如下： 

1.数字革命仍在快速发展 

2012 至 2015 年，信息通信技术（ICT）最前沿的 20 类中，由中国、中国台

湾地区、韩国、日本和美国开发的占据了 70%到 100%，其中日本和韩国参与了

ICT各个领域的创新。2010至 2015年，人工智能技术在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IP5）

的专利授权量平均每年增长 6%，是所有专利年均增长速度的两倍。2015 年，全

球共有 18000 件人工智能发明专利申请，其中日本、韩国和美国申请量占 62%

以上。在医学诊断方面，高达 30%的专利申请包含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组件。 

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kr/ip/ipnews/2017/d14767478bf163d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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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研强国推动数字创新 

在过去的 15 年间，根据占 top 10 高被引出版物数量的份额（14%），中国的

高影响力科研成果已经增长了两倍，成为继美国（25%）之后的第二大科学大国。

美国在机器学习方面的研究领先，其次是中国，英国排名第 3。印度也进入了这

个领域，目前占该领域发表论文数量的 1/3，但是质量方面不如英国，因而排名

第 4。机器对机器通信（Machine to Machine, M2M）是实现物联网的关键。2017

年 6 月，中国占全球机器对机器通信 SIM 卡订购量的 44%，是美国所占份额的

三倍。 

3.前沿技术高度集中于少数企业 

研发（R&D）是一项高度集中的活动：在各个经济体中，少数企业负责了

大部分的商业研发项目。在加拿大和美国，国内 50 个最大的研发机构做了 40%

的研发工作，德国和日本这个比例达 55%。全球 top2000 的研发机构集中在少数

几个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日本和中国，其研发总支出约 70%集中在 top200 的

公司中。这些 top2000 的研发企业在数字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拥有约 75%的

全球 ICT 相关专利，55%的 ICT 相关外观设计和 75%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 IP5

专利家族。 

4.数字变革对各个产业的影响不同 

与 ICT 相关的大部分附加值是在经济的其他方面产生的。在全球其他经济体

对 ICT 产品和服务（例如组成智能手机的屏幕所需的玻璃）的需求中所增加的非

ICT 工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 19%至 34%，中国这一比例上升至 41%。数字变革

正在对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但是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数字密集型产业的一

个新的分类标准显示：电信和 IT 服务业在数字密集度方面一直位居前列，而农

业、矿业和房地产则一直处于末位。其他产业在各项指标上表现出更多的异质性，

表明转化率不同。尽管现在几乎任何业务都涉及 ICT，但影响程度取决于 ICT 工

具在业务流程中的类型和复杂程度。例如，尽管 OECD 地区大部分公司都有宽

带服务，但只有 25%表示 2016 年使用了云计算服务，其中小公司为 22%，大公

司为 47%。 

李姝影  检索，苏娜平  编译，朱月仙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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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oecd-science-technology-and-industry-score

board-2017_9789264268821-en 

原文标题：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 2017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 日 

WIPO 研究面向疫苗创新的知识产权挑战 

【摘要】2017 年 11 月 8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举办了一场有关疫苗研究、

市场以及获取的研讨会，并发布报告《全球疫苗挑战：加速疫苗创新和获取（Global 

Challenges Report on Vaccines: Accelerating Innovation and Access）》。该报告主要介绍

了疫苗的创新过程，针对疫苗的价值、研发、推动机制、监管途径以及知识产权进

行了探讨。本文将针对知识产权在促进疫苗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详细介绍。 

2017 年 11 月 8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全球疫苗挑战：加

速疫苗创新和获取（Global Challenges Report on Vaccines: Accelerating Innovation 

and Access）》。该报告描述了疫苗的创新过程，解释了疫苗的可用性受限是由于

创新过程的每个阶段都存在阻碍，但是大部分的障碍都是可管理的。本文将针对

知识产权在促进疫苗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发展中国家疫苗技术的可用性展开

深刻的讨论，并概述了知识产权如何被用于应对疫苗领域的全球健康挑战。 

1.知识产权与疫苗 

专利、商标、版权以及商业秘密等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都与疫苗及其相关技

术有关。专利对疫苗的保护主要体现在：疫苗的配方（包括药物成分的组合）以

及疫苗接种仪器（vaccine administration）。临床试验数据保护可防止第三方使用

提交给监管机构的临床试验数据，从而获得生产竞争产品的营销许可。商标有助

于建立产品或服务与生产或提供该产品或服务的特定组织或个人之间的联系，能

够保护疫苗的品牌。版权保护创意，并适用于与疫苗有关的说明材料和设计。最

后，商业秘密保护了那些发明人和企业选择不公开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不可共享

的或是不符合专利权的标准[5]。在疫苗领域，商业秘密尤其指的是与制造工艺相

关的专有技术。 

知识产权的主要功能是鼓励发展所需的大量研发投资。如果没有这种激励机

                                                        
[5]Durell K (2016) .Vaccines and IP rights: A multifaceted relationship. In: Sunil Thomas (ed) Vaccine D

esign: Methods and Protocols. Springer,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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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疫苗创新可能就不会发生。像专利这种类型的知识产权可以通过类似许可的

方式加强对疫苗生产和分配的控制，这将有助于确保疫苗的质量和安全。质量控

制是影响公众对疫苗质量和有效性认识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样，商标也是质量保

证体系的基础，使创新者能够从受疫苗保护的患者的信任中受益。在这方面，需

要注意的是，公众对疫苗的接受程度是疫苗接种计划实施的基础。 

此外，专利权人的知识产权排他性并不是绝对的。例如：专利的保护范围是

有限的，在专利保护范围之外可能有一些本身无法申请专利的产品，但它可以替

代专利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无法实现专利产品的价格效应。第三方围绕发

明专利进行“规避设计”的能力是完善的专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6]。这与疫苗特

别相关，疫苗往往由多种技术组成，而其中只有一部分获得了专利权。 

2.疫苗研发、监管及生产中的知识产权 

专利可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新制造商进入疫苗市场，涵盖了从临床前的研发

到市场选择中的规模生产、处方以及许可的每一个程序的监管。发展中国家的疫

苗制造商认为专利会影响交易成本和研发周期，专利申请的不确定性可能为评估

疫苗市场的知识产权带来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

括提高专利的透明度以及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建设。 

（1）疫苗研发阶段 

疫苗研发基本技术（如：佐剂）的专利仅仅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疫苗创新和可

获得性的众多因素之一。最近一份对巴西的分析报告[7]强调，扩大免疫覆盖率最

重要的挑战在于监管与投资，巴西应增加本国居民提交的疫苗专利数量，有助于

加强国家的技术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8]。为此，巴西特别提出了由国家研究委员

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制定评估该国研究人员科学生产力的新政策和新

标准。 

产品开发合作关系（Product Development Partnerships，简称：PDPs）是提

高发展中国家疫苗供应水平的重要手段。许多 PDPs 已经通过开发和实施有助于

产品研发与平衡价格的知识产权管理框架克服了专利带来的潜在障碍[9]。例如：

瑞士成立的一家非营利性的公私合作公司疟疾药品事业会（MMV），它明确使用

                                                        
[6]WHO (2004).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vaccin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eneva, available at w

ww.who.int/ intellectual property/events/en/Background_paper.pdf 

[7]Possas C et al. (2015) Access to new technologies in multipatented vaccines: Challenges for Brazil. Na

ture Biotechnology 33(6): 599-603. 

[8]巴西国家工业产权研究所（Brazilia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Property）认为专利授权所需要的平

均时间影响了专利的增长：巴西 10.8 年，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例如美国（2.6 年）、欧洲（3 年）、中国（1.

9 年）和韩国（1.8 年）。 

[9]Mahoney RT (2011) Product Development Partnerships: Case studies of a new mechanism for health te

chnology innovation. Health Res Policy System 9: 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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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框架，包括实现自由经营、激励私营资源和专有技术的贡献、保证产品

质量以及促进疟疾疫苗的供应 4 个关键目标。为此，MMV 建立一个活跃的筛选

流程来识别疫苗产品。在研发中注意寻求专利保护，并吸引私营部门参与进一步

研发合作。MMV 还利用专利执法以防止生产出不合格的疫苗药品。其他组织，

例如脑膜炎疫苗项目（Meningitis Vaccine Project）和疟疾疫苗项目（Malaria 

Vaccine Initiative）为了加速疫苗创新与获取，也在对知识产权进行战略管理。此

外，WIPO Re（www.wipoReSearch.org）作为一个开放创新平台为全球符合要求

的研究人员和机构提供 NTDs、疟疾和结核病相关知识产权、化合物、专家、基

础设施以及专有知识的免费共享。 

（2）疫苗监管阶段 

专有技术和临床试验数据是疫苗研发者通常想要保护的两种知识，专有技术

包括例如如何设计和进行临床实验，一般是通过员工保密政策进行保护。数据保

护条例可保护临床试验数据。世界贸易组织（WTO）TRIPS 协定第 39 条第 3 款

规定，对药品上市提供的数据给予保护，要求成员方应保护提交给监管机构的试

验数据免于泄露，以防止不公平的商业使用和披露，除非是出于保护公众的需要，

或者已采取措施保障数据免受不正当的商业利用。 

TRIPS 协定没有就如何保护试验数据提供指导。产业界支持数据的独占性。

在此背景下，其他实体可以多大程度上利用这些数据来支持各地的监管法规，这

取决于管辖权，从时间周期上来说一般是 5 到 11 年。数据保护条款的制定是为

了认可在产生临床试验和监管批准所需的其他数据方面所付出的大量投入[10]。在

大多数行业，企业可以通过商业秘密保护商业敏感数据，但监管机构要求疫苗制

造商披露数据却使企业处于竞争劣势。因此，临床试验数据的保护应确保创新者

收回投入成本之前，竞争者不能通过依靠创新者的试验数据获得监管批准进入市

场。 

（3）生产阶段 

与小分子药物相比，疫苗的生产涉及更高水平的专有技术，任何一项专有技

术都不可以在专利申请或产品化的过程中进行交流，也不可以使用上市许可之前

提交给监管机构的临床数据。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现代疫苗，与生产相关的专有

技术比专利更重要。专有技术以商业秘密的形式受到保护，常常在合作背景下共

享，这将大大加速创新。与专利保护主题不同，商业秘密可能是单独发现的并且

只要不是通过盗用或不公平的商业行为获得的也可以被竞争对手使用。 

此外，通常情况下，与专利申请有关但不包括在内的知识可能通过发表或其

                                                        
[10]Lybecker KM (2014) When patents aren’t enough: Why biologics necessitate data exclusivity protectio

n. Wm. Mitchell L. Rev. 40: 14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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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途径获取，从而推动竞争对手的工作。例如：健康应用技术项目（PATH）与

总部位于海德拉巴的生物技术公司 Bharat Biotech 合作开发了符合印度疾病的病

因学的低成本轮状病毒疫苗。该项目于 2001 年启动，并于 2015 年在印度获得了

一种新疫苗的许可。当印度疫苗的临床试验开始时，默克公司（MSD）和葛兰

素史克（GSK）的另外两种轮状病毒疫苗已经上市。这些制造商并没有直接与

Bharat Biotech 分享他们的专有技术。相反，由于 MSD 和 GSK 的研发投入，Bharat 

Biotech 从已发表的有效轮状病毒抗原、疾病免疫学等方面研究获得启示[11]。 

技术转移中心能够促进生产相关的专有技术的共享，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

疫苗制造。例如 WHO 建立的流感疫苗技术转移中心（ Influenza Vaccine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re），除了向发展中国家疫苗制造商提供试验生产设备

之外，还提供生产过程中制备标准流程、操作以及培训，该措施将有助于疫苗生

产过程中必要信息的交流，为疫苗制备商节约时间和资源成本。 

3.强制许可的探讨 

综上所述，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对疫苗的生产和销售至关重要。为此，一系

列应对挑战的措施应运而生。例如 TRIPS 协定规定了专利权的例外情况和限制，

包括 WTO 成员在特定条件下签发强制许可。为促进药物获取，2001 年“多哈宣

言（Doha Declaration）”明确了 WTO 成员灵活使用 TRIPS 协定的权利[12]。 

根据强制许可，在满足某些条件的前提下，法院或主管部门可允许专利权人

以外的实体以生产、进口、出售或使用受专利保护的产品，或使用受专利保护的

过程。专利权人有权在强制许可的情况下获得报酬，专利权人没有义务提供额外

的信息。因此，生产中专有技术不一定是在强制许可下获得的。 

迄今为止，疫苗领域尚未颁发强制许可证。对此争议较大，有人呼吁探讨新

疫苗的强制许可，尤其是 MSD 和 GSK 制造的人类乳突病毒（HPV）疫苗，他

们认为如果这些 HPV 疫苗获强制性许可，可以激励大量的仿制药生产商参与其

中，这将有可能降低 HPV 疫苗的价格，但是这将为制造和许可相关的科学发展

和监管带来诸多挑战，“也许难以逾越”。最后，强制许可的使用可能会阻止制造

商投资和开发能够解决紧迫的全球健康需求的健康技术[13]。 

李姝影  检索，苏娜平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gc_16.pdf 

原文标题：Vaccines: Accelerating Innovation and Access 

                                                        
[11]Bhandari N et al. (2014) Efficacy of a monovalent human-bovine (116E) rotavirus vaccine in Indian i

nfants: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Lancet 383(9935): 2136-43. 

[12]Cohen J (2005) The new world of global health. Science 311(5758): 162-7.  

[13]HLPAM (2016)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s High Level Panel on Access to Me

dicines (December 22, 2016) www.unsgaccessmeds.org/final-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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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13 日 

WIPO 发布《2017 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 

全球价值链中的无形资本》 

2017 年 11 月 20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2017 年世界知识产

权报告：全球价值链中的无形资本》（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port 2017: 

Intangible Capital in Global Value Chains，WIPR 2017）。报告显示，全球销售的制

成品近 1/3 的价值来自于包括技术、品牌、设计等在内的“无形资本”。报告重点

对近年来发展势头较好的咖啡、太阳能电池及智能手机三个领域进行分析，发现

无形资本拥有极高的回报率。 

2014 年，无形资本对制成品总价值的贡献约为 5.9 万亿美元，相当于建筑、

机械和其他类有形资本的两倍。这说明被用来保护无形资产和相关资产的知识产

权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报告研究了全球制造业活动价值链中的劳动力、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所带来

的收入，考察了占全球经济总量 1/4 的经济活动，并以咖啡、太阳能电池和智能

手机为重点进行了案例研究。报告的数据来源于世界各地的国民收入数据、国际

贸易统计数据以及企业数据。 

当今全球价值链中，无形资本将越来越多地决定企业的命运和财富，它隐藏

在产品的外观、感觉、功能和整体吸引力之后，决定了市场的成功，而知识产权

是确保无形资本竞争优势的手段。 

1.报告主要发现 

（1）2000 年至 2014 年间，无形资本占制成品销售总额的平均比例达 30.4％； 

（2）无形资本份额从 2000 年的 27.8%上升到 2007 年的 31.9％，此后保持

稳定； 

（3）总的来说，无形资本收入从 2000 年到 2014 年实际增长了 75%，2014

年达 5.9 万亿美元； 

（4）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食品，、机动车辆和纺织品三大产品类别中的

无形资本总收入约占 50%。 

2.智能手机：无形资本驱动产生高回报 

苹果和三星公司主导了智能手机的高端市场，它们的产品售价超过 4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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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份额分别为 57%和 25%。在智能手机领域，关键的无形资本包括技术、硬

件和软件的设计以及品牌。报告发现，iphone7（售价约 810 美元）销售收入中

的 42%归苹果公司所有，这说明了该行业中无形资本的高回报率。尽管价格和销

售量相对较低，但华为和三星的顶级智能手机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报告同时发现，像 iPhone 大猩猩玻璃（Gorilla Glass）的生产商康宁公司

（Corning）等配件制造商、诺基亚以及高通等技术提供商都通过无形资本获得

了巨大的回报。 

智能手机公司和技术提供商非常依赖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这些无

形资本带来了高额的利润。实际上，全球第一批专利申请中智能手机相关专利占

比达 35%。报告认为，现今使用的第四代（4G）蜂窝标准所涉及的专利数量相

对于第二代标准增加了近四倍以上。 

此外，专利申请增长较快的另一个领域是图形用户界面（GUI），如移动应

用程序的图标。例如，2009 年至 2014 年期间，苹果向欧盟知识产权局提交了 222

件图形用户界面外观设计申请，而三星申请了 379 件。 

3.新的消费偏好驱动价值产生 

技术在将咖啡豆转化为咖啡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报告对咖啡行业的专

利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整个供应链的创新活动越来越接近消费者。创新活动包

括咖啡豆的加工和咖啡产品的最终分销，例如许多家庭和办公室的咖啡胶囊。 

品牌声誉和形象能够将企业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区分开，并且在咖啡市场中发

挥重要作用。 

不断改变的消费者偏好也在逐渐改变全球咖啡市场的价值链，从家庭消费

（第一波）到咖啡厅，现在转向了新一代消费者（也被称为第三波市场细分），

他们愿意为咖啡产品的背景故事支付昂贵的价格。 

这个所谓的“第三波”细分市场比“第一波”的消费指数高出了四倍以上，咖啡

种植人员的收入增加了三倍。虽然规模仍然很小，但这个快速增长的细分市场为

发展中经济体更多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新的机会，特别是咖啡豆的来源和种

类、种植和加工的方式、对农民的补偿等信息都是咖啡销售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为应对消费者偏好的转变，咖啡种植者甚至咖啡种植国都在采用自身的品牌

战略，在咖啡市场中体现差异化。 

4.太阳能电池：技术创新推动深层次转变 

技术创新作为无形资本的主要形式，正在促进世界范围内日益普遍的全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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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PV）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业价值链的显著变化。 

太阳能电池板已从高度专业化的产品转向低成本的产品，这种变化给生产商

带来了压力。2008 年至 2015 年间，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下降了约 80%。特别是

企业通过购买更先进的生产设备降低生产成本，利用工艺创新提高效率，实现规

模化生产。 

在太阳能电池产业，中国制造商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美国、欧洲和其他地

区许多传统的 PV 制造商以及中国国内的一些企业正在面临竞争压力，甚至面临

破产或被收购的威胁。 

报告显示，2011 年以来，光伏行业的专利申请量普遍有所下降。这个行业

传统的创新来源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由于许多企业的退出，专利申请量下降

趋势十分明显。幸运的是，这些地区的幸存企业已经加大对研发的投入，以开发

新的光伏技术。 

中国在该行业的专利申请量持续增长，进入该行业的新公司数量也不断增加。

然而，中国在国外申请的太阳能电池板专利数量占比仍然低于 2%。 

许多企业正在寻求本地服务市场的增长，例如在私人住宅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在这样的消费趋势下，企业和产品品牌是关键的无形资本，有助于吸引消费者和

项目融资。 

李姝影  检索，朱  敏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17/article_0012.html 

原文标题：New WIPO Study Gives First-Ever Figures on Value of "Intangible Capital" in 

Manufactured Goods 

检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 

WIPO 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2017》 

2017 年 12 月 6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世界知识产权指标

2017》(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17)。报告指出：2016 年，中国专

利、商标和外观设计申请量均位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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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专利、商标和外观设计主要统计数据 

1.专利 

2016 年全球申请专利 310 万件以上，同比增长 8.3%，已连续 7 年保持增长

态势。新增的 240600 件专利申请中，中国受理了约 236600 件，占总增量的 98%。

2016 年，中国共受理专利申请 130 万件以上，超过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专

利局受理量的总和；但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中，96%都是在中国

提交申请的，只有 4%在国外提交申请。相比而言，日本和美国的国外申请量大

约占总申请量的 43%。 

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 top20 的专利局中有 8 个位于亚洲，6 个位于欧洲，2

个位于北美洲，2 个位于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各有 1 个；其中亚洲是首个单

年专利申请了达到 200万件的地区，且全球 10大专利申请人都是亚洲跨国公司。 

2.商标 

全球商标申请量同比增长了 16.4%，达 700 万件，按类计为近 977 万，已连

续 7 年保持增长态势，其中中国受理近 370 万（按类计），位列第 1；自 2010 年

以来，中国每年新受理的商标申请量占全球每年总增量的 50%到 85%。若按每

1000 亿美元 GDP 拥有的商标申请量来统计，排在前 5 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

（17764 件）、乌克兰（17764 件）、韩国（14021 件）、新西兰（10016 件）和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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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7755 件）。 

3.外观设计 

2016 年，全球外观设计增长量为 10.4%，共有 963100 件申请，包括 124 万

项设计，其中中国受理 650344 项，占全球总量的 52%，比 2015 年增长了 14.3%。

这是继中国在 2013 和 2015 年几乎零增长，2014 年下降了 14.4%之后，终于出现

了显著的增长。尽管如此，中国 2016 年外观设计的申请量仍然略低于 2012 年的

数量。 

朱月仙  检索，苏娜平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http://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17/article_0013.html 

原文标题：China Tops Patent, Trademark, Design Filings in 2016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7 日 

布鲁盖尔剖析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影响 

2017 年 7 月 4 日，欧洲顶尖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发布题为《中

国成为科技强国的挑战》的研究报告，剖析了中国科技创新实力增强对以美欧为

主的西方科技强国的影响，建议欧盟加强与中国的科学联系，以便在未来多极科

学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 

1.中国科技创新实力提升 

报告指出，中国科技崛起的重要指标是研发投入。近年来，中国的研发投入

显著增长，增速大大超过了美国和欧盟。中国研发投入目前已在全球排名第二。

论文产出数量方面，据报告统计，中国目前论文公开发表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名

第二，在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领域的论文数量快速增长。论文产出质量方面，中

国被引频次处于全球前 1%的高被引论文数量有限，全球占比低于 1%，但随着

中国科研实力的上升，目前已基本与日本持平。中国在化学和数学领域的高被引

论文占比已经超过了 1%；计算机领域进步显著。 

中国在理工科教育方面的显著进步促进了研发人员数量的急剧增长。学士、

硕士和博士人数激增。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领域，自 1999 年高校扩招以

来，中国学位授予数量迅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理工科毕业生最多的国家。 

2.中国成为科技强国对西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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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中国崛起成为科技强国，将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创新、企业和经

济增长潜力产生影响。 

（1）对西方国家科学的影响 

报告指出，中国将学生输送到美国等世界最好的教育机构培养然后吸引人才

归国的模式，有助于提升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领域的科技实力。相比其他国

家，中国选择前往美国求学的国际留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数更多。数

据显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籍留学生的回国倾向并不高。报告认为，如果

中国籍研究人员将他们归国的时间推迟到职业生涯后期，那么美国仍然可以从引

进外国人才中获益。 

不同国家的顶尖科学家的相互合作可以产生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美国和中

国的合作增长快速，欧洲国家不太关注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和欧盟国家的合作虽

然有所增长，但与中国科技实力的增速不相匹配。 

（2）对西方国家科学之外的影响 

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跟踪的全球企业中，中国企业的数量较少、增速较

快。华为已在较短的时间内跃居世界第八大研发投入机构，硬件技术领域位居第

二，也是近年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专利申请最多的企业。 

数据表明了中国在全球人才储备池中的重要性。美国科学和工程学博士学位

获得者主要集中于中国（22%）和印度（14%）；在所有移民创建的公司中，来

自中国（包括中国台湾）的创始人排第二（13%）。中国发明人（包括大陆与台

湾）向 WIPO 提交的美国专利申请最多。 

中国培养了众多科学和工程学专业的毕业生，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合作伙

伴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日本、韩国相比，美国、欧盟和中国分别合作申请

的大量专利，更有可能形成双边国际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正在成为美国的重要国

际专利技术合作伙伴。 

中国科技的崛起提升了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研发活动场所的吸引力。普华永

道在 2015 年发布的“全球创新 1000 强”中，参与调查的企业将中国视为美国之后

的第二大重要研发活动地。报告指出，吸引西方研发活动的不仅仅是中国市场的

增长潜力，研发资源的质量和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获取也被列为重要的考量

因素。 

3.报告对欧盟的建议 

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崛起，已成为全球多极科学世界的一极。报告建议，欧洲

科技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局限于在欧洲内部促进科学合作，应该加强与非欧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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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欧盟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吸引最优秀的外国人才，保持与非欧盟国家的

人才交流，提供激励措施，鼓励人才在职业生涯的高峰期回归欧盟，为在研究结

束后离开欧盟归国的人才提供支持。 

李姝影  检索，朱 敏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bruegel.org/wp-content/uploads/2017/07/PC-19-2017.pdf 

原文标题：The challenge of China’s rise as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house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4 日 

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城市大学创新影响力报告 

2017 年 10 月 18 日，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布《城市大学

的巨大影响力（Hidden in plain sight: The oversized impact of downtown 

universities）》报告。研究发现相对于偏远地区大学，位于城市的大学对创新和经

济发展的影响力巨大。报告调查了来自 100 个大都市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结果显

示：（1）城市大学（downtown university）比偏远大学申请发明专利多 123%，签

署专利许可协议多 80%，获得许可收入多 222%，成立初创企业多 71%；（2）城

市大学每个学生每年的研发投入达 22044 美元，研究显示全日制学生对初创企业

和专利的贡献达 37%，发明披露 43%，许可收入 52%；（3）城市大学在学科上

更偏向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4）城市大学从非营利性机构获取更多

资助，从私企、公共政府获取的资助较少；（5）美国城市大学 Top5：洛克菲勒

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研究

提出城市大学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影响力巨大的原因主要包括：（1）城市为大学提

供了投资、企业以及研究人才等丰富的资源；（2）大学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产生

直接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大学数量增长与人均 GDP 增长相关。布鲁金斯学会

的研究表明城市大学应积极利用地理优势，加快产业伙伴合作推动商业化，与企

业研究中心建立联系、激励创业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 

李姝影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10/18/study-finds-that-urban-universities-contribute-the-most-

to-the-innovation-ecosystem/ 

原文标题：Study finds that urban universities contribute the most to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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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发布 2017 年全球研发机构 Top1000 

普华永道旗下管理咨询公司 Strategy&发布“2017 年全球创新 Top1000”，研

究显示全球 Top1000 企业研发机构年研发经费首次突破 7 千亿美元，亚马逊以超

过 160 亿美元的研发经费位居全球首位，Alphabet（谷歌）超过苹果成为最具创

新力企业，中国阿里巴巴首次入选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 Top10。2017 年企业研发

经费以 3%稳定增长，然而受调查的 562 家机构研发主管表示了对经济民族主义

（Economic Nationalism）的担忧，其中 52%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对企业研发行为

有较大的影响，还存在对企业研发创新方向的潜在影响。研究认为美国、英国和

中国是潜在最容易因政策变化影响研发投资的国家，加拿大、德国和法国可能会

受益于保护性政策的出台。结果显示：2017 年研发强度飙升至历史最高 4.5%，

但 Top1000 公司收入下降了 2.5%；软件和互联网产业研发支出同比持续增长，

2017 年上涨了 16.1%，其次是医疗保健产业研发支出增长 5.9%，医疗保健有望

成为 2018 年最大研发支出领域；2017 年计算机和电子、医疗以及汽车领域研发

支出占比 61.3%。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s://preview.thenewsmarket.com/Previews/PWC/DocumentAssets/488827_v2.pdf 

原文标题：Corporate R&D spending hits record highs for the Top 1000, despite concerns of 

economic protectionism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24 日 

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全球竞争力再升 1 位 

【摘要】2017 年 9 月 26 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14]，

从基础条件、效能提升和创新成熟度三个层面的 12 项指标，对全球 137 个经济体进

行了竞争力指数排名。瑞士连续 9 年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美国、新加坡

紧随其后。中国位居第 27 位，比去年上升 1 位，在金砖国家中竞争力最强。 

1.全球竞争力报告简介[15]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WEF）从 1979 年开始对全球各国的

竞争力进行定量评价，是目前国际上从事经济竞争力评价最著名的机构之一。

WEF 通过对一个国家进行综合评价，推出一年一度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名

                                                        
[14]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7-2018 

[15]http://www.sipo.gov.cn/zlssbgs/zlyj/201704/t20170406_13092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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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2005 年提出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计算的，该指数根据可公开获取的数据以及世界经济论坛与其合作

伙伴机构所涉及国家进行的全面调查为基础而编制，是“决定一个国家生产力水

平的一整套政策、制度和影响因素的集合”。 

全球竞争力指数以 12 项主要竞争力因素（Pillars of Competitiveness）为指标

的衡量基础，根据这些指标的综合计分结果得到竞争力指数总得分，全面反映了

世界各个经济体的竞争力状况。这些衡量指标包括社会制度（Institutions）、基础

设施（Infrastructure）、宏观经济环境（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卫生和基

础教育（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高等教育和培训（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商品市场效率（Goods Market Efficiency）、劳动力市场效率（Labor 

Market Efficiency）、金融市场发展（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科技准备度

（Technological Readiness）、市场规模（Market Size）、商业环境完备性（Business 

Sophistication）和创新（Innovation）。这 12 项指标对应着国家经济的三个发展阶

段，其中第一至第四项指标是要素驱动经济的关键、第五至第十项指标是效率驱

动经济的关键，第十一至第十二项指标是创新驱动经济的关键。图 5 为 GCI 评

价指标体系。 

 

图 5  全球竞争力指标框架图 

2.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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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共覆盖了全球 137 个经济体。报告显示：

全球前 3 强为瑞士、美国及新加坡；排在榜单第 4 位至第 10 位的分别为荷兰、

德国、中国香港、瑞典、英国、日本和芬兰；金砖五国中，中国的排名最高，为

全球第 27 位，较之前中国连续三年排名第 28 上升了 1 位；挤进前 15 名的亚太

国家和地区中，除中国香港自第 9 名上升至第 6 名外，新加坡、日本及中国台湾

均下降 1 名分别为第 3、第 9 及第 15 名；新西兰排名第 13，与去年持平[16]。 

作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瑞士的优势除体现在出色的基础设施、公共医

疗和基础教育外，还体现在其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更重要的是，瑞士的劳工市

场被评为全球运转最为高效的。总体而言，瑞士企业对新科技的吸收接纳能力也

很高。同处在前十的荷兰和德国都在创新领域、商业生态系统等方面表现出色[17]。 

美国今年排名上升 1 位，升至第 2 位。美国有 9 项 GCI 指标位居前 10 位。

其竞争力主要归因于强大的创新能力、商业环境完备性、巨大的市场规模以及金

融市场发展、科技准备度、劳动市场效率、高等教育培训。然而其宏观经济环境、

法律和行政架构以及卫生和基础教育等指标与瑞士有一定差距。 

新加坡的位次从第 2 降至第 3 位，仍然是亚洲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中国与

新加坡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18]。 

中国香港名次从第 9 位上升至第 6 位，一跃超过日本。日本的位次则降至第

9，比去年下降一位，这是其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第二年下滑，原因与不少分项

排名下降有关。报告显示：日本“铁路质量”由首位降至第 2 位；技术革新项目中，

“产学合作”的排名由第 18 位降至第 23 位，“活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由第 3 位降

至第 8 位[19]。 

3.2017 年全球包容性发展指数 

2017 年世界经济论坛引入了包容性发展指数（Inclusive Development Index，

IDI），以展现各个经济体的包容性发展情况。包容性发展指数基于三个维度共计

12 项关键绩效指标来对国家进行排名：（1）增长和发展方面，包括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GDP per capita growth）、就业（Employment）、劳动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和健康预期寿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2）包容性方面，包

括家庭收入中位数（Median Household Income）、贫困率（Poverty Rate）、收入基

尼系数（Income Gini）、财富基尼系数（Wealth Gini）；（3）代际公平和可持续性

方面，包括调整后净储蓄（Adjusted Net Savings）、公共债务（Public Debt）、抚

                                                        
[16]http://news.chinaxiaokang.com/dujiazhuangao/2017/0928/256687.html 

[17]http://news.wmxa.cn/shehui/201709/511335.html 

[18]http://usstock.jrj.com.cn/2017/09/27203923178726.shtml 

[19]http://usstock.jrj.com.cn/2017/09/272039231787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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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比（Dependency Ratio）、碳强度（Carbon Intensity of GDP）。在 103 个有 IDI

数据的经济体中，51%的经济体在过去 5 年内得分下降，42%的经济体 IDI 指数

得分随着人均 GDP 的增长在下降，这反映了决策者在试图将经济增长转化为全

面社会进步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根据排名，柬埔寨、捷克、新西兰、韩国和越

南的 IDI 指数排名高于人均 GDP，说明他们的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巴西、爱

尔兰、日本、墨西哥、尼日利亚、南非和美国的 IDI 指数排名低于同期人均 GDP，

说明他们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包容性发展之间的转化仍需加强[20]。 

4.中国全球竞争力特征[21] 

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总人口为 13.827 亿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8113.3

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为 11.2183 万亿美元，占世界 GDP 的 17.76%。 

中国全球竞争力排名上升 1 位得益于其整体竞争力分数的稳步增长，表 1 为

中国全球竞争力排名及各指标得分。2016 年以来，除宏观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

这两项指标外，中国其余十项指标都取得了进步。宏观经济环境指标得分下降主

要是由政府预算赤字的恶化所导致的，赤字略高于 2016 年的预期目标。基础设

施指标得分连续两年下降，部分原因是由于港口基础设施的质量和商界认为的电

力供应可靠性的下降（表 7）。 

表 7  中国全球竞争力排名及各指标得分 

指标 排名／137 得分（1-7） 

全球竞争力指数 27 5.0 

子指标A：基础条件 31 5.3 

指标一：社会制度 41 4.4 

指标二：基础设施 46 4.7 

指标三：宏观经济环境 17 6.0 

指标四：卫生和基础教育 40 6.2 

子指标B：效能提升 28 4.9 

指标五：高等教育和培训 47 4.8 

指标六：商品市场效率 46 4.5 

指标七：劳动力市场效率  38 4.5 

                                                        
[20]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7-2018 

[21]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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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八：金融市场发展 48 4.2 

指标九：科技准备度 73 4.2 

指标十：市场规模 1 7.0 

子指标C：创新成熟度 29 4.3 

指标十一：商业环境完备性 33 4.5 

指标十二：创新 28 4.1 

5.2017 年全球竞争力面临的主要挑战[22] 

对全球竞争力指数的分析得到与经济发展、公私合作以及政策执行相关的三

项主要挑战： 

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过去 10 年后，金融业依然表现脆弱。与银行

业稳健性相关的 GCI 指标尚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又出现了新的脆弱性来

源——例如新兴经济体逐渐增长的私人债务和监管不力的资本市场的增长——

而且与十年前相比，政府并没有更充裕的精力来应对又一场危机。 

其次，更多的国家有能力进行创新，但是他们更应该做的是扩散创新所带来

的利益。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主要新兴市场正在成为创新中心，正在赶上

发达经济体。 

最后，需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对劳动者的保护二者共同来确保 4IR 时代

的繁荣共享。 

上述问题凸显了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总体挑战：重新调整生产要素以

便对技术发展趋势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响应能力，同时在此调整期间要保障公众

的福祉。 

张  娟  检索，苏娜平，许  轶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7-2018 

原文标题：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7–2018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8 日 

世界商标评论调查 2016 美国商标趋势 

近期，世界商标评论（World Trademark Review）基于 Corsearch 统计数据深

入研究了过去 12-18 个月美国专利商标局的运作情况，提出 2016 年企业和律所

                                                        
[22]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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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申请人 Top50，并预测特朗普政府管理之下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未来。主要结

论如下：（1）申请前三企业分别是 LG、CBS 和蒂姆华纳（Tim Warner），其中韩

国电子巨头 LG 申请 200 件商标蝉联冠军；（2）Top20 的商标申请中美国政府商

标申请增长速度最快，主要来自于美国海军和陆军公司，2015 年申请 37 件，2016

年达到 180 件；（3）一直位居首位的苹果公司在 2016 年仅申请了不到 70 个商标，

由此引起大量关注。苹果公司商标申请减少的原因可能是创立的新品牌越来越少，

同样的情况也曾发生在其他企业（例如 LG、索尼和微软）。世界商标评论认为在

激烈竞争的创新产业中，已有的产品品牌和创立新品牌都至关重要。 

李姝影  编译 

来源：

http://www.worldtrademarkreview.com/blog/Detail.aspx?g=db0b73a6-48fe-4dcb-92a7-68aa9dcd6

f09 

原文标题：LG, CBS and Time Warner revealed as top trademark filers at USPTO; Apple falls out 

of top 50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4 日 

科睿唯安发布 2017 年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报告 

2017 年 11 月 7 日，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发布《2017 年中国大陆

创新企业百强》。旨在为政府、科研机构和产业界制定政策、跟踪发展趋势以及

分析技术和商业情报提供支持。报告基于发明总量、专利授权率、全球化和影响

力四个指标对专利数据予以分析，计算整合四个指标的综合得分，遴选出中国范

围内最具创新实力与竞争力的 100 家企业。研究发现：（1）2017 年中国大陆创

新企业百强主要分布在电子元器件、电子消费品、通信设备、媒体与互联网等高

新技术行业，机械制造、汽车、电力设备等工程行业，以及消费品、医疗器械等

24 个行业。（2）电子元件行业上榜企业数量最多，其次是机械制造行业，电子

消费品行业位居第 3 位。（3）2017 年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在地域分布上较为

集中，大部分位于东部地区。（4）2017 年中国创新百强有 25 家新晋企业，主要

为电子消费品和电子元器件行业。这再次突显了随着中国及全球诸多行业向智能

技术、物联网和工业 4.0 过渡，电子行业在创新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李姝影  摘编 

来源：

http://www.clarivate.com.cn/innovation2017/2017_top_100_chinese_innovators_cn_final.pdf 

原文标题：2017 年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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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14 日 

Nature：企业与学术界及政府研究机构合作激增 

2017 年 12 月 6 日，Nature Index 最新调查数据显示：随着企业内部研究投

入的缩减，其与学术界和政府研究机构的合作激增，因为企业希望学术界和政府

研究机构能够分担科学发现的重任。 

该调查研究了企业在科学中的角色转变、学术研究领域的演变以及这些转变

对高质量研究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影响。主要结果如下： 

（1）从电子、电信到医药行业等各个产业的数据都表明，企业科学产出长

期下降与其对研究的投入不断减少相吻合。从 1980 到 2006 年，美国基础和应用

研究中企业投资额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从 26％下降到 22％。杜克大学的相关研

究指出，1980 年美国企业平均每年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发表 29 篇论文，

但到 2006 年已下降到 12 篇。 

（2）虽然企业整体研究产出有所下降，但 Nature Index 数据显示，企业与

学术机构或政府机构在过去 5 年间的合作数量增长了一倍多，合作数量从 2012

年的 12672 个增长到 2016 年的 25962 个。同期，Nature Index 数据库所涵盖的期

刊中，企业所发表的论文中近 90％是与学术界或者政府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

的。 

（3）企业学术合作的转变可能有助于拓宽科学研究的范围，提高学术生产

力。Nature Index 对高质量论文的追踪研究表明，按照 Altmetric 关注度得分

（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23]来衡量，学术性出版物的合作者如果包括企业，

将更容易吸引公众关注。 

（4）随着企业与学术界合作的兴起，学术机构自身也变得越来越关注应用

研究。美国大学申请专利的速度一直在增加，大学产生初创企业的数量也从 2001

年约 400 个增加到 2013 年近 760 个。与 10 年前相比，更多的专利引用科学和工

程方面的文献，但只有一小部分被引用的文章是企业发表的。 

Nature Index 创始人 David Swinbanks 指出，该调查说明了产业界和学术界之

间在高质量研究领域加强合作的根本性转变，这是由于产业研究外包增加，以及

最近政府对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其研究与社会和商业化

应用要有更直接的联系。尽管产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可取的，但长期

的担忧是它可能会改变研究机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平衡。值得注意的是，

                                                        
[23]Altmetric 关注度得分基于对已发表论文的相关讨论，包括新闻文章、政策文件以及博客和社交媒体帖

子的追踪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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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对创新的许多重大贡献，都源自几十年前进行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当时还没

有显著应用。 

Nature Index 数据表明了从 2012 至 2016 年间，企业高质量研究以及在全球

总产出中贡献最大企业的主要来源国家，主要结论如下： 

（1）美国企业几乎占 Nature Index 所追踪的全球企业研究产出的一半

（49.25％）；日本居第 2 位，占 10.65％；其次是英国（6.07％）、中国（5.03％）

和德国（4.99％）。 

（2）瑞士以其领先的制药公司在全球总产出中所占份额最高，为 3.73％；

其次为日本（3.34％）、韩国（3.18％）、美国（2.76％）、英国（1.83％）。 

（3）2012 至 2016 年间高质量科学研究表现最佳的企业排名中，美国技术

巨头 IBM 公司为全球第 1，接下来依次是：瑞士制药公司 F Hoffmann-La Roche、

Novartis International 公司、三星集团、辉瑞公司、默克公司和日本电报电话公司； 

（4）2012 至 2016 年双方合作评分（Bilateral Collaboration Score）排序显示

了最有成效的企业-学术界合作，其中诺华公司（Novartis）与巴塞尔大学和哈佛

大学的合作分别排名第 1 和第 3，韩国三星集团和成均馆大学的合作排名第 2，

中国的巴克莱国际投资管理公司（BGI）和哥本哈根大学的合作排在第 4 位。 

朱月仙  检索，苏娜平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http://www.nfais.org/collaboration-surges-as-businesses-outsource 

原文标题：Collaboration surges as businesses outsource discovery to academia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4 日 

ERC：英国政府创新投入促进经济发展 

2017 年 9 月 8 日，英国领先的独立研究机构企业研究中心（ERC）的研究

表明英国政府科研投入显著提升了就业、经济复苏和生产力。该研究名为“公共

资助科学研究的商业绩效评估”，跟踪了 13 年间涉及 15000 家公司总额为 80 亿

英镑的研发资助，资助来源方主要是创新英国（Innovate UK）和英国工程和自

然科学研究委员会（EPSRC）。研究发现主要包括：短期内就业增长了 6%，长

期预计增长 23%（6 年后）；短期内营业额增长了 6%，长期预计增长 28%；新增

约 15 万个工作岗位，大多集中在生物技术、医疗设备、工程领域、生命科学和

高科技制造等高技术行业；长期来看整体生产力预计增长 6%。 

许  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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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jobs-and-billions-to-uk-economy-from-innovation-gra

nts 

原文标题：New jobs and billions to UK economy from innovation grants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1 日 

管理创新 

欧美 

欧洲专利局首次发布 2016 年质量报告 

2017 年 7 月 5 日，欧洲专利局（EPO）首次发布《2016 年质量报告》（Quality 

Report 2016），主要调查了欧洲专利局 2016 年在产品和服务中质量控制政策的实

施情况，旨在提高政策效果的透明度，也便于 EPO 系统性的监控和提升质量，

以确保欧洲专利制度作为一个高效、可靠的平台促进创新。报告主要内容：（1）

介绍了 EPO 建立的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保证从专利申请、检索、审查

到专利说明书公开全过程的质量。（2）介绍了审查员招聘政策、培训、文件归档

以及电子工具。（3）针对其他重要的质量问题进行介绍，包括 EPO 客户服务质

量，加快检索、审查和异议程序的“早期确认计划（Early Certainty）”的及时性，

以便在申请早期更能确定专利授权机会。（4）针对 EPO 用户反馈进行了收集与

分析，作为提升服务质量的依据。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www.epo.org/news-issues/press/releases/archive/2017/20170705.html 

原文标题：EPO publishes first ever Quality Report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7 日 

欧洲专利局发布韩国相似专利检索指南 

2017 年 7 月 13 日，欧洲专利局（EPO）发布韩国相似专利检索指南。韩国

工业产权信息服务中心（KIPRIS）于 6 月 23 日开通了相似专利检索服务，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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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具仅限于韩语界面检索，EPO 为此专门制定了详细检索步骤[
24

]。通过

KIPRIS 检索界面，用户可以获取检索结果列表中每个专利文献内容最相关的 10

件韩国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相似文献将显示在一个单独的列表中，并根据与原

文献的相似度百分比进行排序。除此之外，KIPRIS 也将为相似专利提供单独的

“句子检索”功能，用户可通过专利号（申请号、公开号或注册号）或文本（例如

独立权利要求文本）来进行检索。 

李姝影  编译 

来源：

http://www.epo.org/searching-for-patents/helpful-resources/asian/asia-updates/2017/20170713.ht

ml 

原文标题：Korea: Direct link to similar patents in KIPRIS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14 日 

欧洲专利局发布首版单一专利指南 

2017 年 9 月，欧洲知识产权局发布首版单一专利申请指南，涵盖了单一专

利获得、维持和管理的相关注意事项。该指南旨在为企业、发明人及其代理人提

供基于欧洲专利公约获得单一专利授权的程序概要与辅助程序，以及翻译费、注

册费和维持费等收费规则。指南分为七大部分，包括一般规则、如何获得授权、

补助计划、维持费用、出版物和文件审查、转让许可及其他权利登记、其他语言

与表示方面的程序、法律救济等内容。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www.iprhelpdesk.eu/news/unitary-patent-guide 

原文标题：Unitary Patent Guide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7 日 

英国知识产权局评估专利制度绩效 

2017 年 8 月，英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专利制度绩效评价报告，通过专利数据

分析、专利制度用户访谈和文献调研等方式，对英国专利制度绩效进行多方面审

查。主要结论如下。 

                                                        
[24]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fb52664c8fc4c992c1257f080055b05a/$FILE/2017_se

arching_information_on_similar_patents_in_kipris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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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选择专利申请地的主要动机是产品的市场地。国家专利制度间的差

异影响相对较小。 

根据访谈内容与专利申请排名情况发现，企业选择专利申请地的主要考虑是

产品所处的市场地及企业与竞争者的运营地。英国、法国和德国具有相似的专利

申请水平，表明市场规模是专利申请的核心驱动力。英国绝大多数（93%）专利

申请人来自国外，表明对外国申请者来说，英国是很重要的市场，有必要寻求在

英国的专利保护。报告认为进一步研究专利申请公司的经济活动有助于探究外国

申请对英国经济的影响。 

2.英国专利制度对用户来说十分有效。专利申请方面，中小企业比大型企业

面临更多障碍，主要在于流程和法律咨询成本的认知和理解方面。 

报告显示英国专利制度运行的总体评价积极且成本相对较低，但仍有可改进

之处。报告指出，中小型企业申请专利仍存在很大挑战，特别是专利申请和维权

带来的成本障碍。报告建议英国专利制度可改进的地方包括：加大对专利申请成

本的关注、提供法律咨询及帮助企业产品商业化的服务。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知识产权局采取了许多重要举措：电子和在线工具如 IP 

Equip（用于知识产权识别的免费在线学习工具）、IP Health Check（帮助企业识

别并评估知识产权的免费在线工具）、IP finance tool kit（通过模版和指导帮助企

业精确识别和描述知识产权进行融资）。英国知识产权局也通过知识产权高级讲

习班及其他研讨会和活动为企业和咨询者提供面对面培训。 

报告指出，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申请者对专利申请时间点的掌控。在专

利申请时间点和申请途径上，企业需要更多的可预测性，以便能够掌握申请所需

时间。这需要研究申请时限的改变对申请人的影响程度，以及付费加速审查方式。 

3. 英国专利申请人申请数量不高，不仅因为行业差异，还有其他如文化、

商业模式及激励措施等其他因素。 

报告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企业的专利申请倾向较低。尽管专利选择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英国经济行业组成与企业研发水平的差异，但是这不是造成英

国企业专利申请率差异的所有因素，如企业文化、个体激励和专利重视程度都会

有所影响。因此，专利选择不单由经济因素驱动，还涉及更广泛的因素。 

报告认为，专利申请行为需要更多关于非经济因素影响的研究。如 Bulk（2016）

指出，社会学和政策分析学等经济学以外的研究可以增加对专利行为的理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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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关注申请人动机及与其他公司或国家之间差异性的研究有助于解释英国申请

人如何使用专利制度。报告认为研究应该涵盖当前不同员工激励措施的影响及不

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旨在探索某些企业/国家具备专利文化的原因，并解读不同

企业间的差异。考察专利文化影响及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方式，将有助于未来相

关政策的制定。 

许  轶  检索，崔林蔚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patent-system-building-the-evidence-base 

原文标题：UK patent system: Building the evidence base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2 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修订专利收费方案 

2017 年 11 月 14 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发布最新专利收费规则，

将设置与调整 2017 财年的专利费用。修订后的专利费将覆盖 USPTO 和专利审

判上诉委员会的专利运营成本以及行政管理服务的开支。额外的费用将支持

USPTO 实施战略目标，涵盖减少专利积压、提升专利质量、实现技术现代化、

优化人员构成以及实现财务可持续性。2017 年 9 月 30 日，USPTO 发布了有关

调整专利事务收费标准的条例制定公告（NPRM），此次最终方案作了如下修改：

（1）USPTO 将降低 NPRM 提出的植物新品种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收费标准，且

不用支付维持费用，大部分植物新品种和外观设计申请人可以获得小微实体减免。

（2）USPTO 将保持现有的上诉通知费 800 美元（NPRM 提出的 1000 美元）；上

诉费用增加至 2240 美元（NPRM 提出的 2500 美元）。（3）双方复审程度（IPR）

的审查费（20 项权利要求以内）均上调至 15,500 美元/件，而 IRP 立案后的费用

（15 项权利要求以内）则上调至 15,000 美元/件。 

李姝影  编译 

来源：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7/11/14/2017-24390/setting-and-adjusting-patent-f

ees-during-fiscal-year-2017 

原文标题：Setting and Adjusting Patent Fees During Fiscal Year 2017 

检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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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知识产权列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在最新发布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已将数字环境下知识

产权的保护与利用作为重点列入其中，主要内容包括：（1）促进 WTO 与贸易相

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全面实施；（2）确保知识产权管理相关条例能够

反映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3）为新兴技术和产品涉及的知识产权提供强

大的保护和执法，推动合法的数字贸易；（4）防止或消除影响知识产权的有效性、

授权、保护范围、维持、使用和执法相关的歧视；（5）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

标准符合技术发展；（6）提供强大的知识产权执行标准，包括建立可行、迅速、

有效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执法机制。此次 USTR 发布的贸易谈判目标包括了 22

个主题，涉及大量知识产权相关内容，要求明确遵守国际贸易规则，试图使知识

产权利用更自由、强大，适应技术的变革。 

李姝影  编译 

来源：

https://www.ip-watch.org/2017/07/18/ustr-puts-ip-focus-digital-trade-nafta-renegotiation-objective

s/ 

原文标题： USTR Puts IP Focus In Digital Trade In NAFTA Renegotiation Objectives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20 日 

日本 

日本公布物联网相关技术应用专利分类 

日本专利厅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率先设立了物联网（IoT）相关技术的专利

分类，以分类号“ZIT”表示统一的物联网相关技术及用途。2017 年 6 月 17 日，

日本专利厅在专利信息平台（J-Platpat）上公开了按照物联网相关技术用途细分

的最新专利分类，包括了“制造业应用（ZJC）”、“建设应用（ZJI）”、“服务业

应用（ZJM）”等 12 种新分类，物联网相关技术应用分类征求了产业界的意见，

便于检索物联网相关的专利，理解物联网相关技术的用途。据统计，检索 2014

年 1 月以后（截至 2017 年 6 月 12 日）物联网相关专利 480 件，其中按照用途分

类 240 件，物联网应用最多的是住宅建设家电应用（ZJG）（52 件），其次是健康

管理社会福利事业应用（ZJP）45 件。企业方面，日立制作所和相关企业达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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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索尼和相关企业 19 件，三菱电机 18 件。外资企业中高通有 9 件，耐克和相

关体育用品企业有 7 件。外资企业与个人专利申请占比 30%左右。 

黄未  编译 

来源：http://www.sankeibiz.jp/compliance/news/170616/cpd1706160500006-n1.htm 

原文标题：特許庁、ＩｏＴ特許を新たに１２用途に分類 

检索日期：2017 年 6 月 17 日 

日本专利局筹备新的机器翻译系统 

2017年10月2日，日本专利厅透露该专利厅正着手筹备新的机器翻译系统，

该系统将整合现有的多个专利信息服务中的机器翻译系统，并采用专用于机器翻

译功能的系统结构。该系统旨在通过功能和运用的共通化、普及化技术的采用，

以及云计算的利用，来缩减维护成本，提供更优质的机器翻译功能。在该系统的

筹备中，需要预先通过现有机械翻译软件的实机，进行质量评估的检验。对此，

专利局会提供必需的文件，包括用于检验的原文样本数据（可单独借出）和双语

对译语料库（不可单独借出）。同时，企业如果想获取以上文件需要提供①取得

JIS Q 27001 或 ISO/IEC 27001 认证的证明，②机密保守合同，③对原文的翻译结

果提供自动评估指标的合同。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www.jpo.go.jp/shiryou/toushin/chousa/honyaku-shiryou.htm 

原文标题：「機械翻訳システムの設計・開発及び運用サービス 一式」における機械翻訳検

証に必要な資料の配布について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9 日 

其他 

WIPO 开发多语种专利文献前沿翻译工具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基于“人工智能”开创的专利文献翻译工具现已

提供十种语言。WIPO 使用前沿的神经机器翻译技术，将高度技术性的专利文献

转化为第二语言，使其风格和语法更加贴近常见用法。WIPO 已利用这项技术将

所有以 PCT 官方语言（阿拉伯文，德文，西班牙文，法文，韩文，日文，葡萄

牙文，俄文和中文）记录的专利文献翻译成英文，反之亦然。神经机器翻译作为

http://www.sankeibiz.jp/compliance/news/170616/cpd1706160500006-n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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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兴技术，其独特性在于能产生更自然的词序，特别是在所谓的不相关语言

对（如日语-英语或汉语-英语）中大大改进翻译质量。即使是更为接近的语言（如

英语-法语）也能从该项新技术中有所收益，翻译质量均有所提高。此外，WIPO

专门用大量专利文献进行训练，大大消除了系统翻译过程中的歧义。WIPO 基于

开源软件和图书馆创建了自己的软件，并利用内部处理大型数据集的专门知识实

现了商业资本化。WIPO 正在免费为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提供使用，大大

满足了这些组织结构的翻译需求并且节约了巨额的翻译成本。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17/article_0007.html 

原文标题：WIPO Translate: Cutting-Edge Translation Tool For Patent Documents 

Extends Language Coverage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7 日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

发布 

2017 年 11 月 1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为落实《“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与

运用规划》关于“加强专利活动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联评价”的工作要求，加强专

利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创新驱动发展评价，实现外观设计专利与产业的对接，制

定并发布了《国际外观设计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试行）》，该参

照表建立了外观设计专利与国民经济行业的映射关系，为外观设计专利的行业分

类提供直接对照，有助于从产业角度出发结合科技、经济数据开展相关统计分析。

与国际外观设计分类建立映射关系的国民经济行业共有小类 243个、中类 22个、

大类 1 个，均集中在制造业（C 门）。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sipo.gov.cn/tz/201711/t20171101_1319893.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3 日 

新加坡启动专利审查非正式沟通渠道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实施由审查员发起非正式通讯的新做

法。专利审查员可以通过例如电子邮件、电话和/或面对面访谈的方式与专利申

请人进行非正式的沟通。相比于正式通过书面意见和答复进行沟通的现行做法，

http://www.sipo.gov.cn/tz/201711/t20171101_13198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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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做法增加了审查员和申请人之间的沟通渠道，有助于加快审查进程。非正式通

信可用于讨论要求保护的发明的细节问题，并将和正式书面意见一起记录在案。 

许  轶  编译 

来源：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4367d03a-7bba-4918-9aca-b9e42c504ccb 

原文标题：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Singapore implements new practice of 

examiner-initiated informal communications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8 日 

转移转化 

美国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创新中心发布商业化指南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创新中心（Penn Center for Innovation，简称 PCI）首次

制定并发布宾夕法尼亚大学商业化指南，旨在为大学商业化活动提供全面详细的

信息，帮助大学教职员工和研究生将创意推向市场，便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创新资

源的获取与利用。该指南涉及发明披露、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与合同、专利政策

和初创企业建立等多个主题，将有助于相关人员更好地理解大学商业化的过程和

专利政策，帮助研究人员申请专利、寻求企业合作伙伴以及创业。该指南提供在

线免费下载。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s://penncurrent.upenn.edu/news/pci-guide-is-one-stop-shop-for-university-entrepreneurs 

原文标题：Penn tech transfer arm releases free Commercialization Guide for faculty inventors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11 日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获 NSF 成果转化资助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获国家科学基金会（NSF）5 年 44.4 万美元的资助，帮助

大学初创企业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该资助是美国 NSF 国家创新团队计

划（I-Corps）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推动美全国各地研究型大学的技术转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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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大学计划为近 120 个包含学生、教师和商业导师的团队提供资金，除了资

金支持外，每个团队在推动技术成果商业化的 3 个月内将获得商业指导，最具商

业潜力的团队将有资格申请高达 5 万美元的 NSF 资助来继续推动他们的项目。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08/16/u-of-new-mexico-to-launch-i-corps-site-with-444000-ns

f-grant/ 

原文标题：U of New Mexico to launch I-Corps site with $444,000 NSF grant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17 日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启动初创企业新加速器 

2017 年 8 月 30 日，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UAB）启动新的早期加速器，以支持初创企业顺利度过最初的发

展阶段。UAB 商业化加速器将为希望将其发现转化为产品和公司的学生和教师

提供一个条理清晰的实施计划。UAB 将通过两个独立的咨询小组来选择具有高

商业潜力的项目，一组由 UAB 校方人员构成，包括技术转移办公室人员、商学

院老师、各学科的专家，另一组由来自该区域的企业家构成，两组人员共同为初

创企业创造适宜的推进模式。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08/30/u-of-alabama-at-birmingham-to-launch-early-stage-start

-up-accelerator/ 

原文标题：U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to launch early-stage start-up accelerator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31 日 

美国雪城大学发布廉价知识产权内部评估软件 

2017 年 8 月 30 日，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技术商业化研究中

心开发廉价的知识产权内部评估软件——竞争优势评估（CAV）系统。目前价格

低廉的知识产权估价方法的评估结果都比较粗糙，而结果较为精确的估价方法对

于大多数技术转移机构来说成本又过于高昂。CAV 软件考虑所有决定知识产权

价值的变量，量化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技术、市场和法律风险，与其他产品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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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 软件能以更低的价格生成清晰合理的估值结果。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08/30/inexpensive-software-for-in-house-ip-valuations-6/ 

原文标题：Inexpensive software for in-house IP valuations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31 日 

美国印第安纳州成立军民融合研究所 

2017 年 9 月，美国印第安纳州政府、军事机构和大学联合成立应用研究所

（ARI），开展联邦与企业赞助项目的合作研发，并促进这些项目的技术转让和

商业化。ARI 将配置价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印第安纳州最先进的实验室、设备和

研究设施，包括海军水面作战中心及其 Crane 分部、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及

电池创新中心。ARI 通过整合和利用国家军事、学术和行业资源来促进地方经济

发展。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09/05/new-indiana-based-applied-research-institute-funds-first

-major-project/ 

原文标题：New Indiana-based Applied Research Institute funds first major project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8 日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产业投资速增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追求创新和商业化方面不断取得成功，其大部分工作

围绕产业赞助。该校一直坚持与大学患者护理研究领域的顶尖机构诺华公司

（Novartis）、Biogen 和新基生物制药（Celgene）的合作。在短短五年时间里，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发支持比例大幅增加，研究资金从 6%成长到近 15%。宾夕

法尼亚大学的商业化中心——宾夕法尼亚创新中心（Penn Center for Innovation）

致力于成立 Pennovation Center、企业孵化器和实验室，并且该校入选经济智库

梅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发布的美国最佳技术转移学校排名。对此，宾夕

法尼亚创新中心总结经验提出两项建议：（1）仔细分析本地研发市场探索机会，

支持教师创新，早在十年前发现了生物制药行业研发外包的大趋势，据此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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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为“与私营部门建立良好关系的合作伙伴”；（2）将具体研究的目标与更广泛

的产学研关联相结合，强调大学的角色和使命，并将其纳入到支持的创新和研究

中，发展与私营部门的关系，促进研究前沿与企业研发支持完美结合，成为企业

最有吸引力的研发伙伴。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09/26/u-penn-ramps-up-industry-sponsorships-as-percent-of-f

unding-jumps-from-6-to-15/ 

原文标题：U Penn ramps up industry sponsorships as percent of funding jumps from 6% to 15%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7 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清华大学合力解决 

中国城市发展问题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清华大学正在合作推出首个支持研究和初创团

队的项目，为中国快速成长的城市发展提供解决方案，即未来城市创新连接器

（The Future City Innovation Connector，简称 FCIC）。该项目将由麻省理工中国

未来城市实验室（MIT’s China Future City Lab）主持，大学研究人员将筛选出有

前景的概念和技术，转化用于中国城市的发展。同时，FCIC 将与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建筑与规划学院创业加速项目 DesignX 联合，吸引中国市政府和商界领袖共

同支持研究项目。研究和初创团队将解决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具体问题，如健康、

住房和环境可持续性。相关人士认为与市政府的合作至关重要，FCIC 将帮助 MIT

和清华的创新城市研究团队、创业公司与中国市场和政府资源对接，以实现社会

和经济效益。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09/27/mit-and-tsinghua-university-team-up-to-tackle-chinas-ur

ban-problems-through-research-and-start-ups/ 

原文标题：MIT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team up to tackle China’s urban problems through 

research and start-ups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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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 2017 财年技术转移报告 

2017 年 10 月 17 日，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技术转移报告，统计显示：2017

年大学研究人员申请了 444 件新发明，2017 年获美国授权专利 172 项，与企业

共签订了 173 项许可协议。密歇根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为初创企业提供指南和资源

辅助创业，2017 年向包括 Brio Device、Neurable、Ripple Science 等 12 家初创企

业颁发了许可证。2017 财年，密歇根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许可收入达 1460 万美

元，大部分投入到大学的研究与创新中。密歇根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的成功尝试

不仅提升了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质量，同时也日益加强了组织协作精神，对于密歇

根州的经济和企业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ns.umich.edu/new/releases/25170-u-m-tech-transfer-reports-record-number-of-new-inventions 

原文标题：U-M Tech Transfer reports record number of new inventions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27 日 

美国北达科他州改革许可收入分配制度 

20 世纪 90 年代起草的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系统政策允许公立学校的研究人员

获取高达 40%的技术许可收入，在过去十年中为科研人员带来了 360 万美元的收

入。目前，北达科他州政府正在考虑改变现行的按固定份额分配许可收入的制度，

提议设立一种可变动的技术许可收入使用权计划，一旦达到一定的收入，便可减

少研究人员的份额。这将使大学在与研究人员分配技术许可收入方面有更大的灵

活性，可转移研究人员的部分技术许可收入给校方。据介绍，该州的学校正在面

临预算削减的现状，使得昂贵的研究项目难以维持，新政策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

题。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农学院院长认为，大学与研究人员分享技术许可收入有助

于吸引和留住研究人才，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将更多技术许可收入支付给大学有

很多好处，比如可以雇佣支持人员和增加新的实验室设备。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12/06/north-dakota-state-considers-policy-change-that-would-

shift-royalties-away-from-researchers-and-towards-campuses/ 

原文标题：North Dakota State considers policy change that would shift royalties away from 

researchers and towards campuses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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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公司研究经费高达 1 亿美元 

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出台的第一份关于行业合作的年度报告显示，在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这一财年中，密歇根大学获企业投资 1.428 亿美元，其中研

究经费高达 1 亿美元，其余为慈善事业经费。2007 年获得的公司研究经费投入

仅为 0.383 亿美元，10 年来研究经费的大幅上涨得益于商业接洽中心（BEC）的

推动。自 BEC 2007 年成立以来，与全球 900 多家公司建立了联系，很大程度上

提升了公共研究机构的影响力。通过引入公司经费，很好地填补了多年来联邦投

入资金不断减少的空缺。BEC 与大学发展研究与办公室共同发布报告，认为这

一模式对美国的大学非常有效。这一独特的机构引起了其他大学的浓厚兴趣，其

中许多都已向 BEC 寻求关于建立类似机构的建议。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12/19/u-michigan-tops-100m-in-corporate-research-dollars/ 

原文标题：U Michigan tops $100M in corporate research dollars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3 日 

美国大学 TTO 评估专利 PCT 阶段影响因素 

生物医学领域专利在进入专利合作协议（PCT）申请阶段需慎重考虑，如果

在这之前技术未曾被许可或制定相关技术推进计划，专利转让办公室（TTOs）

往往会综合考虑多项因素选择是否进一步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技术实施中心

（Tech Launch Arizona，TLA）[25]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许可副主任 Rakhi Gibbons

详细解释了 TTOs 在评估专利是否进入 PCT 申请阶段时需考虑的影响因素：（1）

考察临时专利申请[26]之后的研究和市场变化，旨在关注特定疾病的各种发展方向

以及正在批准的技术类型；（2）考虑行业合作伙伴的反馈意见，如果业内人士认

为有良好的商业前景，TTOs 则会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来调查是否可实现。Rakhi 

Gibbons 认为在提交临时专利后，TTOs 需要积极考虑专利转化：（1）在早期进

行大量的尽职调查，包括对技术感兴趣的客户、市场以及行业发展方向；（2）与

调查人员共同制定计划，理解研究项目以及寻找资助机会，这样更有可能帮助决

                                                        
[25]TLA 致力于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发明和技术，负责大学知识产权、概念验证

和技术许可等业务，与技术公司直接合作推动大学技术商业化，推动行业资助的研究活动。 

[26]美国临时专利申请规定为申请人确立了一个优先权，其保护期限是一年，在此期限和保护范围内，只有

该“临时专利”的持有人可以提出有关专利申请。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已经脱离基础理论阶段、具有应用

前景和潜在商业价值，如果一项成果的应用前景还不明朗，可以先申请临时专利，待进一步研究后再申请

正式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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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将来如何或者是否推进超出临时阶段的专利保护；（3）在找到需求后，可以延

迟提交临时专利保护，以便调查人员了解这项技术在两年内实际适用的方式。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09/27/ttos-assess-many-factors-to-make-decisions-on-pct-conv

ersion/ 

原文标题：TTOs assess many factors to make decisions on PCT conversion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8 日 

IBM 与 MIT 联合成立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2017 年 9 月，美国 IBM 公司与麻省理工学院（MIT）联合成立 MIT-IBM 

Watson人工智能实验室，IBM将在未来 10年间投入 2.4亿美元与MIT展开合作，

100 多名由 IBM 科学家、MIT 教授和学生构成的研究人员将合作推进人工智能

算法、软件和硬件技术。该实验室的任务之一为提升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和网络

安全等行业的影响，重点关注医疗数据隐私和安全、医疗图像分析和个性化医疗

保健等领域。对于 IBM，联合实验室可以利用 MIT 的人才，刺激可以促进其业

务的创新设想和技术的产生。对于 MIT，联合实验室表明了传统的工科学校越来

越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商业化，新实验室的明确目标是鼓励教师和学生创建公司，

商业化自身开发的人工智能技术。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09/12/ibm-inks-huge-240-million-partnership-with-mit-for-ai-

research-lab/ 

原文标题：IBM inks huge $240 million partnership with MIT for AI research lab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5 日 

技术转让公司梳理加速创新成果市场化经验 

技术转让服务公司 Fuentek副总裁Rebecca Stoughton向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

（TTOs）提供了一些加速创新成果市场化的经验，说明如何充分利用一些活动

来向潜在的被许可人和投资者推销他们的创新成果。主要有四个基本技巧：（1）

有针对性地推荐技术和研究成果。不能不分选择地提供信息，要将重点放在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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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者最感兴趣的技术上；（2）准备宣传资料。制作引人注意的阅读材料，重点体

现可能产生的价值，并将紧密相关的技术组合在一起；（3）指导研究人员。帮助

研究人员制作易懂的技术演示文稿，教导他们更多地关注技术的实际应用和收益

等内容，而不是如何实施；（4）跟进后续操作。要趁热打铁，无论是在会议上进

行技术简报还是通过网络互动，后续及时地跟进是最有效的。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12/06/tips-for-ttos-on-using-events-to-market-their-innovation

s/ 

原文标题：Tips for TTOs on using events to market their innovations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12 日 

其他 

英国科研机构推出开放资料共享标准化协议 

许多科研、资助机构及决策者认为“开放研究”大有裨益，但当前还没有研究

资料的共享和传播标准。英国 OpenPlant 合成生物学研究中心和 BioBricks 基金

会新推出研究人员之间共享生物资料的标准化法律工具“开放资料转让协议”

（Open MTA）。Open MTA 的主要内容包括：除了适当的资料准备和发布费，不

收取许可费等费用；研究人员可以对共享资料进行修改或改变用途；针对合作或

衍生研究，可以无限制地销售和分享资料。Open MTA 旨在降低技术转让交易成

本，支持各机构甚至国家间的合作研究，为研究人员及实验室提供共享资料的途

径。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08/16/new-tool-could-standardize-the-process-of-sharing-rese

arch-materials/ 

原文标题：New tool could standardize the process of sharing research materials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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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多模式创业计划 

2017 年 8 月 30 日，英国帝国理工学院（ICL）的技术转让部门帝国创新

（Imperial Innovations）启动“创始人选择”计划（Founders Choice），为具有创业

经验的校园研究人员提供更灵活的创业方式。该计划设置了 18 个月的试用期，

为研究人员提供高达 95%的创始股权份额以及更多的自由和责任，并提供商业指

导和法律援助等方面的基本支持。此前由帝国创新为研究人员提供全方位支持并

平均分配股权的创业方式也将保留，研究人员可根据自身需求灵活选择创业方式。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08/30/imperial-innovations-is-offering-its-experienced-acade

mic-entrepreneurs-a-more-independent-route-to-commercialization/ 

原文标题：Imperial Innovations is offering its experienced academic entrepreneurs a more 

independent route to commercialization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31 日 

日本文部科学省试行产学合作新合同模式 

2017 年 7 月，据日刊工业新闻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为解决产学合作研究

成果归属问题，决定试行新的合同模式。产学共同研究成果多为校企共同申请专

利。双方对研究的贡献度不明确，专利费用一般由企业承担。日本大学持有的专

利中六成为共有专利。然而在合作企业未将专利产业化的情况下，大学想给予其

他企业专利许可或自行创立新兴企业，都很难得到合作企业的同意，从而出现专

利无法被利用的问题。调查表明，即便是产学合作项目中产生的最重要的专利，

其产业化比例也只达到 16%。 文部科学省希望试行一种更灵活的合同模式，包

括以下选项：“产学中贡献度高的一方独占专利”、“如果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

数据，则允许向第三方许可专利”、“企业主张独占实施权，不同意将专利许可给

其他企业时，需向大学支付等价报酬作为补偿”等。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newswitch.jp/p/9833 

原文标题：産学連携で生まれた特許、実用化 16％。新契約モデルは有効活用につながる

か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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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医疗研发机构构建知识产权联络员制度 

2017 年 9 月 12 日，日本医疗研发机构（AMED）的知识产权部门决定在全

国范围内强化知识产权咨询业务，构建 AMED 知识产权联络员制度，将 AMED

委托及其辅助研究机构研发的具有商业化前景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稳步推进医

疗研发成果的利用。该制度主要针对研究成果转化所需资源不足的地方性研究机

构，从 AMED 的研究项目相关课题的早期研究阶段开始，提供转化研究成果的

战略性支援。具体来说，AMED 总部的知识产权顾问将免费提供支持，为研究

机构提供研究成果验证的相关建议、必要的知识产权和市场调查，从而更有效地

转化研究成果。 

黄  未  编译 

来源: http://www.amed.go.jp/chitekizaisan/chizai_riezon.html 

原文标题：AMED 知財リエゾン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4 日 

日本富士施乐公司知识产权先使用权解决方案 

2017 年 8 月，日本富士施乐公司将该公司文件管理系统与安满能商务解决

方案公司（AMANO Business Solutions Corporation）的时间戳服务相结合，实施

知识产权先使用权解决方案，实现满足知识产权的先使用权证明所需必要条件的

技术文件管理。该解决方案可以给技术文件赋加时间戳，并能查证文件有无篡改。

此外，还可根据研究开发、技术确立、商业化准备等过程中产生的资料，对已有

时间戳的文件进行阶段性管理，并明确资料间的关联性，提供相关管理运用技巧。

先使用权制度指的是，只要能够证明该技术已经运用或正准备运用到业务中，即

使未对发明的技术进行专利申请，而其他企业就相同技术申请了专利，该企业也

有权继续无偿使用该技术。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www.sankeibiz.jp/smp/business/news/170823/prl1708231110046-s1.htm 

原文标题：知的財産の先使用権立証を支援する技術文書管理ソリューションの提供を開始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4 日 

http://www.amed.go.jp/chitekizaisan/chizai_riez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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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实施研究出租计划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创业和商业化中心除负责启动初创企业外，还推出了出租

研发实验室的服务，帮助企业开发、设计产品原型和测试新产品。企业认为相比

内部研发部门，大学拥有多个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具备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

大学认为与企业合作具有多种好处，可综合创业、行业合作以及学生培训：为研

究人员提供处理现实问题的机会，有助于指导他们的研究；计划创业的人员可意

识到与新产品和服务的差距；学生可以获得就业机会。 

许  轶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09/05/u-of-toronto-start-up-accelerator-also-offers-research-fo

r-hire-to-larger-corporations/ 

原文标题：U of Toronto start-up accelerator also offers ‘research for hire’ to larger corporations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8 日 

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发布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指南 

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Indian Council of Medical Research，简称 ICMR）发

布《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指南（Handbook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echnology Transfer）》，旨在提升 ICMR 科学家的知识产权意识，帮助他们在发

表论文之前保护所有的新知识。目前，ICMR 已经申请了 140 余件专利，拥有超

过 50 个技术组合，十几项技术都已成功转移到产业界实现商业化。 

ICMR 长期关注并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和利用，并于 1999 年在其总

部设立了知识产权部（IPR Unit）。该部门致力于推动创新研究的可专利性，构建

了发明人友好的制度（Inventor-Friendly System），为此该部门已经制定了多项实

施措施，包括 2000 年推出第一个知识产权政策，2013 年成立了创新和转化部门

（Innovation and Translation Research，简称 ITR）。近期，印度政府公布了一项新

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政策，推动并强调创新驱动“印度制造”。 

ICMR 还设计了一个面向新发明的申报系统，确保实验室获得的符合条件的

新发明或新思路可以申请专利保护，通过简单、结构化的报告形式帮助研究者披

露新发明。通过该系统，科学家可以在短时间内获悉其新发明是否可以申请专利；

如果不满足申请条件，则建议他们发表；而那些可以申请专利的成果，则建议研

究人员同时准备专利申请文件和论文，一旦提交专利申请，他们就可以投稿发表。

该系统的运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意识到在论文发表之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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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适当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新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此次发布的指南是一本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常见问题手册，主要介绍了知识产

权的概念、科学家如何申请专利等必要信息，是为提高研究人员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所做的进一步努力。该指南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基本信息、专利、发明人指南、

传统知识的保护、知识产权国际申请、许可与技术转移 6 个部分。 

指南指出，技术转移是一个识别基础科学研究与发现中的现实应用和商业化

的过程，包括对发明投资组合的评估和管理、专利诉讼、技术示范、谈判许可以

及合作研究协议的定期审查。技术转移过程一部分涉及国家专利商标局对专利的

审查，相关领域还需要专业人才进行审查，例如：生物医学专家来审查和处理生

物技术专利。技术转移活动的基本步骤包括：（1）对发明创造进行评价或评估；

（2）保护与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3）寻找最合适的许可合作伙伴；（4）许可

授权；（5）演示技术；（6）协助其进入试验阶段及后期大规模生产。 

李姝影  检索，苏娜平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www.pharmabiz.com/NewsDetails.aspx?aid=105125&sid=1 

http://icmr.nic.in/final/Intellectual_property_rights_.pdf 

原文标题：ICMR releases Handbook on IPR & Technology Transfer to 

step up awareness among scientists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31 日 

中国台湾设立“GloRIA”计划联结学术界与产业界 

2017 年 9 月，中国台湾推出“全球研究与产业联盟项目（Global Research & 

Industry Alliances，GloRIAs）”，努力将大学的研发能力与产业资源联系起来，

以实现学术研究人员开发技术成果的商业化。GloRIAs 联合了台湾的大学，招募

本土和外国公司作为成员共同资助相关研究。GloRIAs 将分为四个阶段：（1）发

现阶段（Discoverty）：介绍最新趋势，使研究项目符合市场需求；（2）发展阶段

（Development）：研发团队技术开发，满足企业需求；（3）交付阶段（Delivery）：

鼓励学生创新创业；（4）商业化阶段（Commercialization）：促进研究成果商业

化。每个 GloRIA 都可以自行设置会员费，每个会员将为成员公司提供相关服务，

例如技术咨询、实验室设备的使用、研发设施和数据、研讨会、研发合作以及匹

配人才等。同时，每个联盟项目将建立产业联络中心，作为研发团队和公司之间

的桥梁，协调会员之间的服务与合作。 

许海云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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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09/26/taiwans-gloria-project-to-connect-academics-with-indus

try-for-commercialization/ 

原文标题： Taiwan’s “GloRIA” project to connect academics with industry for commercialization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7 日 

诉讼与裁决 

美律所解析专利流氓应对策略 

2017 年 8 月，美国摩根路易斯律师事务所（Morgan Lewis & Bockius LLP）

的律师 Doneld G. Shelkey 等撰文解析降低专利流氓诉讼风险以及减少专利侵权

诉讼或专利侵权索赔费用的策略。 

持有专利的目的不是用来创建自己的商品和服务，而是用于侵权起诉来创造

收益的公司被称为专利流氓、非执业实体或专利主张实体，据估计，这些公司每

年从美国经济中的消耗额超过 800 亿美元。面对专利流氓，处于技术竞争中的公

司尤其脆弱，绝大多数被专利流氓瞄准的公司宁愿选择和解而不是昂贵的诉讼。 

当前许多公司都在寻求方法从削弱专利流氓的威胁以及减少诉讼或专利侵

权和解赔偿费用。Shelkey 建议，公司可以合并资源，将手中的专利用于侵权诉

讼反诉防御，或者购买涵盖专利流氓索赔的保险。 

1.专利池 

专利流氓经常从实体运营公司手中购买专利，借此对其他运营公司提出侵权

索赔。专利持有者和那些没有专利权的公司可以加入一个或多个“专利池”以对抗

专利流氓。专利池的成员都有使用其他成员池中专利的权利。一般来说，专利池

允许专利权人将专利授权给他人或出售。但是，对进入专利池的专利来说，专利

持有者不再具有颁发专利独占许可证的能力，并且专利池协议通常要求与新的专

利权人进行交叉许可。某些专利池可能会收费，某些则是免费的。例如，PAX——

安卓的网络交叉许可，是安卓系统中应用程序的专利许可计划。目前的成员包括

谷歌、三星、LG、富士康、HMD、HTC、酷派、BY 和 Allview，PAX 免费向所

有人开放。各成员相互授予免费的专利许可，目前已覆盖多达 23 万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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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御性专利诉讼 

在某些情况下，拥有强大专利组合或专利权的公司可以反诉专利流氓。但是，

无论情况如何，专利诉讼费用都非常昂贵。许多初创企业并没有以这种方式与专

利流氓进行斗争的专利组合和资源。 

专利保护计划（PatentShield）向初创企业提供了可用于诉讼的大型专利组合。

成员公司可以从 PatentShield 取得相关专利的所有权，并将其用于反诉专利流氓。

PatentShield 是 Intertrust 公司的一部分，初创企业可通过股权抵押作为交换。 

3.诉讼保险 

保险公司向初创企业提供专利流氓防御保险。但是，这些保险产品往往附带

一些例外条款，使得保险成本是否合算很难确定。另外，由于这些保险产品比较

新，所以不能保证长期保险，或是作为保护公司免受专利流氓侵权索赔的可靠手

段。 

许  轶  检索，刘倩汝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b82cf069-925f-4820-a37b-3640a00e93f2 

原文标题：Protecting Against Patent Trolls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8 日 

美专利公司推出初创企业防御性专利池计划 

2017 年 8 月，美国专利咨询和交易公司 Aqua Licensing 发起了针对初创企业

的专利池计划，具体做法是允许初创企业以股权而非现金的方式交换专利权，帮

助初创企业获取防御性知识产权保护。AT&T、联想集团、Entegris、 Rambus

等公司已同意将超过 60000 项专利放入该专利池，涉及汽车技术、计算机硬件、

半导体、社交网络等技术领域。Bloomberg BNA 评论指出，该计划对交易双方均

有利，对初创企业来说，获得防御性的专利组合可以防止侵权诉讼，提升初创企

业的风险投资价值，而大公司则可以通过交易摆脱多余、非必要的专利资产。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08/09/aqua-licensing-patent-pool-program-to-help-large-firms

-sell-off-unwanted-patents-to-start-ups-in-exchange-for-equity/ 

原文标题： Aqua Licensing patent pool program to help large firms sell off unwanted patents to 

start-ups in exchange for equity 



知识产权动态   88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10 日 

原告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胜诉率上升至 82% 

2017 年 9 月 29 日，《知识产权资产管理杂志》（IAM）解读了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近日首次发布的专利诉讼统计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原告在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的胜诉率上升至 82%，外国人作为原告胜诉率达到了 77%，这给在中国主

张专利权的中外专利权人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其次，赔偿损害金额由 2015 年案

均 35 万人民币上升到了近日的 100 万人民币，且国外原告获得的损害赔偿往往

高于国内。原因主要有两点：（1）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原告是拥有大量资源的跨

国公司，而中国原告三分之一都是发明人；（2）外国原告绝大多数都实施的是发

明专利，而中国专利权人则将发明、实用新型和设计相结合。另外，实用新型专

利诉讼案件的原告胜诉率仅有 39%。尽管实施实用新型专利权可能更难，但并不

意味着没有价值。首先，依据全球标准来看，40%的胜诉率并不低。且获胜的实

用新型权利人与发明专利权人一样，有权在中国区域内申请禁令。第二，实用新

型专利相对于发明专利来说花费更少。IAM 建议专利权人应对不同类型专利进

行仔细的成本效益分析。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1bffa2cc-6833-41b3-8f46-29ab2e924a3d&vl=149

9512640 

原文标题：Plaintiffs have racked up an 82% winning rate at the Beijing IP Court so far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9 日 

美公司诉讼融资基金瞄准大学专利 

对于拥有需要保护高价值知识产权的大学来说，诉讼融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因为大学往往没有能力在复杂的专利案件上和实力雄厚的公司去博弈。基于这种

情况，美国诉讼融资公司 Longford Capital 推出诉讼融资基金，该基金已经获得

5 亿美元投资，可以为大学支付巨额的诉讼费用，Longford Capital 公司目前拥有

北美最大的私人股本基金，投资者来源包括社会团体、政府雇员、高净值家庭和

公司负责人等，这表明投资者团队对诉讼融资的兴趣日益浓厚。对于大学专利诉

讼，由基金支付专利诉讼费用，如果诉讼成功，基金将从诉讼裁决赔付中获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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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回报，如果诉讼失败，则费用由基金自己承担，大学不承担责任。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11/29/private-equity-fund-bets-on-litigation-finance-sees-high

-potential-in-university-patents/ 

原文标题：Private equity fund bets on litigation finance, sees high potential in university patents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7 日 

专利许可与交易 

OECD 发布 2017 最新转让定价指南 

2017 年 7 月 10 日，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2017 年跨国

企业和税收管理最新转让定价指南（OECD Transfer Pricing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ax Administrations）”，涉及大量海外无形资产转让

定价问题，包括专利、著作权、商标以及商业秘密。指南中提到无形资产转让定

价需要政府建立公平交易环境，税务机关应正确界定经济价值、确定无形资产的

持有人和受益人以及跟踪定价情况。OECD 表示在无形资产使用或转让时，需要

了解跨国企业全球业务、无形资产的使用情况以及在整个供应链中的价值；其次，

找到企业利用无形资产的盈利点至关重要；交易过程包括首先明确所处置的无形

资产、合同条款与事项、当事人双方义务与权力、交易的种类以及确定公平的价

格。 

李姝影  编译 

来源：

http://www.oecd.org/tax/transfer-pricing/oecd-releases-latest-updates-to-the-transfer-pricing-guide

lines-for-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nd-tax-administrations.htm  

原文标题：OECD releases latest updates to the Transfer Pricing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ax Administrations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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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PO 与 IFPMA 签署“药品专利信息”合作协议 

2017 年 10 月 3 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国际药品制造商协会联

合会（IFPMA）的负责人在 WIPO 成员国会议上签署了建立“药品专利信息”

（Pat-INFORMED）的合作协议。该计划将产业界在该领域的工作与 WIPO 在世

界范围内已建立的专利数据组织方面的专长相结合。 

WIPO 的负责人表示 Pat-INFORMED 计划将使采购专家更容易评估药物专

利的状况，强调能在激励创新的同时提供获得发明专利的关键信息的专利制度的

设计与实施，因此 Pat-INFORMED 计划很好的响应公共卫生界的需求。 

IFPMA 的负责人也表示此次与 WIPO 的合作显示了私营部门的主动性，并

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减少获取专利信息的复杂性；帮助公共卫生部门获

取专利信息可帮助他们制定更智能的采购策略，这也将改善全球卫生的组成部分。 

Pat-INFORMED 计划将作为医药专利信息的全球门户，提供新的工具和资源

以确定与产品相关的专利的存在，这些专利正是采购机构的疾病管理战略或其他

解决公共卫生相关的工作所急需的。目前已有二十家全球领先的研究型生物制药

公司致力于为 Pat-INFORMED 计划数据库的建立提供信息，预计未来将有更多

组织加入。 

盖茨基金会全球卫生部门主席 Trevor Mundel 表示 Pat-INFORMED 计划的建

立是减少不确定性和提高药品采购透明度的重要一步。通过将持有专利的公司的

全球专利状况信息添加到国家专利局的专利信息中，采购机构等在确定药品专利

保护范围的过程预期将得到明显改善。 

尽管专利信息在世界各地公开发布，但是那些直接将授权专利和上市药品相

关联的资源目前只能在部分国家（例如：美国的“橙皮书”）或通过第三方私人数

据库获取。Pat-INFORMED 计划旨在弥补这些差距，使采购中的专利管理时间减

少并提高资源密集度；它还为合格的采购机构提供了一个后续查询的沟通渠道，

已经同意参与的公司可通过该渠道提供更多有关特定产品授权专利的详细信息。 

Pat-INFORMED 计划的网络计划预计在 2018 年中期投入使用，并将为肿瘤

学中的小分子产品、丙型肝炎、心血管、艾滋病毒、糖尿病和呼吸治疗领域以及

不在这些治疗领域内的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清单的全部产品提供专利信息。在

第二阶段，该举措将扩大到所有的治疗领域，并探索纳入复杂治疗方法。 

苏娜平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http://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17/article_0010.html 

原文标题：WIPO and the Research-Based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eam up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Key Medicine Paten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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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11 日 

欧盟委员会发布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方法指导性文件 

2017 年 11 月 29 日，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发布《欧盟委员

会致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经济社会委员的通报：制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

的欧盟方法》（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Setting out the EU 

approach to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提出了欧盟委员会对标准必要专利（SEPs）

的许可方法。该通报的目的在于解决欧盟法院对华为和中兴通讯的判决中所遗留

的 SEPs 许可问题。该文件由 4 个部分组成：提高实施者披露 SEPs 的透明度、

FRAND 许可原则、确建立个可预测的 SEPs 实施环境、开源和标准。 

1.提高透明度 

欧盟委员会指出，目前标准的使用者可能很难确定他们所披露的 SEPs 以及

所有必要许可合作伙伴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文件指出标准开发组织（SDOs）

需要提供更多用户友好的关于已申报 SEPs 的数据。SDOs 数据库应该提供访问

专利局数据库的链接，包括与专利所有权相关的最新信息。 

文件还指出过度申报的程度很高，因此需要加强许可人对“专利必要性

（Patent Essentiality）”主张的审查。文件表明，这可以通过具备足够技术能力和

市场认可度的独立第三方机构的严格审查来实现。但是，需要在加强审查和成本

之间做出权衡。 

2.FRAND 许可原则 

欧盟委员会指出进行 SEPs 许可时，需要考虑以下评估原则： 

（1）许可条款必须与专利技术的经济价值有明确的关系。特别是，价值主

要需要关注技术本身，原则上不应该包括任何将技术纳入标准的因素。 

（2）确定 FRAND 许可费应该考虑现有专利技术的附加价值。而且该价值

应该跟与专利技术无关的产品市场的成功与否无关。 

（3）FRAND 评估应确保能持续激励 SEP 持有者为标准贡献他们最好的可

用技术。 

（4）为了避免许可费叠加，各方需要整体考虑标准的许可费，评估技术的

整体附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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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指出，鉴于 FRAND 不是一成不变的，各部门之间的解决方案可

能有所不同，取决于具体的商业模式。 

3.可预测的实施环境 

文件指出，相比于其他专利 SEPs 更频繁地被起诉，这凸显了建立一个可预

测的实施环境的必要性。反过来又引出一个问题：如果发现 SEPs 是有效的且被

侵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SEP 许可人可以在不违反欧盟反垄断法的前提下寻求

禁令而不滥用其主导地位？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文件考虑了欧盟法院对华为与中兴通讯一案的判决。文

件指出，潜在的 SEP 被许可人必须收到足够详细的相关信息，以确定 SEPs 投资

组合的相关性及所提供许可证是否符合许可人的 FRAND 条款。尽管具体要求可

能因情况而异，但是欧盟委员会认为，评估 FRAND 并且作出适当的还价，有必

要就以下方面作出明确的解释： 

（1）将专利纳入标准的必要性； 

（2）涉嫌侵权的产品； 

（3）推荐的专利许可费计算方法； 

（4）FRAND 的非歧视原则。 

文件也指出，SEP 实施者提出的还价必须是： 

（1）涉及所有的 SEPs，而不是仅仅基于某一单件专利； 

（2）明确包含具体产品中与标准相关的准确使用信息。 

实施者的还价是否足够“及时”视情况而定，并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所主

张的 SEPs 数量和侵权索赔中包含的细节。然而，该文件再次提到需要在对初始

报价做出回应的合理时间与 SEP 持有人提供信息的细节和质量之间做出权衡。 

文件还指出，当事人愿意提交具有约束力的第三方 FRAND 裁决（如果该还

价不被认定为 FRAND）应被视为 FRAND 行为的一个指示。 

与之前欧盟反垄断法一致，该文件认为，专利组合的所有权人有时可能希望

同时向 SEPs 和非 SEPs 提供许可，但被许可人不应被要求接受其他专利的许可。

但是，欧盟委员会认识到 SEPs 组合许可带来的效益，并承诺“按照专利组合许可

的行业惯例与利益相关者（包括适当的法院、仲裁员和调解员）合作开发并使用

一致的方法，如抽样，以便高效解决 SEPs 争议”。 

4.开源和标准 

文件阐述了开源软件的优势，并指出了开源项目与标准开发集成的优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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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指出，欧盟委员会将与利益相关各方、开源社区以及 SDOs 合作，通过研究和

分析，为开源和标准化之间的成功交互提供帮助。 

5.结论 

尽管没有法律约束，但未来 SEPs 的许可谈判和诉讼中，该文件毫无疑问地

会被提及。虽然该文件重申了华为与中兴通讯一案中建立的原则，并就如何分析

专利组合的许可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建议，但华为与中兴通讯一案中一些最具争

议性问题仍未解决。 

朱月仙  检索，苏娜平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

http://www.allenovery.com/publications/en-gb/Pages/The-European-Commission-publishes-comm

unication-on-Standard-Essential-Patents.aspx 

原文标题：The European Commission publishes communication o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7 日 

美国国土安全部向 IP 运营公司授权网络安全技术 

近期，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科技理事会向技术转让公司 IP Group 授权

了两种网络安全技术“MILESTONES 和 Digital Ants”。这两种技术均来自太平洋

西北国家实验室（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且通过“转型实践

（Transition to Practice，简称 TTP）”项目开发。TTP 项目为联邦实验室、联邦资

助研究中心和大学开发的最具潜力的技术提供商业化支持。MILESTONES 是一

组算法，用于识别看似不相关但统计相关的计算机数据的相似性，可用于从大规

模数据中快速分类识别网络攻击。Digital Ants 的灵感来源于自然界的动态机制，

可提供一种迅速复原的网络安全服务，旨在保护大型 IT 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系

统。TTP 项目负责人认为这类技术授权说明了 TTP 项目将技术推向市场的新策

略十分有效，通过利用多种技术解决行业需求的商业模式探索，使技术组合更具

有吸引力。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09/27/dept-of-homeland-security-tech-transfer-arm-licenses-c

ybersecurity-technologies-to-ip-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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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Dept. of Homeland Security tech transfer arm licenses cybersecurity technologies to IP 

Group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8 日 

美国国家安全局 TPP 计划在线许可最新专利组合 

2017 年 6 月 27 日，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技术

转移计划（Technology Transfer Program，TTP 计划）发布 NSA 最新可供许可的

专利清单，此次发布的专利组合覆盖了从数码相机指纹识别到通讯设备简化同步

的相关技术，是 NSA 为私营企业提供的可用的主要创新。NSA 的 TTP 计划按照

联邦政府的需要，致力于将实验室技术转化进入商业市场，目前 NSA 吸引政府

研发投入共计 1450 亿美元，加速了 NSA 任务解决方案，建立初创企业，促进就

业和财政收入，以经济发展加强国家安全。TTP 团队在研究机构与产业界之间建

立了伙伴关系，确保 NSA 研究投资能够助力美国经济的发展。NSA 最新发布的

供许可的专利组合[27]可利用检索在线获取[28]，主要涉及大数据、网络、物联网、

移动通讯等四大技术领域。 

徐 婧  检索，李姝影  编译 

来源：

https://www.nsa.gov/news-features/news-stories/2017/nsa-ttp-releases-latest-patent-portfolio.shtm

l 

原文标题：NSA Technology Transfer Program Releases Latest NSA Patent Portfolio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7 日 

英国制定鼓励中英合作研究的协议模板 

2017 年 11 月，英国知识产权局等三家机构制定了不公开协议

（Non-Disclosure Agreement，NDA）模板，以鼓励大学、企业在研发和技术许

可方面与中国的机构开展合作。NDA 模板以英文和中文起草，旨在促进知识产

权的共享，并能适应个别组织的需要。英国知识产权局与该机构驻北京人员、英

国与科学创新网络（UK Science and Innovation Network）共同起草 NDA 模版，

该模板的应用范围包括：（1）初期建立合作争取联合研究经费；（2）合作协议谈

                                                        
[27]https://www.nsa.gov/what-we-do/research/technology-transfer/assets/files/nsa-technology-transfer-program.p

df 

[28]www.nsa.gov/tech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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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3）协商正式的技术转让或许可协议。英国知识产权局首席执行官 Tim Moss

指出，NDA 模板为中英各方合作参与者提供了平等的保护，使参与者可以放心

参与合作。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11/22/uk-agencies-create-template-nda-to-encourage-research-

collaboration-with-china/ 

原文标题：UK agencies create template NDA to encourage research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检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27 日 

全球首家区块链专利共享联盟成立 

2017 年 10 月 27 日，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著名的区块链公司在硅谷斯

坦福大学共同成立了全球首个“区块链专利共享联盟（the Blockchain Patent 

Sharing Alliance，BPSA）”，旨在加强全球专利的共享以及推动专利技术的利用。

BPSA 拥有三大特征：专利保护、跨链交易（cross-chain transactions）和智能协

议（smart contract）。联盟是全球区块链研究的主要模式之一，BPSA 的建立被广

泛认为对整个区块链产业的发展非常有利：一方面，可以促进全球知识产权共享，

推动各产业的技术交流与共享；另一方面，BPSA 能够建立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系

统，为企业资产评估和知识产权交易提供依据，建立全球数字化专利交易平台，

使专利资产的有效价值兑现成为可能。在 BPSA 的推动下，可预见未来专利权人

的权利将由联盟进行担保，在安全、高效的环境下确保最大化地利用专利资产，

专利权人通过 BPSA 共享全球最新的区块链专利技术，将显著地减少专利支出，

从而赢得全球最大的商业客户，快速进入全球市场。据统计，全球已有 20 多个

国家正在投资区块链技术，超过 90 家中央银行加入区块链的讨论中，在过去 3

年，风险投资注入超过 14 亿美元，相关专利已超过 2500 件。2016 年，区块链

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利用率达 13.5%，未来应用将更加广泛。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usa-canada-and-china-launched-global-blockc

hain-alliance---sharing-blockchain-patents-300548297.html 

原文标题：USA, Canada and China Launched Global Blockchain Alliance Sharing Blockchain Patents 

检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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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制药和生物技术专利费税率报告发布 

2017 年 9 月 27 日，英国生命科学领域智库 Current Partnering 发布《制药和

生物技术交易 2010-2017 年全球专利费税率趋势》（Global Royalty Rate Trends in 

Pharma and Biotech Dealmaking 2010-2017）报告，主要分析了世界领先的生命科

学公司在全球的专利费税率趋势和交易结构（Deal Structure），涵盖了技术许可、

专利费税率、许可费等数百项真实交易信息。该报告作为一站式的资源指南，主

要包括：（1）深入了解参与合作交易的专利费税率趋势；（2）依据大量实际案例

研究，分析专利费税率条款结构；（3）列举所有合作交易所需的综合清单，包括

披露的专利费税率、交易条款、价值和新闻稿；（4）全面展示全球生命科学公司

签订的真实合作交易合同；（5）深刻理解许可协议中专利费相关条款以及交易实

例；（6）公司在前期需达成的核心交易条款；（7）开展尽职调查所需的关键数据

以评估拟定的交易条款的适用性。 

许海云  编译 

来源：

http://techtransfercentral.com/2017/09/27/new-report-global-royalty-rate-trends-in-pharma-and-bi

otech-dealmaking-2010-2017/ 

原文标题：New report: Global Royalty Rate Trends in Pharma and Biotech 

Dealmaking 2010-2017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8 日 

NASA 首次推出自动化在线系统简化专利许可 

NASA 首次推出了自动化在线技术许可申请系统（Automated Technology 

Licensing Application System，简称 ATLAS），用以简化专利许可流程，促进 NASA

专利创新向产业界转移。ATLAS 为潜在的被许可方提供了简化集中式的在线工

具，NASA 目前用于许可的创新成果超过 1400 项，都可通过 ATLAS 申请许可。

由此，每年美国空间计划资助的多项技术都将通过 ATLAS 进入商业化市场。

NASA 将通过技术转移促进就业，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以及将新产品和服务推向

市场。为了满足需求，NASA 致力于前沿技术开发，大量用于探索太空或神秘宇

宙的工具也将向申请人开放，以便推动商业化、解决设计难题以及创业。ATLAS

可以检索 NASA 的专利组合，涉及航空、电子产品、材料、传感器、仪器仪表

和其他学科领域技术，并向申请人提供指导，包括许可申请流程，收集企业、商

业目标以及潜在目标市场等信息。 



知识产权动态   97 

李姝影  编译 

来源：

https://www.nasa.gov/press-release/nasa-debuts-automated-system-to-streamline-technology-pate

nt-licensing  

原文标题：NASA Debuts Automated System to Streamline Technology Patent Licensing 

检索日期：2017 年 6 月 23 日 

美国电信巨头转让大量专利组合 

美国电信运营商（AT&T）在过去 6 个月内向其他运营公司转让大量专利组

合。据 IAM 统计，2016 年 12 至今 AT&T 已转让美国专利 1190 件，受让人来自

美国、欧洲以及亚洲，其中亚洲企业购买规模较小。华为公司于 2017 年 2 月首

次购买 6 件 OFDM 系统相关专利，4 月购买 3 件专利。亚洲企业台湾元太科技

（E Ink）首次向 AT&T 购买 2 件专利资产。日本乐天株式会社（Rakuten）曾在

2012年一次交易中购买了 56件美国专利，近日又向AT&T购买了7件专利组合，

2017 年至今日企与 AT&T 完成 16 项转让交易，共计 124 件美国专利。IAM 指出，

近日频繁的专利交易活动值得深思，亚洲企业可能在专利交易上受预算限制而更

为挑剔，只对特定资产、技术领域或某个司法辖区的专利感兴趣。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79e32b90-1df2-4e18-bb35-6e2a9cba97f4 

原文标题：E Ink and Huawei latest Asian companies to go shopping for AT&T patents 

检索日期：2017 年 6 月 16 日 

美国律所提出技术秘密许可注意事项 

2017 年 8 月 16 日，美国 Kilpatrick Townsend & Stockton 律师事务所撰文提

出伴随专利的技术秘密许可的重要注意事项：（1）考虑到发明的复杂性、应用领

域及整体交易价值的不同，专利和技术秘密的许可协议应根据具体的交易情况进

行调整；（2）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存在区别的条款主要包括技术秘密的定义、许

可费、许可期限和终止期限、保密性等；（3）对许可的技术秘密进行定义以及被

许可人如何进行转化是交易的基本组成部分，考虑许可人是否提供技术秘密转化

的保障或支持措施；（4）技术秘密的许可可以是无期限的，而专利许可需限定在

专利保护期内。因此，技术秘密可以具有比专利更长的许可期限；（5）技术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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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可必须要受商业秘密的保护，因此，保密、安全和公平的救济条款是技术秘

密许可的组成部分；（6）在协议中规定技术秘密再开发后的所有权问题，或限制

被许可人进行再开发以及规定技术秘密分许可的权利。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www.kilpatricktownsend.com/en/Knowledge_Center/Alerts_and_Podcasts/Legal_Alerts/20

17/08/7_Key_Takeaways_Important_Considerations_in_Licensing_Know-How_with_Patents.asp

x 

原文标题：7 Key Takeaways: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in Licensing Know-How with Patents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18 日 

德国 IPlytics 发布云计算产业专利交易报告 

云计算描述了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它提供了对共享计算机处理资源的访

问途径。云用户通过存储和处理数据在共享计算系统上运行各种软件应用。云计

算允许用户根据需求运行高性能进程，这样可以避免前期基础设施的成本消耗，

并且允许系统根据用户流量进行放大或缩小。即付即用模型（Pay-as-you-go 

models）使用户能够快速加载应用程序，通常维护成本较低且可管理性也得到改

善。使用云基础架构的应用程序的数量不断增加，预计未来几年全球对云计算的

投入将大幅上涨。随着云计算解决方案提供商数量的不断增加，市场竞争日益激

烈。 

随着云计算创新技术上企业的竞争加剧，包括实现虚拟机的高效扩展、快速

调度数据以及迅速恢复应用程序在内的创新技术越来越多地寻求专利保护，旨在

确保专利权人的未来技术领域，要求其他服务提供商支付专利使用费，防止专利

权人向云服务提供商提出索赔。 

2017 年 10 月 25 日，德国创新市场情报公司 IPlytics 受 IAM 杂志社约稿，

发布了《云计算产业专利交易趋势报告（Patent transaction trends in cloud 

computing: are PAEs buying into the market?）》，旨在揭示云计算领域的潜在法律

风险。主要结论如下： 

1. 云计算领域专利权人分析 

基于 IPlytics 平台对全球范围内提交的专利标题、摘要和专利要求书进行关

键词检索，以识别云计算领域中实力最强的专利权人。检索获得 26000 多个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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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专利家族，其中 95%都是在 2013 年至 2017 年提交的申请。结果表明，云计算

领域专利权人布局多样化。 

 
图 6  云计算领域专利权人专利家族数量（截止 2017 年 1 月） 

 

图 6 显示，云计算领域实力最强大 Top3 专利权人为 IBM、微软和谷歌，近

几年来共申请获得了 5000 多项专利家族。除了索尼、SAP、三星和佳能之外，

云计算领域专利权人均是美国公司。 

2. 云计算领域专利转让情况 

近几年，云计算领域专利交易呈现增长态势。图 7 显示了 2011-2016 年间专

利家族转让数量。2015 年专利转让数量到达最高，共转让了约 790 专利族。值

得注意的是为了准确反映独立公司的专利转让情况，此项研究对申请人和新兴公

司进行了清洗，对同属一家母公司的附属公司进行了删除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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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云计算领域专利转让情况 

图 7 还根据专利购买方的主要经营产业[29]进行了区分。所调查产业中最大的

买家如下所示： 

（1）软件行业：SAP、微软（Microsoft）、迈克菲（McAfee）和奥多比（Adobe）； 

（2）硬件行业：英特尔（Intel）、惠普（HP）、理光公司（Ricoh Company）

和联想（Lenovo）； 

（3）互联网行业：谷歌（Google）、亚马逊（Amazon）和 Facebook； 

（4）专利主张实体（PAEs）：高智发明公司（Intellectual Ventures）、乐威公

司（Rovi Corporation）和 Dynamic Invention。 

3. 云计算领域 PAEs 专利转让情况 

虽然在硬件、软件和互联网行业中专利收购持续升温，但 2015 年和 2016 年

PAEs收购的专利家族的份额大幅增加，自 2011年起专利转让量平均增长了 130%。

PAEs 通常在未来市场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领域购买专利，专利交易数量的增长

以及 PAEs 的频繁交易意味着云计算领域专利布局在不断增加。 

云计算专利分析的结果表明，云计算即使被视为从根本上依赖于共享环境、

遵循公共标准，它也将越来越多地受到专利申请和交易活动的影响。 

李姝影  检索，苏娜平  编译，李姝影  校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industryreports/Detail.aspx?g=ead4f6e8-ebef-4406-a043- 

980e38c904c8 

原文标题：Industry report - Patent transaction trends in cloud computing: are PAEs buying into 

the market?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27 日 

                                                        
[29]“主要产业”是指申请人所销售的主要商业服务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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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公布 5G 专利许可方案 

2017 年 12 月 4 日，据国外电子工程媒体 EE Times 报道，高通公布了 5G 相

关专利的许可费。（1）基于 5G 标准必要专利的每台单模手机所收的许可费为批

发价格的 2.275%，多模手机（2G／3G／4G／5G）收取 3.25%。同时，根据美国

市场调查公司 Tirias Research 的估算，手机的批发价约为销售价格的 65%；（2）

基于全部专利组合的手机，高通计划每台单模手机收取 4%的许可费，多模手机

收取 5%。大部分手机的应用、操作和其他功能都会涉及到全部专利组合，所以

基本所有设备制造商都会选择全部专利组合的许可费。报道指出，这些只是许可

费的计划方案，各个设备制造商支付的价格可能会因合同谈判而有所不同。不过，

设备制造商可以根据高通此次公布的方案，提前为 5G 知识产权相关的合同谈判

做准备。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eetimes.jp/ee/articles/1712/04/news060.html 

原文标题：Qualcomm が 5G のライセンス方針を公開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7 日 

TechInsights 高级副总裁解析专利组合货币化方法 

【摘要】2017 年 9 月 8 日，全球领先的技术咨询及知识产权管理公司 TechInsights 知

识产权服务高级副总裁 Mike McLean 撰文解析了专利组合货币化方法，帮助企业主

动定期评估产品组合的盈利潜力。Mike McLean 指出制定系统的可持续的专利货币

化方案，可为机构带来最大的整体效益。 

2017 年 9 月 8 日，全球领先的技术咨询及知识产权管理公司 TechInsights 知

识产权服务高级副总裁 Mike McLean 撰文解析了专利组合货币化方法，帮助企

业主动定期评估产品组合的盈利潜力。Mike McLean 指出，明确专利组合的价值

并向第三方和潜在的合作伙伴证明，对通过专利组合成功获利至关重要。这个工

作可以是一次性的行为，例如专利主张或者专利所有者快速地获得收入，但是对

于机构来说，开发可创造持续收入的专利组合货币化方法可以实现最大利益。 

专利组合货币化方法获得成功的诀窍在于： 

 收集基于确实数据的使用证据（EoU）来展现专利价值； 

 将使用证据与销售量和市场份额联系起来； 

 识别面向商业技术的有效专利； 

http://eetimes.jp/ee/articles/1712/04/news0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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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持续的货币化计划中，定期、系统地挖掘专利组合以识别专利价值。 

Mike McLean 讨论了建立专利评估方法和标准的流程、在谈判中展示资产价

值的方法以及专利评估在持续的货币化和评估计划中的价值。 

1.专利货币化中的理想候选专利 

当机构决定尝试从专利中获取价值时，需要解决 3 个关键问题： 

 专利是否有效？ 

 专利技术是否投入使用，以后是否会使用？ 

 专利持有人能否清楚表明专利用途并将其与经济效益联系起来？ 

解决上述问题存在的挑战（特别是对拥有大量专利组合的公司而言）是识别

符合特定机会的专利。 

在审查专利组合的使用证据时，单个专利可以映射到一个象限（图 8），用

于衡量每个专利是否被现有产品使用，以及使用可能的可验证性。在这个例子中，

左上象限（最佳）中的专利是可以验证的专利，这些是专利货币化的理想候选。

Mike McLean 指出，一般给定的专利组合中仅有 2%-5%的专利可以在交易中带

来价值。 

 

图 8  专利货币化的理想候选 

2.挖掘价值专利 

结合数据分析和专家意见的系统化分阶段挖掘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货

币化的成功。寻求通过专利组合获利的机构通常可分为 3 类： 

 类别 1：这类企业没有识别有吸引力的技术或可以驱动货币化项目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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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类别 2：这类企业想要许可特定的技术，但并没有识别该技术包含的专

利； 

 类别 3：这类企业想要许可特定的技术，并识别了该技术包含的一系列

专利； 

机构类别决定了专利挖掘的过程从何处开始： 

 对于第 1 类和第 2 类企业，首先应采用更多的数据分析方法来确定专利

组合的子集以供进一步测试，然后引入主题专家（SEMs）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对于第 3 类企业，采用技术主题专家审查专利权利要求，并提供意见以

及支持证据，为谈判或专利诉讼提供权利要求对照表或使用证据。 

3.专利挖掘的数据分析 

在寻求建立货币化专利初始子集的专利挖掘数据分析过程中（特别是第 3 类

企业），关键是将专利组合分成与业务相关的分组。需要注意，专利挖掘活动的

数据分析部分也需要主题专家参与。许多机构使用自动化工具直接对专利组合进

行分类，但这种方法建立的分组缺乏与业务的相关性。Mike McLean 认为，可以

先雇佣主题专家（内部专家和第三方专家）来确定分组，然后利用自动化工具将

专利组合分配到这些分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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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专利组合和产品组合分析示例 

分类后，对与业务相关的每个领域的专利数量定量计数。据此可以确定存在

商业价值的领域（图 9）。 

 专利覆盖充足：包含产品和相关专利的领域。可根据机构目标在货币化

项目中被动或主动地使用这些领域的专利。 

 专利覆盖不足：包含产品但是没有专利覆盖的领域。可以在这些领域申

请或开发专利以提供更强大的产品保护。 

 专利覆盖过多：拥有专利但没有产品的领域。过度专利覆盖的领域通常

是专利货币化的天堂，因为其提供了一定的交叉许可机会或专利主张能力。 

 空白领域：感兴趣的领域，但既没有产品也没有专利。空白领域包含具

有发展潜力的未来领域。 

上述货币化工具分类的采用取决于所属企业的企业文化和目标。 

4.主题专家驱动专利评估 

随着专利挖掘活动中数据分析部分的完成，适用的专利子集将提交给主题专

家，以评估专利的强度和可执行性。 

要从货币化活动中获得最有价值的产出，主题专家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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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专家了解某一特定领域的技术，知道技术如何在给定市场的多个参与者中得到

实施，并且他们对给定的专利能否在最终产品中被应用、应用情况能否被检测以

及检测中面临的问题等方面有较为准确的理解。 

最终，人们可以在法庭上或会议室或在一场积极的谈判中来解释这一主张，

所以在准备阶段尽可能地引入人为干预非常重要。 

5.可执行的评估标准 

进行分析时，两个关键的标准是： 

 市场上的产品或服务是否使用了专利？ 

 是否可以收集使用证据以便推动谈判？ 

可以增加价值的三个附加标准是： 

 新颖性。该专利是否与先前的专利有相似？是否会出现有效性的质疑？ 

 技术影响。专利是小小的改进还是革命性的？不使用这项专利，同时在

产品中实现相同的功能有多困难？ 

 商业影响。与专利相关产品能够立刻带来收入还是在不久的将来带来收

入？这对于潜在的许可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吗？ 

6.已公开技术分析 

这个阶段的分析采用现有数据和主题专家意见结合的方式。数据源的类型因

产品和企业而异。来源可以包括：产品文献、数据表、用户指南、维修手册、与

给定技术相关的技术标准、预先存在的逆向工程、产品测试结果等。在进行详细

的侵权分析之前，利用这些数据可以进一步评估产品成功的可能性。 

7.侵权分析 

已公开技术分析完成后，可进入制定特定的权利要求对照表或使用证据包阶

段 C（图 10）。一系列测试程序、逆向工程活动或数据收集活动旨在收集支持所

有权利要求要素所需的证据，以便准备权利要求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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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权利要求对照表示例 

了解何种类型的数据可以最好的支持权利要素非常重要。例如，专利涉及的

制造方法、从该类制造方法中得到的结构、给定产品的功能或性能、实施功能或

性能加强、具体电路设计、具体软件设计、具体机械组成部分、具体化学成分等

内容。 

权利要求对照表的具体细节和技术细节决定所需要的调查类型以及用于收

集谈判或诉讼中权利要素支撑信息的工具。 

8.更大的专利组合包带来更好的结果 

在货币化活动中，机构通常希望构建专利组合而不是单独的专利个体。在以

往谈判中，一般会有 5 到 50 个侵权争议。这个数字取决于： 

 在谈判中使用的杠杆； 

 预估的潜在许可收入； 

 涉及的不同产品组合； 

 在某种情境下，产品类型的分布范围有多大。 

围绕整个专利组合（或专利组合的部分）组成一个超值套餐会提高获得许可

的机会。同样，当出售资产时，较大的专利族（包含数百或数千种专利）比较小

的专利族出售概率更高。 

9.持续货币化活动的价值 

许多机构将货币化分析作为一次性的过程，但更为有效和有利的模式是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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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作为一个可重复的持续发展计划，持续地为企业提供收入和资金。 

主动和定期评估产品组合的货币化潜力有以下益处： 

 市场知识：可以不断收集竞争情报，了解重点领域的产品销售和技术实

施状况； 

 准备：对专利组合进行分类，可以准确地识别与当前业务相关的资产； 

 关注价值：通过对专利组合里的专利进行评估，可以准确识别能够在货

币化计划中创造价值的资产； 

 调整以获得更大的成功：从货币化活动涉及的许可团队定期获得反馈意

见，可以持续调整货币化方案，以确保新起草的权利要求获得支撑，并在这些领

域取得成功； 

 调整以解决问题：定期获得任何有效性问题的反馈，可以对货币化方案

进行持续调整，争取获得更大的成功； 

 战略性专利：随着货币化项目的发展开始进入战略性专利阶段，专利组

合的成熟确保了专利确实适用于并能够支持该项目；关键技术专家可以确定如何

在可授权技术中加入专利主张； 

 权利要求修正：制定持续性的措施，以便在获得更多信息的情况下修改

权利要求，使得货币化活动获得可持续的成功。 

Mike McLean 指出，前 3 个益处：市场指数、准备和关注价值，适用于一次

性的货币化活动以及正在进行的计划。持续的货币化计划享有最后的 4 个益处：

调整以获得更大的成功、调整以解决问题、战略性专利和权利要求修正。制定一

个系统的可重复的专利货币化方案，可以为机构带来最大的整体效益，确保专利

组合适应性更强，面向未来，成为有效的创收工具。 

许  轶  检索，朱  敏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

http://www.ipwatchdog.com/2017/09/08/repeatable-approach-portfolio-monetization/id=87629/ 

原文标题：A Repeatable Approach To Portfolio Monetization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3 日 

Ocean Tomo 最新拍卖平台旨在吸引中国买家 

2017年 9月 22日，Tomo在其最新的平台Ocean Tomo Bid-Ask Market（OTBA）

上公布了首次专利拍卖。9 月 22 日至 10 月 20 日，惠普公司所有的 1000 多件专

利权将会在该平台上进行拍卖，所拍卖的专利将被分为 45 批，主要涉及计算相

关的技术领域。《知识产权资产管理杂志》（IAM）认为 OTBA 的独特卖点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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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传统的卖家驱动的拍卖形式，OTBA 能让潜在买家有效地发布匿名出价。

此次拍卖活动为了吸引中国买家，除了解决结算方式与语言障碍的问题之外，还

会将惠普的专利按照在同一个技术领域的原则分为不同的专利组合，每个组合中

包含 24 项授权专利。根据 IAM 长期对中国公司专利转让交易的了解，相比于专

利投资组合，中国买家更喜欢小规模的专利转让。IAM 认为在目前的大规模专

利拍卖行业中，中国企业迄今为止尚未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有两个原因：（1）中

国买家对于利用专利拍卖快速扩大专利规模的形式极为吸引，但他们中的很多人

已经由专利规模转向关注专利质量。（2）中国买家希望在专利交易中建立持续的

商业关系，而不是一次性交易，这类没有售后服务的形式使中国买家更加谨慎。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da17a343-154e-46a0-a5c9-cf9f3390cfaf 

原文标题：Latest Ocean Tomo platform seeks to woo Chinese bidders sceptical of auction format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6 日 

微软将 Azure IP Advantage 扩展到中国地区 

近日，微软宣布将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为中国地区云计算客户提供的一系列

知识产权保护措施——Azure IP Advantage。相关负责人证实中国的 Microsoft 

Azure 云平台用户很快将享有与世界其他地区客户相同的知识产权服务。《知识

产权资产管理杂志》（IAM）分析 Azure IP Advantage 包括三个部分：（1）使用

Azure 的用户可享受无限的辩护和赔偿，涵盖为 Azure 服务提供支持的任何开源

技术；（2）为符合条件的客户提供 10,000 项可挑选的专利以防御诉讼或辩护；（3）

如果微软将专利转让给非执业实体（Non-Practicing Entities，简称 NPE），Azure

客户可以获得“即用许可证”的广泛保护。目前已经有大量的中国资金支持和申请，

说明了微软在专利诉讼中的影响力。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8f74643d-79e3-4b43-94c8-4635a73e4902 

原文标题：Microsoft expands Azure IP Advantage to China, where it may be an even more unique 

offering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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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立足我国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研发与布局的决策需求，以专利信息分析

为切入点，在与技术专家进行密切合作的基础上，结合产业调研，分析金属锂负极

材料技术领域的宏观专利申请态势、主要申请机构、技术保护区域、技术布局等。

结合我国的布局现状，发现未来布局的壁垒区和机会区等，从而为我国开展金属锂

负极材料技术的研发和技术保护提供支撑。 

金属锂的理论比容量为 3860mAh/g，是目前已知的质量比容量最高的电池负

极材料之一，以金属锂作为负极的金属锂二次电池长期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立

足于我国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研发与布局的决策需求，以专利信息分析为切入点，

在与技术专家进行密切合作的基础上，结合产业调研，分析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

领域的宏观专利申请态势、主要申请机构、技术保护区域、技术布局等。在宏观

分析的基础上，对金属锂负极材料专利进行逐项判读，利用技术——功效分析方

法，分析全球专利布局，揭示专利布局的热点、空白点；结合我国的布局现状，

发现未来布局的壁垒区和机会区等，从而为我国开展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的研发

和技术保护提供支撑。 

本文以德温特创新索引（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简称 DII）、Innography、

中科院专利在线分析系统、Incopat 等数据库为数据来源[30]，在检索的基础上结

合专家人工判读，对数据进行清洗和整理。 

1.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内涵及产业现状 

金属锂是现在已知的质量比能量最高的电极材料之一，对金属锂作为电池负

极的研究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自 1962 年起，人们就开始有以锂金属直

接作为电池负极材料的新型高能电池的研究。1972 年美国 Exxon 公司推出了

Li/TiS2 二次电池，20 世纪 80 年代末加拿大 Moli 公司推出了 Li/MoS2 二次电池。

但由于金属锂电极在充放电过程中易产生锂枝晶，锂枝晶易从极板脱落，脱落后

与极板的电接触断开，不能用于充放电反应，导致电池容量降低；若锂枝晶逐渐

生长，则会刺穿隔膜延伸至正极导致内部短路，引起火灾或爆炸。到了 20 世纪

                                                        
[30]由于所采用的 DII 专利数据库中专利记录以专利家族为单位，一个专利家族代表了一“项”专利技术，

如果该项专利技术在多个国家提交申请，则在统计分析中，一项专利对应多“件”专利。本文对专利的“项”

数和“件”数做了区分，在此特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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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由于锂离子电池的成功商品化，研究者们把热情更多的投向锂离子电

池及聚合物锂离子电池，金属锂二次电池的研究处于冷淡阶段。 

随着科技进步，人们迫切需要一种高能量密度电池来适应各种电器的小型化、

超薄化发展趋势，这时锂离子电池就暴露出了它固有的缺点。由于石墨的理论容

量只有 372 mAh/g，且第一次充放电循环又会产生很大的不可逆容量损失，所以

它无法成为高能量密度电池。而金属锂的理论比容量达 3860 mAh/g，且锂电极

的交换电流密度大、极化小，是最理想的电极材料，如果枝晶问题得到解决，将

有很大的市场潜力，于是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及知名电池公司又重新回到金属锂

二次电池的研究工作中来，如美国的 Polyplus、Moltech、3M Innovative Properties

等公司及 Argonne、Lawrence Berkeley 国家实验室，德国的 SolidEnergy 公司，

加拿大的 Hydro-Quebec 公司及以色列的 Tadiran 公司等。他们或者单独开发，或

者联合开发，取得了很大进展。 

目前，以金属锂作负极的电池主要有锂硫电池、锂空电池和其他以插层化合

物为正极的锂金属电池。国际上锂硫电池研究厂商有美国的 Sion Power 和

Polyplus、英国的 Oxis、德国的 BASF 及韩国三星等公司，其中又以 Sion Power

公司的结果最具代表性。福特公司的 Adams 和 Karulkar 把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

池（PEMFC）中成功应用的双极板构型引入到锂空气电池中，该电池在能量密

度和功率密度上都达到或超过了美国先进电池联合体（USABC）制定的电动汽

车长期发展目标，但在费用上，采用 40 kWh 双极板构型锂空气电池体系的电动

汽车的行驶费用约为$238/kWh，远高于 USABC 对电动汽车制定的行驶费用目标

（$100/kWh）。科学家认为，锂空气电池有很大潜力取代锂离子电池而成为下一

代二次电池，但其商业化仍有“至少十年之遥”。不过，IBM 和大众汽车都已明确

对外表示，希望 2020 年能将锂空气电池技术实现量产。 

2.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宏观专利分析 

（1）数据检索与筛选 

本文以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为分析对象，以关键词和分类相结合的检索策略，

在与技术专家密切沟通的机制保障下，基于 DII 专利数据库，获得全球金属锂负

极材料技术相关专利。在此基础上，人工筛选金属锂负极材料专利技术，形成后

续分析的数据基础。经专家判读，共获得用于后续分析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相关

专利 813 项。 

（2）专利数量的年度变化 

图 11 为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领域国际专利申请量年度变化趋势。采用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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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为高比能量电池负极的研制工作开始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并于 70 年代初期，

首次用于军事。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锂二次电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寻

找最佳的电解液配方，以期获得能够抑制、甚至消除锂枝晶的电解质溶液和电解

质盐。从图中可以看出最早的金属锂负极相关专利于 1974 年提交申请。由于锂

离子电池在 90 年代成功商品化，科研工作者又把精力投入到锂离子电池中。进

入 21 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急切需要更高能量密度的电池来满足各

种电子产品的小型化、便携化的发展趋势。现有的锂离子电池的负极材料是石墨，

而石墨的理论质量比容量仅有 372m Ah/g，并且在第一次充放电循环过程中会产

生较多的不可逆容量损失。人们对硅基化合物、锡的氧化物、无定形碳等负极材

料进行了研究，但取得的实际成果很少，继而人们又把目光转移到金属锂上。在

2012 年出现了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高峰，预计今后几年的专利

申请量仍然会居高不下（近两年的专利受 18 个月公开时滞影响，数据仅供参考）。 

 

图 11  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国际专利申请量年度态势 

（3）专利技术布局 

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研究中，专利申请量前 10 位的技术如表 8 所示，位居

前三位的技术依次是“用于直接转变化学能为电能的方法或装置”（H01M）、“电

容器、电解型的电容器、整流器、检波器、开关器件、光敏器件或热敏器件”（H01G）

和“非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C01B）。其中“用于直接转变化学能为电能的方法

或装置”（H01M）技术方向的专利申请最为集中，超过所有专利申请的 90%。

通过表 8 分析可得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主要应用在电学领域，同时与化学、运输

等领域有交叉，特别是非金属、金属化合物、纳米制造、镀覆等技术有较多交叉。 

表 8  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相关专利的技术分类（TOP10） 

排名 IPC 解释 专利数量

（项） 

1 H01M 用于直接转变化学能为电能的方法或装置(例如电池组)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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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01G 电容器、电解型的电容器、整流器、检波器、开关器件、光

敏器件或热敏器件 

30 

3 C01B 非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 25 

4 H01B 电缆；导体；绝缘体；导电、绝缘或介电材料的选择 21 

5 B05D 对表面涂布液体或其他流体的一般工艺 19 

6 C01G 银、砷、金、铋、镉、钴等金属的化合物 17 

7 C22C 合金及合金的处理 17 

8 B82Y 纳米结构的特定用途或应用；纳米结构的测量或分析；纳米

结构的制造或处理 

10 

9 C23C 对金属材料的镀覆 9 

10 H02J 供电或配电的电路装置或系统；电能存储系统 9 

（4）主要受理国家/地区 

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在全球 36 个国家/地区有专利申请。按受理量排名前十

位（表 9）依次为：日本、美国、韩国、中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欧

洲专利局（EPO）、德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其中，日本的受理量（810 件）

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地区，美国的受理量位居第二（464 件），两者总和超过全部

专利申请量的 50%，韩国继日本和美国之后，位居受理量国际/地区的第三位。

从近 5 年的活跃度来看，较多的专利权人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专利申请（活

跃度 44%），说明近 5 年的国际市场布局受到较高的重视。另外，中国市场也是

近 5 年较受关注的市场（活跃度 42%）。 

表 9  国家/地区受理量 

国家/地区 专利数量/件 近5年活跃度 

日本 810 14% 

美国 464 27% 

韩国 199 22% 

中国 190 4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140 44% 

欧洲专利局（EPO） 99 26% 

德国 77 13% 

加拿大 57 9% 

法国 44 5% 

英国 35 3% 

*：为了对比方便，将未进入国家阶段的 PCT 申请作为统计对象也在表中列出。 

（5）主要申请机构 

从表 10 可以看出，日本的松下公司在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专利权人排名第

一，专利数量远超其他专利权人，占比近 10%。韩国的三星公司排名第二，日立

公司居第三。另外进入 TOP 10 的申请机构还有日本的三洋公司、索尼公司、丰

田公司、NEC 公司、住友公司、三菱公司，美国的波利普拉斯电池公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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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科学院位居第十五（LG 公司与 MALLORY 公司同列十五）。总体来看，

国际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的专利权人以公司为主，多数来自日本。中国在该领域

则呈现出以科研机构为专利权人典型代表的局面。 

表 10  主要申请机构（TOP15） 

专利权人 专利数量/项 国别 机构性质 

松下公司 81 日本 公司 

三星公司 43 韩国 公司 

日立公司 42 日本 公司 

三洋公司 37 日本 公司 

索尼公司 31 日本 公司 

丰田公司 26 日本 公司 

NEC公司 24 日本 公司 

波利普拉斯电池公司 22 美国 公司 

住友公司 21 日本 公司 

三菱公司 17 日本 公司 

埃克森美孚研究工程公司 16 美国 公司 

汤浅公司 16 日本 公司 

富士集团 14 日本 公司 

东芝公司 12 日本 公司 

LG公司 11 韩国 公司 

MALLORY公司 11 美国 公司 

中国科学院 11 中国 科研院所 

（6）在华专利申请概况 

①在华专利申请数量年度变化 

图 12 展现了我国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专利受理量年度变化趋势。我国的金

属锂负极材料技术相关专利布局始于 1988 年，晚于国际专利申请开始时间（1974

年）。从 1988 年至今，中国共受理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相关专利 168 件[31]，专利

年度申请量逐年递增，分别在 2003 年和 2012 年出现了申请高峰，预计近两年的

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相关的专利申请量会继续增加（近两年的专利受公开时间影

响，数据仅供参考）。 

                                                        
[31]考虑到专利文件的重复性，一件申请仅作一次计数。如有授权则以统计授权文件，无授权则统计申请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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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中国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专利受理量年度变化 

②在华专利类型及有效性 

我国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的相关专利以发明为主（154 件），占比 92%，实

用新型 14 件，见表 11，目前有 67 件获得授权，37 件处在实质审查阶段，2 件

处于公开阶段，48 件处于无效状态（1 件放弃，25 件撤回，10 件驳回，12 件权

利终止）；实用新型专利中，12 件授权有效，2 件失效。 

表 11  专利法律状态 

 总量 授权 实质审查 公开 放弃 撤回 驳回 权利终止 

发明 154 67 37 2 1 25 10 12 

实用新型 14 12 0 0 0 0 0 2 

③在华主要专利申请人 

我国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的专利申请人主要来自中国和日本，另外还有来自

美国、韩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比利时、瑞士和荷兰的企业、大学等。

表 12 展示了我国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相关专利的的主要申请机构，其中 7 家来

自日本，3 家来自美国，1 家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企业是我国专利权人在金属

锂负极材料技术领域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的主要研发力量来自科研机构。 

从各主要机构的在我国的技术保护情况看，三星 SDI 株式会社的专利申请

15 件，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中科院化学所专利 6 件，位居第二；日本电气株

式会社以 5 件位居第三。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昭和电工株式会社、松下电器产

业株式会社和通用汽车环球科技运作有限责任公司同列第四，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康宁股份有限公司和波

利普拉斯电池公司同列第五位。 

表 12  中国的主要申请机构（TOP5） 

专利权人 专利数量/件 国

别 

三星SDI株式会社 15 韩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6 中国 

日本电气株式会社 5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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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 4 日本 

昭和电工株式会社 4 日本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4 日本 

通用汽车环球科技运作有限责任公司 4 美国 

三洋电机株式会社 3 日本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3 中国 

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3 日本 

康宁股份有限公司 3 美国 

波利普拉斯电池公司 3 美国 

（7）小结 

国际上最早的金属锂负极相关专利于 1974 年提交申请，中国在该领域最早

于 1988 年开始申请专利，国际上以金属锂作为电池的负极材料的研究在 1962 年

开始，可见专利保护与技术发展如影随形。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在全球 36 个国

家/地区有专利申请（日本和美国的受理量较多，中国市场是近 5 年较受关注的

市场），主要应用在电学领域，同时与化学、运输等领域有交叉。日本企业在该

领域有明显的研发优势，中国在该领域主要以科研机构为代表。我国金属锂负极

材料领域的相关专利以发明为主，当前有效率较高。三星 SDI 株式会社和中科院

化学所在我国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另外，中科院还有上海硅酸盐所、苏州纳米

所和金属所在该领域有专利储备，郭玉国和温兆银的研发团队具有较强的研发实

力。 

3.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专利布局现状 

（1）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的“技术-功效”框架 

结合资料调研情况及专家知识，将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产生的影响（即功效）

分为抑制锂枝晶、提高功率密度、提高能量密度、提高安全性、提高库伦效率、

提高循环性能、提高操作电压、延长寿命、减少负极表面反应、减小体积膨胀、

降低内阻、降低成本、环保、促进产业化等 14 种效果，功效分解见图 13。 

金属锂负极

提高功率密度

提高操作电压

功效分解功效分解

抑制锂枝晶

提高能量密度

提高库伦效率 减少负极表面反应

提高安全性

降低内阻

环保

提高循环性能 减小体积膨胀

延长寿命 降低成本

促进产业化

 
图 13  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功效分解图 



知识产权动态   116 

基于这 14 个重要的功效指标，构建出金属锂负极技术的“技术-功效”矩阵，

并由专家对专利逐条解读[32]。以此为基础，分析基于技术功效框架下的全球金属

锂负极材料技术专利布局现状，并考虑中国的布局现状，发现未来研发的机会区

和壁垒区。 

（2）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的研发布局策略探讨 

①申请授权布局 

表 13 展现金属锂负极材料相关技术点专利申请与授权布局，从表中可以看

出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专利保护的密集区和稀疏区。表中用浅灰色标注技术保护

相对密集区（申请量高于 300 件），用深灰色标注技术保护稀疏区（申请量少于

5 件）。 

基于技术-功效框架的专利申请/授权布局看，国际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最主

要用于提高能量密度和延长寿命。其中，延长寿命的专利最多，申请 334 件，其

中 78 件获得授权，另外提高能量密度也是专利保护密集区，且授权专利较多（申

请 307 项，授权 89 项）。 

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现有的 14 大功效点中已经没有专利保护的空白点，即

所有的功效点已存在专利申请，可见金属锂负极材料技术的专利保护已经深入到

技术功效的各个环节。降低内阻和环保方面的专利保护相对稀疏。 

表 13  金属锂负极材料相关技术点专利申请与授权布局（单位：件） 

技术\功效 金属锂负极

[
33

] 

抑制锂枝晶 102(23) 

提高功率密度 108(31) 

提高能量密度 307(89) 

提高安全性 231(64) 

提高库伦效率 26(6) 

提高循环性能 23(4) 

提高操作电压 6(5) 

延长寿命 334(78) 

减少负极表面反应 8(3) 

减小体积膨胀 6 

降低内阻 3(2) 

降低成本 82(20) 

环保 3(2) 

促进产业化 5(2) 

                                                        
[32]本部分的分析对象为专家将其标引进入对应“技术-功效”单元中的专利，共 813 项。一项专利可能同

时提升锂电池技术的多个性能，因此一项专利可能属于多个“技术-功效”单元。 

[33]单元格中的数字代表专利申请数量（授权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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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重要专利权人布局 

表 14 显示出了金属锂负极材料相关技术点的重要专利权人在相关技术点拥

有专利数量的情况。松下公司和三星公司是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的领军机构，从

表中也可以看出这两个公司占据了多个功效点的首位。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前三

专利权人中，中科院侧重于减少负极表面反应的研发，在该功效点的主要竞争对

手是波利普拉斯电池公司，另外中科院在提高库伦效率和提高循环性能也表现突

出。 

表 14  金属锂负极材料相关技术点核心专利权人布局（单位：项）[34]
 

技术\功效 TOP3 专利权人 

抑制锂枝晶 松下公司(9) 住友公司(9) 三菱公司(8) 

提高功率密度 松下公司(17) 富士集团(5) 日立公司(4) 

提高能量密度 松下公司(27) 日立公司(19) 三星公司(15) 

提高安全性 松下公司(23) NEC 公司(12) 丰田公司(11) 

提高库伦效率 三星公司(4) 日立公司(3) 中国科学院(3) 

提高循环性能 三星公司(3) 中国科学院(3) - 

技术\功效 TOP3 专利权人 技术\功效 TOP3 专利权人 

提高操作电压 MALLORY 公司(2) - - 

延长寿命 三星公司(26) 松下公司(23) 日立公司(16) 

减少负极表面反应 中国科学院(4) 波利普拉斯电

池公司(2) 

- 

减小体积膨胀 三星公司(2) CYMBET 公司

(1) 

- 

降低内阻 三重大学(1) 三星公司(1) 日立公司(1) 

降低成本 松下公司(7) 丰田公司(5) 索尼公司(4) 

环保 合肥工业大学(1) 东丽株式会社

(1) 

MALLORY 公

司(1) 

促进产业化 NTT 公司(1) - - 

③核心专利布局 

表 15 展现了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的 28 项（36 件）核心专利布局情况。本

文利用 Innography 筛选专利强度，专利强度在 90%以上的专利被认为是本领域

的相对高质量专利（即核心专利）。专利强度值根据专利权利要求数量、引用先

前技术文献数量、专利被引用次数、专利及专利申请案的家族情况、专利申请时

长、专利年龄、专利诉讼等十余个专利价值相关指标计算而来。 

从表 15 中可以看出，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的核心专利集中在延长寿命和提

高能量密度效果上，说明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的核心专利主要是为了延长寿命和

提高能量密度，并为提高能量密度进行了更多的国际专利布局。 

                                                        
[34] 单元格中的数字代表专利申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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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核心专利布局（单位：项（件）） 

技术\功效 金属锂负极 

抑制锂枝晶 5(25) 

提高功率密度 3(16) 

提高能量密度 10(46) 

提高安全性 6(35) 

提高库伦效率 2(9) 

提高循环性能 1(14) 

提高操作电压 - 

延长寿命 13(101) 

减少负极表面反应 2(16) 

减小体积膨胀 - 

降低内阻 - 

降低成本 2(16) 

环保 - 

促进产业化 - 

值得一提的是核心专利中被引次数最高的专利是波利普拉斯电池公司在

1998 年向美国专利局提交的发明专利 US6025094A，保护了一种用于负极电极的

涂层，该专利目前授权有效，也是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的最高被引专利（被引次

数高达 439 次）。 

④我国研发布局策略 

表 16 展现了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国际整体专利布局以及在我国专利申请数

量最多的 3 机构在金属锂负极材料各技术环节的专利布局，结合上述分析内容，

可以对各技术环节的主要竞争对手及其技术分布有所揭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松下公司、三星公司、日立公司、三洋公司、索尼公司等

主要竞争对手在这个技术均有较多的国际专利布局。从国内专利布局来看，我院

化学所是唯一进入 TOP5 的国内机构，其主要竞争对手是三星 SDI 株式会社和日

本电气株式会社，对这些企业的研发动态应该进行高度关注。 

表 16  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国内外竞争对手布局[35]
 

申请量情况 全球专利申请量：813项，2355件 

国内申请量：168件 

技术内容 金属锂负极 

申请数量（件） 2355 

申请数量（项） 813 

授权数量（件） 409 

授权数量（项） 226 

申请人数量（个） 503 

                                                        
[35] 同一项专利可能同属不同的技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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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竞争对手技术分布

（项） 

松下公司 81 

三星公司 43 

日立公司 42 

三洋公司 37 

索尼公司 31 

我国申请人技术分布（项） 

三星SDI株式会社 15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6 

日本电气株式会社 5 

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 4 

昭和电工株式会社 4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4 

通用汽车环球科技运作

有限责任公司 

4 

综合国内外主要竞争对手的整体布局考虑我国在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的专

利形势，发现提高功率密度、提高能量密度、提高安全性和延长寿命方向的专利

布局较为集中，专利权人数量较多，核心专利已经布局，是我国面临的形势较为

严峻的区域。提高操作电压、减小体积膨胀和环保等技术点的专利布局较少，专

利权人数量较少，我国专利权人已有专利布局，是我国未来的机会区。 

4. 结论与启示 

（1）延长寿命和提高能量密度是研究侧重方向。从技术功效布局来看，延

长寿命和提高能量密度两个方向上的专利申请量较大，专利权人较多，发明人也

较为集中，是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2）日本企业在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的研发优势明显。从国内外专利权人

排名来看，日本企业的研发优势明显，中国没有进入国际专利权人排名前十的机

构。中科院位居第 15 位，且没有核心专利储备，国际竞争力较弱。 

（3）提高操作电压、减小体积膨胀和环保是我国在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的

机会区。综合国内外主要竞争对手的整体布局发现提高功率密度、提高能量密度、

提高安全性和延长寿命等技术是我国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的区域。提高操作电压、

减小体积膨胀和环保等技术是我国的机会区。 

赵萍、赵亚娟、王学昭、吕璐成（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情报分析与知识产品研发中心） 

分析撰写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以德温特创新专利索引（Derwent Innovation Index，DII）数据库和 TI（Tho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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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平台数据为数据源，利用 Thomson Data Analyzer（TDA）、TI 分析系统、

Innography 和中国科学院专利在线分析系统 3.0 等数据分析工具，对异亮氨酸微生物

发酵技术相关专利进行分析，客观展现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当前专利发展态势

与研发活动特点，旨在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科技决策与研发提供参考。 

异亮氨酸（2-amino-3-methylvaleric acid）作为必须氨基酸之一，广泛应用于

医药、食品、饲料等领域，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目前日本处于 L-异亮氨酸生

产的垄断地位。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才开始进行 L-异亮氨酸的发酵研究，90 年

代才开始工业化生产，目前与日本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近 10 年来国内对发酵

法生产 L-异亮氨酸已有相关报道，但真正实现工业化的菌株很少，而且菌株产

酸水平较国外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随着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开发高效产 L-

异亮氨酸的微生物越来越迫切。研究针对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进行了全面的

整体态势及技术分支分析，结合定量、定性研究与专家咨询，利用 DII（Derwent 

Innovation Index）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借助 TDA（Thomson Data Analyzer）、

TI（Thomson Innovation）、Innography、中国科学院专利在线分析系统等工具，

力求呈现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当前专利发展态势与研发活动特点；从总体趋

势、地域分布、技术流向、重要申请人等多个视角，揭示了该领域当前专利活动

特征，旨在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科技决策与研发提供参考。 

数据来源：科睿唯安的 Thomson Innovation 数据库（检索日截至 2016 年 11

月 15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中国专利数据库（检索日截至 2016 年 11 月 15 日）。 

分析工具：科睿唯安的数据分析工具 TDA（Thomson Data Analyzer）、TI

（Thomson Innovation）分析平台，Dialog 公司的 Innography 专利检索与分析平

台，中国科学院专利在线分析系统 3.0。 

1.全球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全球专利共 1041项，专利年申请量如图 14所示（基

于最早优先权年统计）。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经历了 4 个发展期。 

（1）1959 至 1980 年，技术萌芽期，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的专利申请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出现，专利申请数量相对较少，相关技术开始缓慢发展，

这个期间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产异亮氨酸菌种尤其是棒杆菌的选育培养方面； 

（2）1981 至 1986 年，得益于 20 世纪 70 年代基因分离和操作新技术取得

的巨大进步，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在此期间进入第一次高速发展期，专利申

请量出现历史高值，主要关注添加前体物发酵法和特定菌种基因改造技术； 

（3）1987 至 1997 年，波动期，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减少，异亮氨酸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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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技术进入暂时的停滞期； 

（4）1998 以后，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异亮氨酸用途扩大的刺

激，专利申请又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活跃期，大量机构加入技术研发和申请保

护行列。技术重点主要针对直接发酵法中突变菌种的选育、构建基因工程菌和代

谢途径中蛋白改造技术。 

2.全球专利申请地域分布 

（1）专利来源国家/地区分布 

专利文献中的发明人地址，体现了专利技术的来源国/地区信息，反映了技

术创新源地的创新能力和活跃程度，可以为区域间的技术合作和竞争提供有用的

信息。全球专利技术来源国家/地区分布如图 14。日本和德国的研发实力最强，

59%的专利由日本和德国提出申请，是当前最大的技术发源地；其次是俄罗斯、

中国、韩国和美国，也是较为主要的技术产出国，但与日德相比存在差距。 

 

图 14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全球专利申请时间态势（单位：项）[36]
 

                                                        
[36]由于专利申请到公开最长有 18 个月迟滞，截至检索日，2015 年、2016 年还有部分专利申请尚未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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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专利来源国家/地区分布（单位：项）[37]
 

（2）重要专利来源国家/地区申请时间趋势对比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领先国家专利申请时间趋势如图 16 所示。日本从

1959 年开始进行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方面的专利申请，在 1975 年、1982 至 1986

年、2002 至 2009 年期间先后出现了专利申请高潮，近 5 年相关专利申请活动较

少。德国相关专利申请始于 1986 年，1998 年之前年申请量平均仅 2 项，1999 至

2006 年专利申请活动非常活跃，年均申请量达 27 项并在 2000 年达到历史最高

值，而后专利申请活跃度降低。俄罗斯相关专利申请始于 1972 年，2004 年之前

专利申请量较少，维持在个位数，2005 至 2007 年、2010 年出现专利申请高潮，

而后年申请量回归为个位数。中国相关专利申请开始较晚，2003 年出现第一件

专利申请，而后专利申请量持续增加，近 5 年较为活跃，成为当前新兴技术区域。

美国相关申请始于 1966 年，专利年申请量在 2007 年达到峰值，而后专利申请量

持续降低。 

                                                        
[37]基于发明人所在地统计专利来源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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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主要领先国家专利数量分布（单位：项） 

（3）全球专利布局分析 

专利受理国/地区反映了技术接受地信息，反映了该国家/地区的专利保护程

度，也是相关技术和产品市场布局的重要参照，可以为区域间的技术保护提供有

用信息。结合专利受理国/地区统计结果（图 17）以及来源国/地区分布（图 18）

可发现，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专利受理地区主要集中于欧亚和北美地区，美、欧、

日、中是重要的专利布局国家/地区；美国虽然整体研发实力不如日本和欧洲，

却是当前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最受重视的技术保护地，欧洲、日本和中国的

市场也处于相当重要的位置。 

 

图 17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单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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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专利来源国家/地区分布地图（单位：项） 

3. 全球专利技术流向特点 

综合技术起源地（发明人所在地）信息与技术流向地（专利申请受理地）信

息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全球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主要流向特点（图

19）。 

（1）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输出国，最主要的输出目

的地是美国和欧洲市场，日本受理的申请中 53.4%来自本土申请人，在专利技术

流动中处于顺差地位； 

（2）欧洲是全球第二大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输出地，最主要的输出目

的地是美国市场；同时欧洲也是重要的技术输入地，来自欧洲以外的申请达 53%，

各国申请人在欧洲专利布局活动非常活跃； 

（3）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输入国，美国受理的申请

中外来申请占 87%，显示美国的市场保护地位远大于研发实力地位，在专利技术

流动中处于明显的逆差地位； 

（4）中国在专利技术流通中处于明显的逆差地位，申请人有少量的对外布

局，比例非常低，与庞大的本土申请量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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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流向（单位：件） 

4. 全球专利重要申请人 

本节针对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领域的专利申请人进行分析，从专利申请人申

请量排名、申请人集中度、重要申请人的活跃度、技术布局及专利保护策略等方

面进行研究。 

（1）全球专利申请人竞争力分析 

全球申请量前 10 位的专利申请机构中（图 20），日本占据 3 席（味之素株

式会社、协和发酵工业株式会社、三菱化学集团），德国占据 3 席（赢创德固赛

公司、BASF 公司、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韩国占据 2 席（CJ 第一制糖株式会

社、韩国 Paik Kwang 产业株式会社），俄罗斯 1 席（俄罗斯 ADZHINOMOTO 研

究所），中国 1 席（江南大学）。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领域中，大型跨国公司是全球最主要的专利申请主

体。全球申请量前 10 位的专利申请机构中，企业占据 7 席，研究机构 2 席（德

国于利希研究中心、俄罗斯 ADZHINOMOTO 研究所），高校 1 席（江南大学）。

其中味之素株式会社和赢创德固赛公司的申请量占全球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的一

半以上，占据绝对的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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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全球专利主要申请人（单位：项） 

（2）专利申请人集中度分析 

技术垄断是指某经营者在某件产品或某类产品上拥有关键技术，该经营者通

过关键技术拥有权将竞争对手排挤出局，从而达到生产此类产品的垄断权。这种

垄断权受到国家法律的界定与保护，通常是以专利的形式得到各国专利法的保护。 

通过申请人集中度分析可以了解技术的垄断程度。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

相关专利申请机构中，申请量前 10位机构的专利输出量占全球申请总量的 30.1%，

前 20 位占 32.6%，前 30 位占 34%，前 50 位占 35.7%（图 21）。前 10 位机构从

申请量最多的味之素株式会社（316 项），到最少的韩国 Paik Kwang 产业株式会

社（15 项），数量差距形成巨大落差。可见，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集中掌握

在少数机构手中，这与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研发难度相对较大，需要机构具

备一定的研发实力和研究基础才能推动有关。 

 

图 21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申请人集中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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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要专利申请人活跃度分析 

结合 1998 年以后和近五年的专利申请活跃程度，对主要申请机构分析发现： 

① BASF 公司、CJ 第一制糖株式会社、俄罗斯 ADZHINOMOTO 研究所、

江南大学、韩国 Paik Kwang 产业株式会社、赢创德固赛公司、帝斯曼公司、德

国于利希研究中心、味之素株式会社在 1998 年以后专利申请活跃，是异亮氨酸

微生物发酵技术第二次技术浪潮的重要参与者； 

② 江南大学、CJ 第一制糖株式会社虽然起步较晚，但近 5 年专利申请活跃

度最高。韩国 Paik Kwang 产业株式会社、帝斯曼公司、三菱化学集团近五年专

利申请量为零，表明这些公司相关的专利研发活动可能已经停止； 

表 17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全球主要申请人专利申请活跃程度 

序次 申请人 专利数量（项） 申请年范围 

1998年以后专

利申请占申请

总量比 

近五年专利申

请占申请总量

比 

1 味之素株式会社 316 1961-2014 71% 7% 

2 赢创德固赛公司 233 1983-2014 93% 4% 

3 
协和发酵工业株式会

社 
58 1961-2012 29% 3% 

4 BASF公司 47 1973-1993 100% 11% 

5 CJ第一制糖株式会社 45 2000-2015 100% 38% 

6 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 37 1984-2012 76% 5% 

7 

俄罗斯

ADZHINOMOTO研

究所 

20 1998-2011 100% 5% 

8 江南大学 19 2005-2015 100% 58% 

9 三菱化学集团 16 1975-2002 13% 0% 

10 
韩国Paik Kwang产业

株式会社 
15 1999-2010 100% 0% 

（4）重要申请人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图 22 展示了专利申请数量领先机构的全球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① 味之素株式会社相关研发活动起步较早，基本保持连续稳定专利申请活

动，其中 1998 至 2013 年最为活跃，2006 年达到专利申请数量最高值（39 项），

该年申请量占当年全球总申请量一半以上； 

②赢创德固赛公司的专利申请活动起步于 1983 年，在 1999 至 2007 年进入

专利申请的爆发期，2000 年专利申请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值（79 项），是当年其他

机构专利申请总量的两倍多，此后专利申请量逐渐减少； 

③ CJ 第一制糖株式会社和江南大学的专利申请活动起步较晚，近年来保持

了稳定的专利产出，是该领域的新兴技术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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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主要申请人全球专利申请时间趋势（单位：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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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要申请人专利保护策略 

专利申请国家/地区的数量和分布可以在一个角度体现专利申请人的专利保

护策略。表 18 展示了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重要专利申请人申请量排名前三

的国家/地区。 

表 18  异亮氨酸微生物发酵技术专利申请人 Top10 专利保护策略 

序次 申请机构 
申请保护国家/地区

数量 

申请国家/地区申请数量

所占比例（前三位） 

1 味之素株式会社 32 

日本（15%） 

美国（13%） 

欧洲专利局（11%） 

2 赢创德固赛公司 31 

德国（12%） 

欧洲专利局（12%） 

美国（11%） 

3 协和发酵工业株式会社 21 

日本（23%） 

欧洲专利局（15%） 

美国（14%） 

4 BASF公司 2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 

美国（8%） 

欧洲专利局（8%） 

中国（8%） 

5 CJ第一制糖株式会社 21 

韩国（17%）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4%） 

中国（14%） 

美国（13%） 

6 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 23 

德国（11%） 

欧洲专利局（10%） 

美国（10%） 

7 
俄罗斯ADZHINOMOTO研究

所 
20 

俄罗斯（14%） 

欧洲专利局（10%） 

美国（10%） 

8 江南大学 2 
中国（95%） 

美国（5%） 

9 三菱化学集团 6 

日本（70%） 

美国（9%） 

欧洲专利局（9%） 

10 韩国Paik Kwang产业株式会社 26 

美国（6%） 

欧洲专利局（6%）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6%） 

中国（6%） 

韩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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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轶，张  娴，田鹏伟，李庆刚，周文娟，王  钰，曹国强，方  曙 

（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分析撰写 

海洋领域中国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本文选编自《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报告 2016》。基于中国科学院专利分析在线

平台专利数据库，利用 Thomson Data Analyzer（TDA）等专利分析工具，对 2001-2015

年海洋领域中国专利进行分析，整体揭示我国在该领域的专利技术研发现状与特点。 

海洋创新是国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动力源泉。

为响应国家海洋创新战略，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受国家海洋局科学技术司委托，自 2006 年起着手开展海洋创新指标的测算工作，

并于 2013 年启动国家海洋创新指数的研究工作。在国家海洋局领导和专家学者

的帮助支持下，《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报告 2016》（以下简称《报告》）由国家海洋

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

验室共同编制完成并顺利通过专家评审，将于近期正式出版。《报告》在参考国

内外科技统计指标研究的基础上，按照数据、指标、分指数和综合指数层层扩展

的角度，从海洋创新资源、海洋知识创造、海洋企业创新、海洋创新绩效、海洋

创新环境五个方面构建国家海洋创新指数的指标体系，采用杠杆分析法从纵向测

算了2001-2016年我国国家海洋创新指数，从横向对国内不同区域进行分类评估，

并从国际海洋领域论文和专利角度，将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分析，同时还从

国际海洋研究计划与规划以及研究热点方向两个方面对 2016 年国际海洋科技研

究态势予以总结。本文即是选编自《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报告 2016》专利分析相

关内容。 

1.专利申请趋势 

2001-2015 年，中国海洋领域专利申请数量持续增长（年度专利申请数量和

年度专利增长率分别如图 23 和图 24 所示）。2006 年前中国海洋专利稳步发展，

年增长数量波动较大；自 2006 年开始增长显著，尤其是自 2007 年以来，专利数

量增长保持在年增长 20%以上，近三年专利年申请数量维持在 4000 件以上，表

明中国海洋技术发展迎来了飞速发展期。由于专利数据存在滞后性，近 3 年数据

仅供参考，但仍可看出我国目前海洋领域技术发展还处于高速增长期（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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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01-2015 年中国海洋领域专利年度申请数量 

 

图 24  2001-2016 年中国海洋领域专利年度增长率变化 

2.专利申请类型及其法律状态 

（1）专利申请类型 

2001-2015 年，我国海洋领域专利申请类型中（图 25），发明专利占 60%以

上，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目前海洋领域技术创新潜力较大，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占

比偏少，表明我国目前海洋领域专利技术产品数量与更迭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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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01-2015 年中国海洋领域专利申请类型分布 

从 2001-2015 年期间我国海洋领域专利申请类型增长趋势来看，外观设计专

利申请增长变化不大，而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增长迅速（图 26）。 

 
图 26  2001-2015 年中国海洋领域专利申请类型分布年度变化 

（2）专利法律状态 

2001-2015 年，我国在海洋领域的专利申请中，有效专利申请数量（包括审

中专利和授权专利）占到 64.5%，因未缴纳专利维持费而失效的专利占 20.8%。

此外，还有 116 件专利保护期满，包括 110 件实用新型和 6 件外观设计专利。 

3.专利来源地区分析 

在我国海洋领域专利主要来源地区中，沿海省（市）明显占优，其中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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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拥有较多的海洋领域科研机构和大学而占据首位；其次分别为江苏、浙江、广

东和上海。来自北京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位列第四（图 27）。 

 
图 27  2001-2015 年中国海洋领域专利申请主要来源省份 

从各地区专利申请类型来看，整体上发明专利申请均在各地区专利申请中相

对占优。各省（市）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所占比例相当。除发明专利申

请外，相比而言，浙江、北京、江苏、和山东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较多，而广东、

浙江、江苏和上海的外观专利申请居多（图 28）。 

 
图 28  2001-2015 年中国海洋领域专利主要申请省份专利申请类型 

4. 专利申请人分析 

我国在海洋领域申请专利较多的机构如图 29 所示。在海洋领域，我国专利

申请首要来自高校，其次是研究机构和企业。在专利申请最多的前 15 所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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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9 所来自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各 3 家。其中研究机构均为国立科研机构中科

院（海洋研究所和南海海洋研究所）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下属科研院所（黄海

水产研究所），企业则均来自央企中海油及其下属单位（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和中海石油研究中心）。 

 

图 29  2001-2015 年中国海洋领域专利主要申请机构 

在专利申请数量前 15 位的专利申请机构中，专利活动年限大部分都在 10 年

以上，平均专利年龄在 5 年以上，每件专利发明人数 1.58 人，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达到 2.48 人。主要专利申请机构综合指标详见表 19。 

表 19  2001-2015 年中国海洋领域主要专利申请人综合指标 

申请人 
专利

件数 

占百

分比 

申请人研发能力比较 

活动

年期 
发明人数 

平均专

利年龄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936 3.12 13 2323 5.1 

中国海洋大学 690 2.3 14 892 6.8 

浙江大学 494 1.65 14 600 6.6 

浙江海洋学院 470 1.57 10 412 4.3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450 1.5 15 417 6.8 

上海交通大学 424 1.41 15 408 7.3 

哈尔滨工程大学 315 1.05 14 620 4.9 

天津大学 305 1.02 15 411 5.3 

大连理工大学 289 0.96 14 402 5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76 0.92 11 949 4.9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224 0.75 14 229 6.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 185 0.62 14 22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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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中海石油研究中心 185 0.62 8 305 7.4 

上海海洋大学 182 0.61 7 378 4.9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77 0.59 11 347 3.6 

从专利申请类型看（图 30），我国专利申请最多的前 15 位的专利申请人专

利申请类型均以发明专利占优，同时，也有较多数量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而外

观专利申请很少（仅有哈尔滨工程大学 1 件）。 

 

图 30  2001-2015 年中国海洋领域主要专利申请人专利申请类型 

5.专利申请主要技术方向 

中国海洋领域专利出现频次较高的 15 类专利（图 31、图 32）依次为：C02F

（污水、污泥污染处理）、G01N（借助测定材料的化学或者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

析材料）、A01K（鱼类管理；养殖）、B63B（船舶或其他水上船只；船用设备）、

F03B（液力机械或液力发动机）、E21B（土层或岩石的钻进）、A61K（医学用配

置品）、C09D（涂料组合物，例如色漆、清漆或天然漆；填充浆料；化学涂料或

油墨的去除剂；油墨；改正液；木材着色剂；用于着色或印刷的浆料或固体；原

料为此的应用）、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治疗活性）、C12N（微生物或酶）、

E02B（碾磨谷物的准备；靠加工表壳将谷粒精制为商品）、C12R（与涉及微生物

之 C12C 至 C12Q 或 C12S 小类相关的引得表）、B01D（分离）、F16L（管子；管

接头或管件；管子、电缆或护管的支撑；一般的绝热方法）、E02D（基础；挖方；

填方；地下或水下结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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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01-2015 年中国海洋领域专利主要技术方向 

 
图 32  2001-2015 年中国海洋领域主要技术方向专利申请数量年度变化 

6. 主要结论 

我国海洋领域技术创新发展迅速，近 10 年相关专利申请增势明显。专利技

术研发力量分布较为均衡，企业、大学以及研究所均有涉及，但主要申请人相对

集中，特别是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为代表的国

立科研机构， 企业研发则主要集中于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为代表的大型国有

企业。我国海洋领域专利申请主要集中于渔业、医药、以及矿物开发等技术方向，

并且大多都处于原始技术探索阶段，在相关新产品、食品以及高新技术方面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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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较为有限。未来海洋专利技术研发不仅要积极探索新技术与新方向，更需要做

好已有专利技术的转移转化工作。 

（《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报告 2016》课题组供稿，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研究部 张树良 

整理） 

铅酸电池技术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铅酸电池是目前世界上产量最大、用途最广的蓄电池。本文利用德温特创新

索引数据库（DII）、汤姆森数据分析器（TDA）等分析了铅酸电池技术领域全球专

利申请的时序分布、领域技术主题、重点国家/地区及其重点申请人等，以期为我国

在这一优势储能技术领域中的研发和产业化提供知识产权情报支撑。 

铅酸电池，也称铅酸蓄电池、铅蓄电池等，是一种电极主要由铅及其氧化物

制成，电解液是硫酸溶液的蓄电池，因其具有技术成熟、价格低廉、稳定性高、

效率高、适于大电流放电等优点，成为目前世界上产量最大、用途最为广泛的蓄

电池技术，常用作提高电力质量设备、不间断电源和旋转备用电源等。不论是在

交通、通信、电力、军事，还是在航海、航空等各个经济领域，都起到了不可或

缺的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学界业界都非常重视铅酸电池的发展和利用，致力

于优化电池关键原材料的制备技术，改进电池结构设计和制造工艺，提高电池工

况适用范围，提升废旧电池回收和再利用效率等。 

本文以铅酸电池技术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铅酸电池技术相关专利的分析，

揭示该技术领域技术研发和专利申请活动的特点，全面、客观地展现全球铅酸电

池技术领域的技术研发态势和专利保护现状，为我国在这一优势储能技术领域中

的研发决策、产业化布局提供参考。 

1.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趋势分析 

通过检索 DII 数据库，共得到铅酸电池技术相关专利（族）28000 多项[38]。

从铅酸电池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情况来看[39]（图 33），全球铅酸电池的专利

申请情况可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61 至 1967 年，这段时期铅酸电池技术相关专利申请处于起步阶段，全球

年申请量不足 20 件。 

1968 至 1985 年，美国 Gates 公司发明了铅钙合金和 AGM 技术，从而实现

                                                        
[38]数据检索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9 日。 

[39]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到被 DII 收录会有一定的时滞，文中近 2 年，特别是 2016 年的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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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酸电池“密封”的重大突破，受此影响，全球掀起密封铅酸蓄电池开发的热潮，

全球各大电池公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开发，铅酸电池技术进入发展期。特别

是随着日本及欧洲公司的大举进入，全球相关专利年度申请数量快速上升，到

1982 年已经超过 500 件，达到一个高峰。这段时期铅酸电池开始在美国、欧洲

和日本得到小范围应用。 

1986 至 2004 年，这段时期铅酸电池技术不断发展、完善，商业化应用范围

不断扩大。到 20 世纪末，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已经基本取代传统的富液式铅

酸电池。这段时间，全球相关专利年度申请数量有起有落，但总体变化趋势不是

非常明显。 

2005 年以来，全球市场需求和产业规模迅速扩大。随着中国的大举进入，

全球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急剧增长，到 2012 年达到 2000 件。 

此外，从图 33 大致可以看出，全球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在 2014 年已

经达到顶峰。结合后续分析，可以预测，在未来几年，全球铅酸电池技术的专利

申请数量或将会进一步回落。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全球铅酸电池市场和现有铅酸

电池技术已经比较成熟，而且中国作为一支新兴力量，在该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专

利布局也已基本完成。 

 

图 33 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分布 

2.铅酸电池技术专利技术主题分析 

国际专利分类（IPC）是国际通用的、标准化的专利技术分类体系，蕴含着

丰富的专利技术信息。通过对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的 IPC 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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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地获取该领域涉及的主要技术主题和研发重点。 

本次分析的 28000 多项铅酸电池技术专利共涉及 6500 多个 IPC 分类号。表

20 列出了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量大于 500 项的 IPC 分类号及其申请情况，这

些分类号涵盖了 20000 多项专利，约占全部分析专利的 75%。可以看出，铅酸电

池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铅酸电池电极活性材料的选择及电极制备方法（H01M-4/14、H01M-4/16、

H01M-4/20 等）； 

（2）铅酸电池载体或集电器，特别是电池板栅材料选择及制备方法

（H01M-004/62、H01M-004/68、H01M-004/73、H01M-004/74、H01M-004/82 等）； 

（3）铅酸电池箱、套或罩等的制备（H01M-2/02、H01M-2/04、H01M-2/10、

H01M-2/12、H01M-2/30 等）； 

（4）铅酸电池隔板、隔膜等间隔元件的材料选取、外形选择、制备方法

（H01M-002/16、H01M-002/18 等）； 

（5）铅酸电池电解质材料的选择、制备，包括不流动的电解质（H01M-10/08、

H01M-10/10 等）； 

（6）铅酸电池的使用或维护方法（H01M-10/42），包括电池充放电方法

（H02J-007/00、H01M-10/44 等）、电池检测及监测技术（G01R-031/36、

H01M-010/48 等）。 

表 20 铅酸电池技术主题布局及申请情况（申请量>500 项） 

IPC分类号 申请量

（项） 

分类号含义 近3年[40]申请量 

占总量的比例 

H01M-010/12 4626 ··结构或制造（铅酸蓄电池） 23.6% 

H01M-010/06 2809 ·铅酸蓄电池 16.8% 

H01M-004/14 2164 ··铅—酸蓄电池的电极 14.6% 

H02J-007/00 1952 

用于电池组的充电或去极化或用于由电

池组向负载供电的装置 28.3% 

H01M-004/20 1633 ····涂浆式电极的 16.0% 

H01M-002/02 1511 ·电池箱、套或罩 16.0% 

H01M-004/73 1508 

·····用于铅—酸蓄电池的，例如框架极板

(栅板) 19.9% 

H01M-004/68 1480 

····用于铅—酸蓄电池的(载体或集电器

材料的选择) 10.2% 

H01M-004/62 1422 

··在活性物质中非活性材料成分的选择，

例如胶合剂、填料 22.2% 

H01M-002/16 1360 ··按材料区分的隔板等间隔元件 17.1% 

H01M-010/44 1313 ··充电或放电的方法 19.7% 

                                                        
[40]由于 2017 年的专利申请尚未全部公开，近 3 年指的是 2014、2015、2016 三年。 



知识产权动态   140 

H01M-002/28 1256 ····用于铅—酸蓄电池的电极的联接 11.5% 

H01M-010/42 1253 

·使用或维护二次电池或二次半电池的

方法及装置 27.1% 

H01M-010/14 1183 ···电极组或隔板的组装（铅酸蓄电池） 24.6% 

H01M-010/48 1179 

··与测量、试验或指示情况的装置相组合

的蓄电池，例如测量、测试或指示电解

质高度或密度 21.2% 

H01M-004/16 1130 ···制造方法 19.8% 

H01M-002/30 1011 ··接线柱 16.4% 

H01M-010/04 1002 ·二次电池的一般结构或制造 18.0% 

H01M-002/12 994 

·便于气体外泄的排气塞或其他机械装

置 11.6% 

H01M-004/82 936 ···铅—酸蓄电池载体的多工序制造方法 10.6% 

H01M-010/08 932 ··电解质材料的选择（铅酸蓄电池） 14.6% 

H01M-002/10 902 

·安装架；悬挂装置；减震器；搬运或输

送装置；保持装置 27.4% 

G01R-031/36 892 

·用于测试蓄电池或电池的电气状况的

仪器，如用于测试容量或充电状态的仪

器 24.0% 

H01M-002/04 845 ··盖或端盖 19.1% 

H01M-010/10 736 ···不流动的电解质（铅酸蓄电池） 11.3% 

H01M-002/36 676 

·对电池箱注液、补液或从电池箱排液装

置，例如用于注入电解液、用于清洗 25.9% 

H01M-004/74 670 ·····网状物或编织材料；多孔金属网 7.0% 

H01M-002/18 667 ··按外形区分的隔板等间隔元件 17.8% 

H01M-000/00 637 非活性部件的结构零件或制造方法 3.8% 

H01M-002/26 632 ···电极的联接 14.9% 

H01M-004/66 632 ···材料的选择 20.4% 

H01M-004/04 596 ··一般制造方法 26.5% 

H01M-002/14 538 ·隔板；薄膜；膜片；间隔元件 23.0% 

H01M-004/02 535 
·由活性材料组成或包括活性材料的电

极 
15.3% 

3.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分布分析 

图 34 给出了铅酸电池技术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以及相关专利受理数量较多

的两个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欧专局）。可以看出，全球铅酸电池相关专利

技术的研发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国、美国、德国、韩国、俄罗斯、英国、法国、

加拿大等。其中，日本、中国、美国三国的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数量大约占到

全球申请总量的 90%，特别是日本大约占到全球申请总量的 40%。此外，全球

大约 90%申请了专利保护的铅酸电池技术专利也都在日本、中国和美国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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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几个。因此，日本、中国和美国不仅是铅酸电池技术的主要研发国家，也是最

重要的技术应用市场和主要专利保护区域。 

 

图 34  主要国家/地区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与受理情况 

图 35 给出了主要国家/地区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情况。总

体来看，日、美、欧国家在铅酸电池领域的技术研发均起步较早，而且都是在上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申请相关专利保护。相比之下，我国机构早期缺乏专利保护

意识，特别是缺乏国外专利保护意识。我国的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起步较晚，

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从 1985 年才开始正式实施专利法。  

具体来看，美国的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起步稍早于日本。不过，在 1980

年以前，美日两国的相关专利申请数量一直相差不是很大。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

后，日本的铅酸电池技术专利年度申请数量开始快速增长，到 1982 年时已超过

400 件，达到顶峰。此后 30 年，日本的铅酸电池技术专利年度申请数量呈现出

较大的波动起伏，本世纪初头两年的年度申请数量曾回升到 1982 年的最高水平，

但近 10 多年来的年均申请数量振荡维持在 200-300 件。美国的铅酸电池技术专

利年度申请数量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呈现总体稳步增长趋势，到 2009 年时超

过 200 件，达到顶峰。在 2009 年以前，美日两国的铅酸电池技术专利年度申请

数量一直占到全球申请总量的 50%以上，特别是 1981-2000年间维持在 80%以上。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 1985 年才实施专利法，因此我国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起

步较晚。而且，2000 年以前，我国铅酸电池技术专利年度申请数量一直很少。

不过，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 2005 年后，我国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开始快速增长。

到 2007 年时，我国已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

国和受理国。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的相关专利申请起步也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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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主要国家/地区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量年度分布 

4.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人分析 

表 21 列出了全球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不少于 100 项的一些机构及其专利

申请的时间分布情况。表 22 给出了主要铅酸电池技术专利权人的专利技术区域

保护情况。 

从机构类型来看，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 20 的专利权人均为企

业，排名前 50 的也几乎全都是企业。可以看出，铅酸电池技术领域的相关技术

研发与专利申请几乎全是由企业主导，也进一步反映出铅酸电池技术已经发展的

非常成熟。 

从国别来看，铅酸电池技术主要相关专利权人中，来自日本的机构数量最多，

其次是中国和美国。具体来看，专利数量排名前 3 的机构全是日本公司，分别是

汤浅、松下、新神户电机，他们的专利数量均超过 2000 项，遥遥领先于之后的

其他机构。这三家日本公司均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申请相关专利，而且近 30

多年来，每年都有较多数量的相关专利申请，他们也都非常重视全球范围的专利

布局与保护。其中，汤浅（GS-YUASA）是 2004 年 4 月由日本原汤浅电池株式

会社（YUASA）和日本电池（Japan Storage Battery）合并组成的，是日本最大

的蓄电池制造企业。此外，排名第 6 的日本古河电池也是从上世纪 70 年代就开

始申请相关专利，并一直是全球铅酸电池领域的一个重要厂商。日本的其他重要

机构还包括丰田、三洋电机、日立和日本电报电话，这 4 家公司的相关专利申请

也都起步较早，而且也都比较重视专利的全球保护。 

中国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数量较多的机构主要有中国超威集团、天能集团、

理士国际、双登集团、风帆股份、常州市创联电源有限公司等。相比日美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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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进入铅酸电池技术普遍较晚。我国几个主要厂商基本都是进入新世纪后

才开始申请相关专利的，特别是天能集团和超威集团都是从 2008 年才开始申请

相关专利，而且我国机构的相关专利申请几乎全部都集中在国内，但是近年来发

展迅速，专利数量分别排名第 4、第 5。 

美国的主要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机构包括 GNB 电池、通用汽车、江森自

控等。其中，美国 GNB 电池科技公司创建于 1897 年，是美国最大的工业电池生

产商，也是世界上第一家批量生产高科技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的专业厂商。该

公司的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上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未检索到其 2001 年

后新增的相关专利申请。江森自控是 Start-Stop、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用铅酸蓄

电池和高级电池领域的全球领导厂商，2002年收购德国瓦尔塔汽车蓄电池部门。

美国三家公司的铅酸电池产品主要都定位在汽车领域的启动和动力用电池，都非

常重视对其专利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有效保护。 

德国的主要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机构主要是瓦尔塔电池和罗伯特博世。其

中，瓦尔塔 1887 年成立于德国哈根，是欧洲最著名的汽车蓄电池品牌，2002 年

被美国江森自控收购，成为其下属品牌。目前，瓦尔塔铅酸电池仍是全球众多著

名汽车制造商的首选。 

表 21 主要铅酸电池技术专利权人及其专利申请时间分布情况 

专利权人 
专利申请数量（项） 

总量 2010-2017年 2000-2009年 2000年以前 

日本汤浅 2960 298 605 2145 

日本松下 2463 212 548 1823 

日本新神户电机 2395 108 543 1792 

中国天能集团 688 683 5 0 

中国超威集团 679 671 18 0 

日本古河电池 664 93 304 295 

中国理士国际 444 438 6 0 

德国瓦尔塔电池 245 13 56 232 

日本丰田 234 124 137 31 

日本日立 230 158 40 64 

中国双登集团 181 177 4 0 

日本三洋电机 169 36 47 105 

韩国三星 165 77 99 12 

美国GNB电池 151 0 4 150 

美国江森自控 139 148 82 17 

日本电报电话 121 12 34 77 

德国罗伯特博世 116 71 28 36 

美国通用汽车 115 32 10 118 

中国风帆股份 103 60 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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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州市创联电源有限公司 102 102 0 0 

表 22 主要铅酸电池技术专利权人的专利技术区域保护情况 

专利权人 日本 中国 美国 WIPO EP 德国 韩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汤浅 2887 115 142 72 71 55 29 10 12 

日本松下 2392 153 186 156 99 71 73 2 12 

日本新神户电机 2387 31 42 46 32 9 17 2 3 

中国天能集团  688        

中国超威集团 2 679 3 2 2  3 3 3 

日本古河电池 654 33 39 29 24 12 19 15 11 

中国理士国际  444        

德国瓦尔塔电池 25 22 94 25 95 226 5 2 41 

日本丰田 231 69 92 68 37 26 25 3 10 

日本日立 214 44 47 59 35 3 19 3 2 

中国双登集团  181        

日本三洋电机 160 19 48 26 7 9 18  3 

韩国三星 64 77 129 9 49 11 144 1  

美国GNB电池 44 3 136 20 35 33 14 57 55 

美国江森自控 21 68 133 106 82 40 21 13 5 

日本电报电话 121 1 2 1 2 1 2  1 

德国罗伯特博世 17 34 43 49 48 93 16 2  

美国通用汽车 18 27 101 4 23 44 1 1 38 

中国风帆集团  103        

中国常州市创联

电源有限公司 
 102        

5.小结 

铅酸电池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商业化应用的可再充电池，在其 150 多年的发展

历程中，技术不断更新升级，目前仍是电池技术领域备受关注的研究和竞争热点

之一。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储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和需求的不断增长，铅酸蓄电池

作为一种安全性高、电压带宽、价格低廉的最佳能源产品正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

空间。 

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电极活性材料的选择及电

极制备方法；（2）载体或集电器，特别是电池板栅材料选择及制备方法；（3）电

池箱、套或罩等的制备；（4）隔板、隔膜等间隔元件的材料选取、外形选择、制

备方法；（5）电解质材料的选择、制备；（6）铅酸电池的使用或维护方法等。 

在全球铅酸电池技术领域，日本、中国、美国遥遥领先，三国的铅酸电池技

术专利申请数量大约占到了全球申请总量的 90%。其中日本、欧美各国进入铅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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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技术领域均较早，都比较重视对专利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保护。我国虽然是

目前全球最大的铅酸电池技术专利申请国和受理国，但我国机构进入该技术领域

普遍较晚，主要厂商基本都是进入新世纪后才开始申请相关专利的，而且相关专

利申请绝大多数也都是集中在 2008 年以来，并且几乎全部集中在国内，国际保

护力度极弱。但是近年来发展迅速，以天能集团和超威集团为代表，其专利申请

数量分别排名第 4、第 5。 

目前，我国的铅酸蓄电池在核心技术方面与日美欧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

缩小，特别是动力用、电动自行车用铅酸电池技术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铅酸电池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政策层面需要进一步鼓励

企业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提升产业集聚效应；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大研发

投入力度，通过产学研合作等提高技术研发水平，努力解决铅酸电池技术领域的

比功率、循环寿命等难题，掌握核心技术，并加大全球专利保护力度，增强全球

竞争力，有效规避贸易摩擦。 

欧桂燕，马廷灿（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3D 打印技术专利分析 

【摘要】从 3D 打印专利的宏观层面展开分析，对 3D 打印工艺、材料和设备 3 个子

领域的全球专利布局、技术发展趋势、技术构成、专利权人进行分析，全面揭示 3D

打印技术发展现状；并针对有机高分子材料领域，进行深入的技术功效布局，揭示

中国在该领域的专利布局的机会区、优势区，为 3D 打印高分子材料领域的进一步专

利布局提供支撑。 

3D 打印技术也称增材制造技术，是基于离散/堆积原理，通过材料的逐渐累

积来实现制造的技术。它利用计算机将成形零件的 3D 模型切成一系列一定厚度

的“薄片”，3D 打印设备自下而上地制造出每一层“薄片”最后叠加成形出三维的

实体零件。这种制造技术无需传统的刀具或模具，可以实现传统工艺难以或无法

加工的复杂结构的制造，并且可以有效简化生产工序，缩短制造周期[41]。本文从

3D 打印专利的宏观层面展开分析，全面揭示 3D 打印技术发展现状，并针对有

机高分子材料领域，进行深入的技术功效布局。 

1.3D 打印技术内涵及产业现状 

                                                        
[41]张学军等.3D 打印技术研究现状和关键技术[J].材料工程,2016,(02):1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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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年前，3D 打印技术在美国诞生，随后一系列相关技术和设备相继推出

并被广泛应用。目前 3D 打印常见的工艺方法，根据各自的工艺特点在不同的领

域有不同的应用，但都是基于离散/堆积的原理，实现零件从无到有的过程。根

据 3D 打印所用材料的状态及成形方法，3D 打印工艺可以分为立体光刻

（Stereolithography，SLA）、选择性激光烧结（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SLS）、

选择性激光熔化（Selective Laser Melting，SLM）、直接金属激光烧结（Direct Metal 

Laser Sintering，DMLS）、电子束熔化（Electron Beam Melting，EBM）、三维印

刷（Three Dimensional Printing，3DP）、熔融沉积成形（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光掩模法（Solid Ground Curing，SGC）、薄层实体制造（Laminated Object 

Manufacturing，LOM）等 9 种。 

打印材料是 3D 打印技术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材料的发展

决定着 3D 打印能否有更广泛的应用。目前，3D 打印材料主要包括工程塑料、

光敏树脂、橡胶类材料、金属材料和陶瓷材料等，除此之外，彩色石膏材料、人

造骨粉、细胞生物原料以及砂糖等食品材料也在 3D 打印领域得到了应用[42]。从

打印设备的发展来看，1988 年美国出现了第一台商用光固化成型机 SLA250，3D

打印设备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依托高校的产学研项目和企业的自主创

新，中国成为继欧美之后第 3 个可以生产 3D 打印设备的国家[43]。 

2.3D 打印技术宏观专利分析 

本文以 3D 打印为分析对象，采用整体技术检索与分支技术检索相结合的检

索思路，利用关键词与国际分类号相结合的检索策略，基于 Thomson Innovation

数据库，截止 2017 年 6 月共检索获得 3D 打印工艺技术相关专利 12736 件，截

止 2017 年 7 月，共检索获得 3D 打印相关专利 32266 项（57725 件），与 3D 打

印材料相关专利 12048 项（23945 件），与 3D 打印设备相关专利 11511 项。 

近 3 年的数据由于数据公开滞后性等多种原因导致不全，仅供参考[44]。专利

项与专利件数的约定：一般情况下，专利项数对应技术的个数，是一个技术的专

利家族数量；专利件数对应不同国家专利公开文本的个数。1 项专利可能对应于

1 件或多件专利。 

（1）专利数量的年度变化 

                                                        
[42]杜宇雷等.3D 打印材料的发展现状[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4,(01):20-24. 

[43]杜崇铭等.3D 打印设备的发展及应用[J].科技视界，2015，(4):106. 

[44]PCT 专利申请可能自申请日起 30 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进入国家阶段，从而导致与之相应的国家公

开时间更晚；发明专利申请通常自申请日（有优先权的，自优先权日）起 18 个月（要求提前公开的申请除

外）才能被公布；以及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在授权后才能获得公布，其公开日的滞后程度取决于审查周期的

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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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D 打印技术的专利数量年度变化趋势来看（图 36），3D 打印技术在 1988

年之前，发展比较缓慢；1989 年之后，专利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美国科学家 Chuck Hull 发明了立体光刻技术，并将其成功推向市

场有关。到 2012 年及以后，专利量呈迅速上升趋势，2015 年达到 7871 项。总

体来看，3D 打印技术是一个持续升温的研究热点，这与世界市场对 3D 打印技

术的持续关注趋势相符。从 3D 打印工艺的发展趋势上看，立体光刻、选择性激

光烧结、激光选区熔化、三维印刷、熔融沉积成型等均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表

现出年度专利申请量高、增长趋势明显的特点。 

3D 打印材料可大致分为 3 类：高分子材料、金属合金材料以及无机材料。

由图 37 可以看出，3 类材料在 1988 年以前，发展都比较缓慢；从 1989 年开始，

高分子材料和金属合金材料的专利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无机材料的专利申请量则

是从 1996 年开始上升。2012 年及以后，3 类材料都进入快速增长期，2015 年达

到申请高峰。整体而言，高分子材料和金属合金材料的专利申请变化趋势相似，

增长速度基本保持一致，涨幅明显高于无机材料。 

 

图 36  3D 打印技术全球专利数量年度变化趋势（单位：项）[45]
 

 

图 37  3D 打印材料相关专利申请趋势 

                                                        
[45] 基于发明人所在地统计专利来源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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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D 打印设备专利申请数量上看（图 38），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处于技术

萌芽期；这种状况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打破，一批新型 3D 打印技术和工艺获得

突破，并由此导致了 1999 年以后 3D 打印设备相关专利申请量的增长；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 2010 年以来，3D 打印技术热潮迅速吸引了大量的眼球。近 5 年来，

3D 打印技术作为一项前沿性的先进制造技术迅猛发展，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

生物医学、建筑制造、文化艺术等领域，在打印设备专利上亦呈现出快速增长的

趋势。 

 
图 38  3D 打印设备相关专利申请趋势 

（2）专利技术布局 

根据国际专利分类号，梳理出 3D 打印相关专利所涉及的技术分类（表 23）

及技术方向说明（图 39）。可以看出该领域的主要技术方向是：B29C 67/00（聚

结成型、筛分成型、多孔或蜂窝状制品、以材料的选择为特征等的塑料成型技术）；

B33Y 30/00（三维物品制造设备及其零件附件）；B22F 3/105（利用电流、激光辐

射或等离子体烧结金属粉末制造工件或制品，所用的专用设备）；B33Y 10/00（三

维物品制造过程）；B33Y 70/00（三维物品制造的材料）。 

3D 打印各工艺涉及的技术不同，本文仅选取数量较多的两种工艺对其进行

技术分析。立体光刻工艺涉及的技术方向为塑性材料成型技术（B29C 67/00、

B29C 35/08）、图纹面、照相制版用的材料及图纹面照相制版的专用设备（G03F 

7/00、G03F 7/004）、配料带光敏剂的聚合工艺（C08F 2/50）。三维印刷涉及的技

术方向包括：塑性材料成型技术（B29C 67/00）、油墨喷射（B41J 2/01）、用于在

特殊材料上作标记（B41J 3/407）、附加制造设备（B33Y 30/00）、复制或标记方

法（B41M 5/00）。 

3D 打印材料的技术布局从 3 种材料分别展开分析。在高分子材料上，涉及

的技术方向主要包括塑料等热塑性物质成型相关技术（B29C 67/00）、金属粉末

制品（B22F 03/105）、附加制造过程和设备等（B33Y 30/00、B33Y 10/00、B33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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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等）等。在金属合金材料上，涉及的技术方向主要包括塑料等热塑性物质

成型相关技术（B29C 67/00）、金属粉末制品（B22F 03/105 等）、附加制造过程

和设备等（B33Y 30/00、B33Y 10/00、B33Y 70/00 等）等。在无机材料上，涉及

的技术方向主要包括塑料等热塑性物质成型相关技术（B29C 67/00）、金属粉末

制品（B22F03/105）、附加制造过程和设备等（B33Y10/00、B33Y70/00 等）、由

材料生产成型制品（B28B01/00）等。 

3D 打印设备相关专利所涉及的技术方向较多，主要包括塑料等热塑性物质

成型相关技术（B29C 67/00 等）、金属粉末制品的加工（B22F-0003 等）、附加制

造过程和设备等（包括 B33Y-0010、B33Y-0030、B33Y-0050 等）等技术领域。 

表 23  3D 打印相关专利技术方向说明 

IPC分类 IPC说明 

B22F 03/105 
聚结成型、筛分成型、多孔或蜂窝状制品、以材料的选择为特征等的塑料成型

技术 

B22F 3/00 三维物品制造设备及其零件附件 

B22F 3/105 
利用电流、激光辐射或等离子体烧结金属粉末制造工件或制品，所用的专用设

备 

B28B 01/00 三维物品制造过程 

B29C 35/08 通过波动能量或粒子辐射 

B29C 67/00 油墨喷射 

B33Y 10/00 用于在特殊材料上作标记 

B33Y 30/00 复制或标记方法；供其使用的单张材料 

B33Y 50/00 利用电流、激光辐射或等离子体制造的金属粉末工件或制品 

B33Y 70/00 由材料生产成型制品 

B41J 2/01 由金属粉末制造工件或制品，其特点为用压实或烧结的方法；所用的专用设备 

B41J 3/407 附加制造的数据获得或数据处理 

B41M 5/00 三维物品制造的材料 

C08F 2/50 
图纹面，例如，印刷表面的照相制版如光刻工艺；图纹面照相制版用的材料，

如：含光致抗蚀剂的材料；图纹面照相制版的专用设备 

G03F 7/00 带光敏剂 

G03F 7/004 感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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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3D 打印相关专利技术布局 

（3）主要受理国家/地区 

全球有多个国家/地区开展了 3D 打印技术的研发工作。从专利技术的国家/

地区来源来看（图 40），中国占比高达 41%，可见中国是 3D 打印技术的主要技

术来源国。相比于技术来源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和日本的情况来看，技术布局

在 TOP10 中更加分散。中国的技术来源比例明显高于中国的技术布局比例，美

国和日本的技术来源比例也稍高于国家的技术布局比例，相应的世界申请和欧洲

申请的布局比例都比较高，总体来看，3D 打印技术的市场布局偏重全球视野，

市场应用前景广阔。 

由图 41 可以看出，美国、日本、欧洲、中国等是 3D 打印立体光刻和三维

印刷工艺重点布局的国家和地区（仅统计 3D 打印工艺中专利数量相对较多的两

种工艺）。 

由图 42 可以看出，中国、美国、日本、欧洲等是 3D 打印各类材料重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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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专利局在整体上共受理 6446 件专利，高分子材料

3966 件专利、金属合金材料 3737 件专利，无机材料 1220 件专利，在 3D 打印各

类材料上均是受理量最多的国家，是各机构关注的第一大市场。3D 打印设备相

关领域的全球专利保护布局比较广泛，共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图 42）。中国、

美国、日本、欧洲、韩国、德国等是布局的主要国家。其中，中国专利局共受理

全球 11528 件专利，占全球专利申请量的 25%，是全球专利权机构关注的第一大

市场。 

 
图 40  Top10 专利技术来源以及专利技术布局国家、地区分布 

 

图 41  Top5 立体光刻、三维印刷专利技术布局国家、地区分布 

 

图 42  3D 打印材料、设备专利/国家/地区分布 



知识产权动态   152 

（4）主要申请机构 

对 3D 打印总体、工艺、材料、设备的全球主要专利权人（TOP5）分别进行

统计（图 43），总体来看 3D 打印主要的专利权人是 STRATASYS、3D 系统、惠

普、通用电气、西门子。3D 打印工艺领域仅选取申请量排名前两位的立体光刻、

三维印刷进行统计，其中美国的 3D 系统公司在立体光刻专利数量排名第二，在

三维印刷排名第一，可见该公司在 3D 打印工艺领域成就突出。 

 

图 43  3D 打印技术全球主要专利权人（TOP5） 

3D 打印三类材料的 TOP5 专利权人及排名存在差异。在高分子材料上，来

自美国的 3D 系统公司的专利数量为 117 件，排名第 1 位；排名第 2 位的是美国

的 Stratasys 公司，专利数量为 92 件；中国科学院专利量为 80 件，排名第 3 位。

在金属合金材料上，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的专利数量为 106 件，排名第 1 位；排

名第 2 位的是美国的联合技术公司，专利数量为 72 件。在无机材料上，来自德

国的 EOS 公司排名第 1 位，专利数量为 37 件；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以 34 件专

利，排名第 2 位。中国科学院在高分子材料、金属合金材料、无机材料中均进入

了前 5 名。从 3D 打印设备专利数量上看，美国 STRATASYS 公司的专利数量为

399 项，排名第 1 位；美国惠普公司以 346 项专利，排名第 2 位。 

（5）在华专利申请概况 

①在华专利申请数量年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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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技术的在华专利申请从 1986 年开始，首件专利是关于三维结构智能

玩具制备的专利，之后专利申请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2 年之前，专利呈现

缓慢增长的趋势，2013 年开始，在华专利申请量猛增，2016 年达到 5111 件。3D

打印工艺在华专利申请开始于 1990 年，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其中，1990 年-2010

年，呈现波动增长；2011 年至今，进入快速增长期，年度专利量呈现出快速增

长趋势（图 44）。 

3D 打印材料在华专利申请开始于 1990 年，整体呈增长趋势，其中，2012

年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年度专利量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三类材料的在华申

请量均在2014年至2016年达到峰值。3D打印设备在华专利申请开始于1993年，

1993 年至 2000 年，专利量基本维持在每年 1 件；2001 年至 2006 年，专利量呈

现出缓慢增长的趋势；2007 年至 2012 年，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12 年以后，专

利增长速度持续加快，专利量由 2012 年的 470 件增长到 2015 年的 3211 件（图

45）。 

 

图 44  3D 打印技术、工艺在华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图 45  3D 打印材料、设备在华专利申请时间趋势 

②在华主要专利权人 

对 3D 打印技术在华专利的主要专利权人进行分析（图 46），TOP5 专利权

人分别是华南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珠海天威飞马打印耗材有限公司、西安交

通大学、宁夏共享化工有限公司，TOP5 专利权人都是中国的高校、科研机构和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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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D 打印工艺在华专利数量上看，汽巴嘉吉的在华布局专利数量为 484 件，

排名第 1 位；巴斯夫排名第 2 位，专利量为 239 件，TOP5 机构中，只有金宝电

子来自台湾地区，其余均来自国外，表明中国的 3D 打印工艺基本已被国外机构

垄断。 

 

图 46  3D 打印在华主要专利权人（TOP5） 

从 3D 打印材料在华专利数量上看，在高分子材料和无机材料专利上，排名

第 1 位的均为中国科学院；在金属合金材料专利上，中国科学院排名第 2 位。且

以上 3 种材料专利数量统计中，位于前 5 位的均是中国的公司或高校科研机构，

可见，3D 打印材料在华申请机构主要集中在中国本土。 

从 3D 打印设备专利数量上看，美国施乐公司以 216 件专利排名第 1 位；台湾

金宝电子以 210 件专利排名第 2 位；美国通用电气、惠普、STRATASYS 公司分

列第 3-5 位。 

③在华专利生命周期 

从图 47 可以看出，3D 打印技术在 2010 年前，在华专利权人数和在华专利

数都处于缓慢增长时间，处于技术的萌芽期；2010 年之后，在华专利权人数和

在华专利数都迅猛增加，技术进入成长期。目前，3D 打印技术在中国仍然处于

技术成长期。 

从图 48 可以看出，3D 打印工艺在 2014 年前，在华专利权人数和在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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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处于技术的萌芽期；2014 年之后，在华专利权人数

和在华专利数呈减少趋势。主要原因可能在于 3D 打印工艺在一定时间的迅速发

展后遇到了技术瓶颈。 

从图 49 可以看出，3D 打印设备在 2010 年前，在华专利权人数和在华专利

数量都处于缓慢增长时期，处于技术的萌芽阶段；2010 年之后，在华专利权人

数量和在华专利数量都开始迅速增加，处于技术的成长阶段；目前，3D 打印设

备在中国依然处于技术成长阶段。 

从图 50 可以看出，3D 打印材料在 2011 年前，在华专利权人数和在华专利

数量都处于缓慢增长时期，处于技术的萌芽阶段；2011 年之后，在华专利权人

数量和在华专利数量都开始迅速增加，处于技术的成长阶段；目前，在中国，3D

打印材料在在整体上、在高分子材料、金属合金材料和无机材料上，都还处于技

术成长阶段。 

 
图 47  3D 打印在华专利生命周期图 

 
图 48  3D 打印工艺在华专利生命周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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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3D 打印设备在华专利生命周期图 

 

图 50  3D 打印材料在华专利生命周期 

（6）小结 

3D 打印技术在美国诞生，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处于技术萌芽期；这种状况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打破，一批新型 3D 打印技术和工艺获得突破；进入 21 世

纪，特别是 2010 年以来，随着全球各方对 3D 打印的关注，推动 3D 打印发展的

政治、经济力量正式形成，3D 打印技术成为了一种热潮并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

眼球。近 5 年来，3D 打印技术作为一项前沿性的先进制造技术迅猛发展，正迅

速应用于工业制造、生物医学、建筑制造、文化艺术等领域。总体来看，3D 打

印技术的市场布局偏重全球视野，市场应用前景广阔。从中国角度看，中国在

3D 打印材料和设备专利数量上均占有较大比重，是全国专利机构关注的第一大

市场。总体来看，3D 打印技术在中国仍然处于技术成长阶段。 

3.3D 打印有机高分子材料技术专利布局现状 

（1）3D 打印有机高分子材料技术的“技术-功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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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高分子材料有很多优异的性能，例如可塑性强、硬度大、耐热、耐磨、

耐腐蚀等性能，因此成为 3D 打印的主选材料。结合资料调研情况及专家咨询，

将 3D 打印用有机高分子材料进一步分为热敏/光敏树脂、热塑性材料、热固性材

料、橡胶、特种材料、生物材料、纤维/纤维素与淀粉等；将这些材料产生的影

响（即功效）分为降低成本、减少固化时间、提高精密度、提高成型效率、提高

成型速度、提高稳定性、提高强度、提高易塑性、绝缘耐蚀、环保、粒径可控、

增加色彩、降低操作温度等效果。 

基于 3D 打印用有机高分子材料分解框架，结合 13 个重要的功效指标，构

建出 3D 打印用有机高分子材料领域的“技术-功效”矩阵，并由专家对专利逐条解

读。以此为基础，分析基于技术功效框架下我国的布局现状，发现未来研发的优

势区和机会区。 

（2）中国 3D 打印有机高分子技术的研发布局策略 

综合“技术-功效”多角度的分析，探讨 3D 打印用有机高分子材料相关研究方

向及子技术点面临的国际专利保护现状和建议。表 24 中以 3 类图标来表征专利

布局、技术垄断程度和相对核心专利 3 个方面的指标结果。 

在上述多角度揭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初步探讨中国在 3D 打印用有

机高分子材料领域的研发布局策略。 

①3D 打印用有机高分子材料技术专利机会区（表中浅灰单元格） 

形势：综合国内外主要竞争对手在各技术方向上的整体布局考虑中国在各技

术方向的专利形势，发现专利机会区。热敏/光敏树脂、热塑性材料、热固性材

料、橡胶、生物材料均有专利机会区。采用热敏/光敏树脂提高精密度和成型速

度、采用热塑性材料减少固化时间以及提高成型速度，采用热固性材料降低操作

温度、采用橡胶材料提高稳定性和强度、采用生物材料提高成型速度和易塑性是

中国 3D 打印的专利机会区。专利布局上，这些技术点的专利数量不高，且有我

方专利布局；从技术竞争程度看，专利权人数量较少。 

建议：以布局核心专利为主，在此基础上进行专利布局，形成组合保护。 

②3D 打印用有机高分子材料技术专利优势区（表中深灰单元格） 

形势：采用热塑性材料和生物材料提高强度是我国的专利优势区。从专利布

局看，这些技术点是我方专利重点布局区，专利和专利权人数量高。 

建议：紧扣自身技术特色，挖掘具备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技术方案，巩固和强

化该优势点上的控制力，力争在优势点上占据行业领先地位，使专利布局更具威

胁性和攻击力。 

4 结论与启示 



知识产权动态   158 

（1）3D 打印技术目前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从中长期来看 3D 打印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具有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目前产业距离成熟阶段尚有较大距离。全球大多数机构的技术方向集中在 3D

打印的设备与成型工艺上，中国科学院的主要技术方向包括 3D 打印的材料相关

研究。 

（2）立体光刻和三维印刷是全球专利权利人关注的焦点工艺 

从申请趋势上看，立体光刻、三维印刷均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表现为年度

专利申请量高、增长趋势明显。但立体光刻工艺技术已经趋平稳，原来的专利权

机构开始转向其他工艺技术的研发。 

（3）高分子材料和金属合金是 3D 打印的关键材料 

高分子材料和金属合金材料的专利申请开始较早，专利申请量较大。3D 系

统公司、通用电气公司、中国科学院和 Stratasys 公司是全球 3D 打印材料领域的

主要专利权人。 

（4）中国在 3D 打印设备领域相对比较薄弱 

从申请趋势上看，3D 打印设备是专利权机构重点研发的领域之一，尤其是

近 5 年专利增长非常快。美国和日本机构一起掌控着 3D 打印设备的研发布局，

中国应该引导研究机构和企业加强 3D 打印设备的研发。 

（5）中国在 3D 打印材料领域有研发优势 

中国在 3D 打印材料领域有一定的研发优势，采用热塑性材料和生物材料提

高强度是中国的专利优势区。后续研发应该紧扣自身技术特色，围绕核心专利布

局外围改进专利，在此基础上进行专利布局，形成组合保护。 

赵萍，郑思远，张博，张迪，韩晓娜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情报分析与知识产品研发中心）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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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3D 打印用有机高分子材料专利研发布局 

 

 

x G x mG G x x x

x x x y mG x y x x

G G y mG G x x

x x x x m x x x x x

x x x mG y mG x x x

x x x x m

降低成本 减少固化时间 提高精密度 提高成型效率 提高成型速度 提高稳定性 提高强度 提高易塑性 绝缘耐蚀 环保 粒径可控 增加色彩 降低操作温度

热敏/光敏树脂 ○ ○ ●↓ ● ●↓ ● ●↑ ● ○↓ ○↓ ○↓

热塑性材料 ● ●↓ ●↓ ● ●↓ ● ●↑ ● ○↓ ●↓ ● ○↓ ○↓

热固性材料 ● ● ●↑ ●↑ ● ●↑ ●↑ ●↑ ●↓ ● ● ○↓ ●↓

橡胶 ○↓ ○↓ ○↓ ●↓ ● ○↓ ○↓ ○↓ ○↓ ○↓

生物材料 ● ○↓ ● ○↓ ●↓ ● ●↑ ● ●↑ ○↓ ○↓ ○↓

纤维、纤维素与淀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利布局指标： 技术竞争程度指标： 相对重要专利指标: 我所专利指标：

●国际至少一个国家/地区获得过专利授权 m  人才聚集程度>30% 2核心专利布局 ★我国申请且授权

○ 有国际专利申请，但专利申请均未获授权 G 专利权人数量>20个 p 三方专利并在华有申请 ☆我国申请未授权

↑专利申请量>30件     ↓专利申请量<10件 y 技术垄断程度>50%  x因专利数量少引起的垄断r 三方专利但在华无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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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基于德温特创新索引数据库(DI)，利用 Thomson Data Analyzer(TDA)等专业

分析工具，对 2000 至 2017 年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专利进行分析，整体揭示该领域近

20 年来的专利技术研发格局，同时对我国该领域的专利发展态势也进行了分析，以

期把握滑坡灾害领域相关技术的发展现状，为我国相关技术的研发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地质条件复杂，是滑坡等地质灾害多发国家，我国每年

因滑坡造成的死亡人数达数百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千万美元。据国家民政

部灾害中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7 年上半年，我国自然灾害主要以洪涝和滑坡

为主，各类灾害共造成 4557.6 万人次受灾，20 人死亡，102.2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

置，3.1 万间房屋倒塌，农作物受灾面积 7091.9 千公顷。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总计高达 518.9 亿元。对国际滑坡灾害相关专利技术研发态势进行分析，有

助于把握目前滑坡灾害防控与治理相关技术的国际、国内发展现状，为我国相关

技术的研发提供决策参考。 

1.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2000 至 2017 年，滑坡灾害领域全球专利申请呈稳定上升趋势[46]，从 2013

年开始全球滑坡灾害相关专利申请明显增加，2015 年为该时段专利申请量的峰

值年，专利申请量为 602 件。2000 至 2017 年滑坡灾害领域全球专利申请变化趋

势如图 51 所示。 

 

图 51  2001 至 2017 年国际滑坡领域专利申请量年度变化趋势（单位：件） 

                                                        
[46]数据更新时间：2017 年 6 月 9 日，数据检索时间：2017 年 6 月 15 日，共检索到符合条件的专利 4176

件。近 2 年的数据可能不全，仅供参考，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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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主要专利权国家（地区） 

2000 至 2017 年滑坡灾害领域专利申请受理最多国家分别为中国、日本、韩

国和美国，专利申请量均在 200 件以上，4 国专利申请量占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

86.7%。中国专利申请达 1999 件，几乎占到全球专利申请量的一半。2000 至 2017

年全球滑坡灾害相关专利申请主要国家（地区）分布情况如图 52 所示。 

 

图 52  2000 至 2017 年全球滑坡灾害相关专利申请主要国家（地区）分布（单位：件） 

3.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主要专利权人 

2000 至 2017 年滑坡灾害领域主要专利权人集中于中国和日本，在专利申请

最多的 21 位专利权人中，有 20 位来自中国和日本，其中中国专利权人占到了一

半以上。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在滑坡领域的专利申请最多，为 109

件，远高于其他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量。2000 至 2017 年，滑坡灾害领域主要专

利权人的分布情况如表 25 所列。 

表 25  2000 至 2017 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主要专利权人 

排序 专利权人（DII） 国别 
专利申请

量（件） 

1 CAS MOUNTAIN HAZARDS & ENVIRONMENT 中国 109 

2 UNIV CHINA GEOSCIENCES WUHAN 中国 48 

3 UNIV CHENGDU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中国 43 

4 KUBOTA CORP 日本 39 

5 TOKYO SEIKO ROPE MFG CO LTD 日本 32 

6 
KIGAM KOREA INST GEOSCIENCE & MINERAL 韩国 28 

UNIV CHONGQING 中国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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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ZH TETSUDO SOGO GIJUTSU KENKYUSHO 日本 27 

8 CHINA GEOLOGIC SURVEY BUREAU 中国 25 

9 
NIPPON STEEL CORP 日本 24 

UNIV THREE GORGES 中国 24 

10 

POWERCHINA CHENGDU ENG CO LTD 中国 22 

UNIV JILIN 中国 22 

UNIV QINGDAO TECHNOLOGICAL 中国 22 

UNIV SOUTHWEST JIAOTONG 中国 22 

11 

DENKI KAGAKU KOGYO KK 日本 21 

SECOND BUREAU CHINAS RAILROAD CO LTD 中国 21 

SEKISUI PLASTICS CO LTD 日本 21 

UNIV CHIBA KOGYO 日本 21 

12 

DOKURITSU GYOSEI HOJIN DOBOKU 

KENKYUSHO 
日本 19 

STATE GRID CORP CHINA 中国 19 

4.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主要专利技术方向 

表 26 给出了 2000 至 2017 年滑坡灾害领域主要专利技术主题分布情况，其

中分布较多的专利技术主题包括：灾害防控及预警设施的信号装置、报警装置等；

附属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及基础挖方；滑坡治理相关的植被栽培技术；相关工程

施工中的角度、长度厚度计量；材料检测及分析；相关设施的数据处理装置；用

于灾害救援的探测装置；滑坡体及灾害区域探测等。 

表 26  2000 至 2017 年国际滑坡灾害领域专利申请技术主题分布[47]
 

排序 IPC 
专利申请

量（件） 
主要技术主题 

1 E02D 1133 基础；挖方、填方、地下水和地下结构 

2 G08B 546 信号装置或呼叫装置；指令发信装置；报警装置  

3 E02B 347 水利工程 

4 E01F 329 附属工程修建，如道路设备的月台 

5 G01B 235 
长度、厚度或类似线性尺寸的计量；角度的计量；面积的计

量；不规则的表面或轮廓的计量 

6 G01D 221 

非专用于特定变量的测量；不包含在其他单独小类中的测量

两个或多个变量的装置；计费设备；非专用于特定变量的传

输或转换装置；未列入其他类目的测量或测试 

7 G01N 214 借助于测定材料的化学或物理性质来测试或分析材料 

8 G06F 180 电数字数据处理 

9 G01V 155 
地球物理；重力测量；物质或物体的探测；示踪物（用于指

示因事故被掩埋的人的位置） 

10 G01C 141 测量距离、水准或者方位；勘测；导航；陀螺仪；摄影测量

                                                        
[47]国际专利分类代码 IPC 完整中文释义请参见国际专利分类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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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或视频测量学 

11 E21D 105 竖井；隧道；平硐；地下室 

12 A01G 102 花卉、海菜栽培、通过组织培养技术的植物再生 

13 

G01S 100 

无线电定向；无线电导航；采用无线电波测距或测速；采用

无线电波的反射或再辐射的定位或存在检测；采用其他波的

类似装置 

G06Q 100 

专门适用于行政、商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数

据处理系统或方法；其他类目不包含的专门适用于行政、商

业、金融、管理、监督或预测目的的处理系统或方法 

14 G08C 94 测量值、控制信号或类似信号的传输系统 

15 E04H 91 
专门用途的建筑物或类似的构筑物；游泳或喷水浴槽或池；

桅杆；围栏 

5.滑坡灾害领域中国专利申请分析 

（1）专利申请趋势 

尽管与国际相比，中国在滑坡灾害领域的专利申请活动相对滞后，在 2007

年之前，专利申请极为有限，年均专利申请量仅为 2 件。但自 2007 年开始，中

国专利申请呈快速增长态势。2011 至 2016 年期间年均专利申请接近 280 件，2016

年的专利申请量达到峰值，为 458 件。2000 至 2017 年中国专利申请年度变化趋

势如图 53 所示。 

 

图 53  2000 至 2017 年滑坡领域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年度变化趋势（单位：件） 

（2）主要专利权人 

滑坡灾害领域中国主要专利权人分布情况如表 27 所示。在滑坡灾害领域申

请中国专利较多的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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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重庆大学、三峡大学等。其中中国科学院山地灾

害与环境研究所在滑坡灾害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明显高于其他机构。 

表 27  滑坡灾害领域中国主要专利权人 

排序 专利权人（DII） 
专利申请

量（件） 

1 CAS MOUNTAIN HAZARDS & ENVIRONMENT 109 

2 UNIV CHINA GEOSCIENCES WUHAN 48 

3 UNIV CHENGDU INFORMATION TECHNOLOGY 43 

4 UNIV CHONGQING 28 

5 UNIV THREE GORGES 24 

6 

POWERCHINA CHENGDU ENG CO LTD 22 

UNIV JILIN 22 

UNIV QINGDAO TECHNOLOGICAL 22 

UNIV SOUTHWEST JIAOTONG 22 

7 SECOND BUREAU CHINAS RAILROAD CO LTD 21 

8 STATE GRID CORP CHINA 19 

9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HYDROGEOLOGY ENV 18 

INST EXPLORATION TECHNOLOGY CHINESE ACAD 18 

10 
UNIV BEIJING NORMAL 17 

UNIV CHONGQIN JIAOTONG 17 

11 UNIV SOUTHWEST PETROLEUM 14 

12 UNIV TONGJI 13 

13 

UNIV CENT SOUTH 12 

UNIV CHINA THREE GORGES 12 

UNIV HOHAI 12 

（3）中国科学院专利申请情况 

中国科学院共有 8 个研究所在滑坡灾害领域有专利申请，除山地灾害与环境

研究所外，其他研究所包括：力学研究所、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除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外，力学研究所、武汉岩土力

学研究所和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专利申请数量均在 4 件及以上。中国科学院

主要专利申请单位分布情况如表 28 所示。 

表 28  滑坡灾害领域中国科学院主要专利申请单位 

排序 专利权人（DII） 
专利申请

量（件） 

1 CAS MOUNTAIN HAZARDS & ENVIRONMENT 109 

2 CHINESE ACAD SCI INST MECHANICS 9 

3 CHINESE ACAD SCI WUHAN INST ROCK & SOI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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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INESE ACAD SCI INST GEOLOGY & GEOPHYSI 4 

5 

CHINESE ACAD SCI RESEARCH CENTER ECO 

ENVIRONMENT SCI 
1 

CHINESE ACAD SCI HEFEI INST PHYSICAL SCI 1 

CHINESE ACAD SCI INST GEOGRAPHICAL SCI 1 

CHINESE ACAD SCI REMOTE SENSING 1 

吴秀萍 供稿，张树良 整理(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战略情报研究部) 

专家视点 

欧洲公司评论区块链技术对知识产权行业的影响 

2017 年 8 月 18 日，欧洲知识产权咨询公司 Valea AB 撰文评论当前热门的区

块链技术对知识产权行业的影响。评论指出：（1）涉及区块链技术的专利和商标

申请数量可能会大幅增加。目前已布局的一些突破性专利可能会非常有价值，受

著作权、数据库或商业秘密保护的数百万行相关代码也会构成高价值的知识产权；

（2）区块链技术利用各种时间戳为知识产权资产提供更可靠的数据，可能会有

利于减少争议，方便征收许可费；（3）开展区块链认证，可用于检测假冒伪劣商

品；（4）利用区块链智能合约和记录将增加知识产权制度的可靠性，使知识产权

所有权人和利益相关者受益；（5）若知识产权审查机构利用区块链技术替换当前

的集中式系统，记录将变得更可靠，并可以进行实时地更新和共享。 

朱月仙  编译 

来源：

http://www.valea.eu/en/news/2017/blockchain-technology-expected-strongly-impact-ip-industry 

原文标题：Blockchain Technology Expected to Strongly Impact the IP Industry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1 日 

美国智库建议政府加强商业知识资产保护 

2017 年 10 月 16 日，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题为《反竞争

情报改革：保护合作或防御？（Protecting Partners or Preserving Fiefdoms? How to 

Reform Counterintelligence Outreach to Industry）》的研究报告，提出商业反竞争

情报应更多帮助识别与应对潜在威胁，保护商业知识资产。报告认为：（1）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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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转移不当会损害国家战略能力，非国防商业领域已经成为评价国家实力的

重要因素，例如技术创新、经济和信息领域的发展；（2）随着科技产业的快速发

展，政府的角色由前沿领域的驱动者转变为应用者或适应者，私营企业日益成为

国家实力的重要保护因素之一。因此，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将反竞争情报向公共私

营企业拓展，将私营企业作为合作伙伴而不是脱离政府的机构，加强商业知识资

产保护与情报资源的收集。 

张  娟  检索，李姝影  编译 

来源：

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17/10/16/protecting-partners-or-preserving-fiefdoms-how-reform-co

unterintelligence 

原文标题：Protecting Partners or Preserving Fiefdoms? How to Reform Counterintelligence 

Outreach to Industry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26 日 

美国律所评论特朗普对华知识产权调查事件 

2017 年 8 月 15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

表 Robert Lighthizer 调查中国可能损害美国知识产权、创新和技术发展的法律、

政策和做法。2017 年 8 月 20 日，Robert Lighthizer 宣布将根据美国《1974 年贸

易法》第 301 条正式对中国进行调查。调查将确认中国政府在技术转移、知识产

权和创新领域的行为、政策和做法是否合理或具有歧视性，以及是否对美国商业

造成负担或限制。据报道，这一执法行动是特朗普当局接下来几星期内可能对中

国采取的几项贸易行动之一。美国 Thompson Hine 律师事务所对 301 调查可能对

中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评论。 

评论指出，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一直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存

在重大知识产权问题的国家“优先观察名单”中。此次行动将进一步开展调查，并

与中国进行正式磋商。如果协商不能解决问题，同时美国认为中国的行为确实违

反了国际协定，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协定（TRIPS），USTR 将在世界贸易

组织（WTO）对中国的行为提出质疑。 

评论认为，即使中国的行为并没有违反 TRIPS 协议或其他任何国际协议，

如果美国单方面认为中国的行为不合理，限制了美国的贸易，那么 301 条仍然允

许 USTR 在没有 WTO 批准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甚至采取报复措施。根据 301 条款

的规定，即使 USTR 的行为与美国的国际义务不符，这些行为也会被允许。但是，

一方面，任何美国在 WTO 解决贸易问题程序之外采取的行动预计都会导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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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TO对美国提出质疑。如果美国在WTO规定的程序外对中国施加贸易限制，

美国可能会被 WTO 认为违反了 WTO 规定的国际义务，中国将被授权进行贸易

报复。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或者不得不撤销这些措施，或者面临中国在 WTO

的报复措施。最终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争并破坏 WTO 的长期可行性；另

一方面，若美国在没有 WTO 批准的情况下单方面采取行动，中国也将会就此提

出质疑。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已经增加了要求披露化学成分和其他产品组成要

素的规定，认为需要这些信息来解决公共卫生和安全问题。中国还认为拥有标准

必要专利（SEP）的外国公司必须允许中国本土公司不受限制地使用通信和计算

机行业所依据的标准，中国可能会据此成功证明 301 行动并不能实施。 

评论认为：（1）中国最近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先进材料和先进制

造等技术领域采取的行动似乎构成了贸易保护，特朗普当局采取的 301 行动有可

能对这些领域产生影响；（2）中国的执法机构和法院加强了处理窃取商业秘密、

网络盗版和假冒行为的能力，中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调查此类活动，采取了没收

侵权材料，关闭非法经营场所，评估损害赔偿和罚款等措施，但损害赔偿和罚款

金额较小。美国的新举措可能会促使中国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政策和调查执法手

段；（3）中国的经济规模较大且不断发展，中国政府对美国的调查事件密切关注，

最终解决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争议问题仍然需要大量的时间。 

朱月仙  检索，朱 敏  编译，朱月仙  校译 

来源：

http://www.thompsonhine.com/publications/trump-administration-moves-against-chinese-ip-violat

ionshttp://www.ag-ip-news.com/news.aspx?id=46327&lang=en 

原文标题：Trump Administration Moves Against Chinese IP Violations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16 日 

德国汽车自动驾驶技术专利申请领先 

随着德国汽车产业近日面临诸多丑闻与危机，大多数人认为在自动汽车和电

动车技术领域德国的发展远远不及美国和中国，近日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

（Cologne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组建团队开展了世界范围内汽车自动

驾驶技术领域专利申请调查，研究发现：（1）2010-2017 年，无人驾驶技术专利

申请共 5839 件专利，其中德国汽车公司占比 52%，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占比 35%；

（2）Top10 专利申请中，6 家来自于德国；（3）2010-2017 年，博世公司申请专

利 958 件，奥迪（Audi）516 件，马牌轮胎（Continental）439 件，福特公司 402

件，通用汽车 380 件；（4）其他主要申请公司包括宝马、丰田、大众、戴姆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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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综上所述，德国汽车公司在汽车专业领域专利申请上仍处于领先地位，德

国政界呼吁汽车公司增加投资，发展无人驾驶和电动汽车技术。随着各国正在推

广电动汽车，未来的技术需求将持续增长。 

李姝影  编译 

来源：https://qz.com/1112672/germanys-auto-industry-filed-more-autonomous-driving-patents-th

an-any-other-country-in-the-past-seven-years/ 

原文标题：German Automobile Giants Ahead in Filing for Self-driving 

Technology Patents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30 日 

日本 INPIT 呼吁日企加强商业秘密管理 

2017 年 9 月，日本工业所有权情报研修馆（INPIT）调查发现，日本有近 70%

的中小企业尚未完善商业秘密管理制度。INPIT 指出，若不设立该制度，一旦技

术或生产诀窍泄露，企业将无法通过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进行维权。实验数据、顾

客和价格信息，以及工程的设备配置、金属模具和试制品都是企业的重要资产。

据信息处理推进机构（IPA）的调查发现，“现任职工的失误”导致的信息泄露

（43.8%）最多，其次是中途离职员工（24.8%）。此外，由于物联网（IoT）的普

及，开放创新越发重要，选择专利或是商业秘密保护也变得尤为重要。INPIT 将

在 12 月底之前开展商业秘密管理制度咨询，并将在日本的 8 个地区举行相关研

讨会。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70910-00010002-nkogyo-ind 

原文标题：営業秘密規定、中小 7 割が未整備 不正競争防止法で守れず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13 日 

日媒评析美中日人工智能科研实力 

据日刊工业新闻报道，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AI）相关领域论文和专利文

献的数量远远超过日本。主要结论如下：（1）深度学习作为人工智能的代表，2012

至 2016 年相关论文数量的增幅达 3.3 倍；中国以超过 16 倍的速度飞速增长；从

这 5 年累计的各国占比来看，美国和中国排名前 2，占论文总量的一半。（2）AI

技术的专利总量增幅达 2.5 倍，其中中国 3.5 倍，美国 2.9 倍，日本 1.6 倍；从这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70910-00010002-nkogyo-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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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累计的各申请国的占比来看，美国 50%、中国 27%、日本 3%。（3）近年来

在 AI 技术领域 IBM 一直遥遥领先，Google、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位居前列，中国

的大学力量飞跃发展。日刊工业新闻评论认为：虽然从 AI 技术科研产出来看，

美国和中国位居前列，但是在社会实施阶段要想将 AI 应用于现实社会，其关键

在于适用领域的技术实力和所持数据等基础。日本在尖端的制造技术、数据和收

集数据的先进传感器技术等方面优势显著，日本 AI 技术的社会实施潜力巨大。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s://newswitch.jp/p/10772 

原文标题：AI 技術を取り巻く国内外の状況。米、中の動きに対し日本は？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21 日 

韩媒：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五 

2017 年 12 月 21 日，韩联社日文网站发布报道，韩国信息通讯技术振兴中

心（IITP）对美国、日本、韩国及欧洲专利局在 2005 年 1 月至 2017 年 9 月受理

的人工智能专利数量进行了调查，结果中国位列第五，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分别

为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此外，荷兰学术出版社爱思唯尔的数据库 Scopus

在 2005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所收录的人工智能方面的论文数为美国最多，中国

第二，日本第三，韩国第七。IITP 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韩国在移动设备和无

线通信领域的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活动表现积极，在人工智能研究的数量上具备了

一定人才和物质基础，但是在机器学习领域还处于模仿阶段，不占质量优势。 

黄 未 编译 

来源：http://m.yna.co.kr/mob2/jp/contents_jp.jsp?cid=AJP20171220005100882&domai n=6& 

ctype=A&site=0100000000 

原文标题：過去１２年間のＡＩ関連特許出願 韓国が世界３位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2 日 

美亚博分析网联和无人驾驶车辆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摘要】2017 年 12 月 1 日，美亚博国际法律事务所发布《保护美国的创新:网联 和

无人驾驶车辆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报告对比分析了网联和无人驾驶车辆 领域的

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2017 年 12 月 1 日，美亚博国际法律事务所（Mayer Brown LLP ）发布《保

https://www.lexology.com/contributors/mayer-brown-l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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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美国的创新：网联和无人驾驶车辆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Protecting the 

Innovations That Protect Us-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trategies for Connected 

and Autonomous Vehicles）》报告。报告对比分析了网联和无人驾驶车辆领域的知

识产权保护策略，包括专利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的利弊，并根据涉及技术的类型

和技术开发模式提出最佳保护策略的指导建议。 

促进网联和无人驾驶车辆（connected and autonomousvehicles，CAVs）发展

所需的技术包罗万象，且隶属于不同的开发者。传统的汽车公司及供应商正在与

科技公司合作，将现有技术结合起来以适应无人驾驶环境的严格要求。此外，所

有的参与者都在投入大量资源来开发新的功能，并将其整合到最终产品中。这些

新技术包括传感器技术、电池充电和存储技术、连通性和安全措施、改善计算机

处理能力以及利用人工智能改进决策算法的软件应用。 

报告指出，CAVs 对金融投资水平和创新技术广度的要求都非常高。企业不

能继续依赖传统模式，即：供应商全额资助专有技术的开发，向制造商销售集成

的系统，同时保留对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利；制造商承担所有的开发成本，保留由

第三方供应商创建的底层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利，并禁止供应商在其他的情况下利

用该知识产权。这两种模式都不能够满足将下一代汽车推向市场所需的大量投资

需求。因此，为了提供更加一体化的产品，CAVs 行业形成了合作协议、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合资企业以及大型供应商收购小型技术公司等新模式。报告指出，

为了适应这些新的模式，保护和分配知识产权的新方法需要满足以下两点： 

（1）知识产权战略需要反映各方参与者设计、开发的责任和风险分配，包

括整体整合责任、设计缺陷责任、召回成本和产品责任问题。 

（2）认识到继续合作以及未来获得联合开发产品底层部件的需求，以便在

技术和监管环境迅速变化的状况下，实现持续改进和网络安全防御。 

这种更加协作的方式要求各方仔细协商分担研发成本，在满足各方业务需求

的形式下享受共同开发技术的权利，各方的权利需要与其承担的风险相匹配，并

能够确保权利得到充分的共享，使得不断发展的技术无论是在初版的产品中，还

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和法规改进的后续产品中都能够正常的无缝对

接。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并确保各方谈判后的分配是可以执行的，各方必

须就如何最好的保护潜在的知识产权做出战略规划。 

与此同时，汽车产业的连通性和自动化日益凸显，知识产权法的变化使得保

护创新的最佳方式变得更加难以确定。例如，某些类型的发明（特别是涉及软件

的发明）专利变得更加难以保护。同时，新的联邦商业秘密法为加强保护提供了

未经检验但潜在的尝试。 

因此，针对特定的 CAVs 开发工作的最佳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将取决于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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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类型，以及该技术是否采用独立开发、合作开发或作为合资企业的一部分。

另外，各方的贡献情况或如何被保护，都将影响各方的分享策略，例如使用该技

术的权利能否转让给第三方、是否可以共享支持最终技术的信息以及一方在合作

结束后创建的衍生产品的权利是否可以共享以及如何共享等问题。 

1.尽管面临挑战，专利对于 CAVs 行业的技术保护是一种可行的手段 

报告指出，专利仍然是保护多种类型发明强有力的工具。而且由于可以通过

合同达成双方一致同意的专利权分配方式，所以在协作环境中，专利能够提供最

好的保护。在需要与元件供应商、系统集成商或监管机构进行广泛的信息共享时，

专利的作用更为重要。在这种状况下，专利的公开披露几乎没有太大的弊端，但

商业秘密保护所需的保密措施在实践中难以实施。此外，合资或合作协议的双方

可以精准的确定各方的贡献，并依此分配专利权。 

尽管如此，各方在分配专利权时需要极端谨慎，特别是当一方专注于硬件开

发工作，另一方专注于软件开发工作时。利用专利保护软件发明存在额外的风险

和障碍。寻求专利制度保护软件的企业应该有一个清晰的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

软件企业也需要认识到，他们从协作开发中获得的专利权可能不如硬件开发所获

得的专利权价值高。因此，仅仅根据对知识产权的贡献来分配专利权可能是不公

平的，不足以完全体现软件开发方的贡献。 

在这种状况下，双方可能需要考虑其他的方式来分配专利权。建立合资企业

拥有共同开发产品的所有权是一个潜在的选择。合资企业有权授予各方使用、许

可合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从而解决个别参与者潜在的专利权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企业还应该考虑将一些技术转变为标准必要技术。如果企业开发的技术足够

领先成为标准化的技术规范，企业需要考虑转变为标准必要技术的利弊。如果企

业决定加入标准制定组织，并为创建标准做出贡献，通常需要同意以公平、合理

和非歧视（FRAND）的形式许可其标准必要专利。FRAND 要求企业将其标准必

要专利以低廉的价格许可给任何对该技术感兴趣的人（包括竞争对手）。事实上，

因为专利是否是“标准必要的”一直存在争议，因此考虑将技术转变为标准必要技

术将更加复杂。这个问题通常只有在长期的专利侵权诉讼之后才能得到明确的解

答。尽管如此，对于有望会被广泛应用的技术，企业最好能参与标准制定，这使

企业能够在开发和实施行业标准的过程中拥有话语权。 

2.CAVs 技术的商业秘密保护建议及阻碍 

报告指出，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对以软件为基础的专利授权率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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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方法院存在大量的专利“101 条款”案件，促使许多人重新考虑专利保护的

使用，特别是对于那些用来模拟人类反应的软件算法，因为这类算法很容易被定

义为“抽象的想法”。虽然专利保护仍然是保护创新强有力的选择，但是由于法规

要求必须公布造成了算法很容易被反编译，因此商业秘密可能是保护软件算法更

好的选择。但是，在寻求保护商业秘密的策略时，也必须提前制定计划并实施。 

对于独立开发基于软件相关技术的企业来说，商业秘密是保护知识产权的绝

佳选择。因为专利需要公开披露，但是商业秘密可以掩盖技术的发展，进而保护

知识产权。专利需要与 USPTO 进行多轮协商才能够获得授权，而企业在不需要

任何政府参与的情况下就能够获得商业秘密保护。 

商业秘密保护适用于“信息，包括公式、模式、汇编、程序、设备、方法、

技术或过程”。商业秘密必须产生“独立的经济价值”，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必须采

取“在当时的环境下合理的保密方式”来保护商业秘密。 

与需要在 USPTO 或版权局等政府机构注册的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形式不同，

商业秘密保护可以独立进行。例如，如果一家企业的软件符合商业秘密要求，那

么企业可以以“盗用商业秘密”为由起诉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披露商业秘密的个

人。 

事实上，美国最近颁布的《商业秘密保护法》（DTSA）对跨州或跨国的商业

秘密盗用行为采取了一系列的国家层面的措施，这使得商业秘密保护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具吸引力。 

DTSA 允许追回实际的损失，包括由于盗用获得的任何不正当的牟利，或未

经授权披露商业秘密造成损失的合理赔偿。其他的惩罚包括禁令、故意或恶意盗

用的损害赔偿以及在某些状况下支付律师费。 

网联和无人驾驶汽车的企业已经开始使用 DTSA。例如，无人驾驶汽车初创

企业 Waymo 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提起诉讼，指控 Uber 违反了 DTSA 和加尼

福尼亚州统一商业秘密法案，盗窃了 Waymo 的商业秘密。这起案件涉及窃取 1.4

万份与激光雷达技术（LiDAR）相关的高度机密文件。 

（1）商业秘密保护的建议 

虽然商业秘密保护没有正式的注册或申请程序，但企业应该建立并遵守详细

的商业秘密协议并制定保护措施。因此，企业应该拟定类似专利、商标等其他知

识产权资产管理的全面商业秘密组合管理计划。该计划应拟定草案，明确阐述每

项商业秘密，为保护这些商业秘密而采取的措施，并制定相应的体系来收集和编

目此类保护的证据。 

企业需要仔细考虑保护商业秘密的程序。例如，要求员工和第三方访问机密

信息（如源代码）时签署保密协议，还需要通过设置密码访问、持续跟踪对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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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信息的拷贝等方式，对访问机密信息加以限制。 

（2）商业秘密战略的阻碍 

商业秘密保护为那些认为技术不符合专利申请、价格高昂、耗费大量时间的

企业提供了新的选择。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在项目开始时就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战

略至关重要，如果企业直到诉讼开始时才宣称某个机密信息是商业秘密，那么这

些企业极有可能败诉。 

商业秘密保护对于技术而言所能提供的价值较小，在不依赖机密信息的状况

下，商业秘密极容易被竞争对手反向工程。专注于硬件开发的企业可能会发现商

业秘密保护的价值低于专利保护。商业秘密保护也不适合需要向合作者广泛披露

或向监管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公开披露创新。对于这类状况，专利保护应该是企

业的首选。 

而且，对于同一个创新，企业不能够同时寻求专利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专

利申请过程中要求公开披露，而商业秘密需要严格保密。因此，企业应该针对每

一项创新选择合适的专利战略或商业秘密战略。 

此外，商业秘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维持保密为前提，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企业需要与第三方共享某些开发信息，以便能够与第三方提供商整合成为产品，

而第三方需要同意共享的范围、目标以及对象。在此过程中，如果对知识产权的

共享、利用合资企业保护商业秘密以及对知识产权相关决策加以控制，将可能是

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表 29  最佳知识产权战略选择的一般指导建议 

 软件技术 硬件技术 

独立研发 商业秘密保护更为适合 需要进行个性化制定最佳策

略 

合作研发 需要进行个性化制定最佳策

略 

专利保护更为适合 

3.结论 

报告指出，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了 CAVs 的快速发展。保护这些创新的

最佳知识产权策略不仅取决于所涉及的技术类型，还取决于技术是独立研发还是

合作研发。尽管如此，通过适当的规划，企业可以采用专利或商业秘密的保护策

略，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的创新。此外，当技术作为合作研发的一部分，对

于联合开发的技术需要持续维护和进一步开发，企业都需要考虑在技术保护的基

础上构建双方的关系，且不阻碍各方持续合作研发技术或单独开发产品。 

朱月仙  检索，朱  敏  编译，李姝影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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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https://www.mayerbrown.com/Protecting-the-Innovations-That-Protect-UsIntellectual-Property-Pr

otection-Strategies-for-Connected-and-Autonomous-Vehicles-12-01-2017/ 

原文标题：Protecting the Innovations That Protect Us—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trategies for Connected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6 日 

晨兴专利副总裁解析制药行业知识产权战略 

2017 年 8 月 26 日，早期风险投资机构晨兴公司（Morningside）专利部门高

级副总裁 Shai Jalfin 梳理了目前美国制药行业专利保护现状，解析了目前制药行

业的知识产权战略。Shai Jalfin 指出，制药行业专利的实际保护期通常较短，获

得专利只是将药物推向市场的第一步，下一步是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的批准。与其他产品不同，药品在上市之前需进行监管审查，这一过程会耗费大

部分专利期限。 

1.保护方式 

Shai Jalfin 认为，获取专利保护是最有效的方法，制药行业需要注意以下两

个主要问题： 

（1）专利申请一旦提交，专利 20 年的保护期限就开始计算了，即如果专利

被授予，保护期限从申请日起算； 

（2）专利一旦公开，新药所依赖的技术将暴露给竞争对手。 

因此，有的企业转向了商业秘密保护。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的规定，商业秘

密保护包含公式、模式、汇编、程序、设备、方法、技术或过程等信息，这提供

了一个优于竞争对手的经济优势，因为竞争对手不了解或不知如何使用该商业秘

密。商业秘密的保护期限是没有限制的，使其成为对企业极具吸引力的选择。在

美国，商业秘密也为涉及自然规律的发明保护提供了解决办法。但是，商业秘密

也存在风险，一旦泄露（无论是故意还是意外），保护就终止了。 

2.延长专利保护期 

药物专利的所有者可以向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延长专利期限，以弥补 FDA

批准过程中时间消耗。但是，申请规则相对复杂，且延长的期限过短不足以弥补

耗费的专利期限。以下是申请专利期限延长的条款： 

http://www.morningside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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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虑延长的时间为从专利授权日开始； 

（2）专利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 FDA 审查期的一半； 

（3）专利期限延长后的专利保护有效期限不超过 14 年。 

3.数据独占期 

通过给予企业 12 年的数据独占期，FDA 可以为生物药物的研发提供更多保

护，例如基于生物的基因工程药物。这段时间授予药品公司对临床试验数据的独

占权，模仿型竞争对手不能够使用这些数据来快速制得廉价的生物相似性药品。 

4.尽可能推迟具体技术细节的披露 

另一个策略是分阶段申请药物的专利。制药公司可以在临床试验前，先进行

药物基础化合物的专利申请，尽可能地减少该产品的披露。然后，可以在接近获

得最终的 FDA 批准时寻求补充的、更具体、更透明的“使用方法”和“配方”专利。 

Shai Jalfin 指出，由于需要大量资金以及面临为了获得利润而进行的激烈竞

争，制药发明的货币化过程需要一个成功的知识产权战略来进行完善保护。这是

存在于秘密、安全和时间之间棘手的平衡。 

许  轶  检索，朱  敏  编译，许  轶  校译 

来源：http://www.ipwatchdog.com/2017/08/26/ip-strategy-tricky-balancing-pharmaceutical

s/id=86948/ 

原文标题：IP Strategy is a Tricky Balancing Act for Pharmaceuticals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8 日 

IPWatchdog：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迅速有效地处理大量数据，识别发展模式和快速分析最佳

解决方案，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大量的应用场景。IPWatchdog 特邀知识产权管理

和软件提供商思保环球（CPA GLOBAL）的首席数据官 Tyron Stading，对人工智

能技术在知识产权（IP）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分析与解读，他提出人工智能技术对

知识产权行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可以简化日常性事务，还可以提升对知识

产权数据的洞察力。Tyron Stading 指出，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影响主要包

括：（1）自动化提交 IP 数据和设置唯一标识，将简化分类与检索，提升知识产

权管理的效率；（2）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不仅可以检索、存储和利用海量专利数

据，还可以分析地域和垂直市场，提供即时专利分析决策；（3）基于专利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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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专利决策咨询，分析专利组合的价值，监控竞争对手，洞察市场中的潜在机

会。人工智能技术将帮助 IP 专业人才基于专利大数据更加快速准确地进行战略

决策，评估知识产权的价值，更好地理解未来知识产权的发展。 

李姝影  编译 

来源：

http://www.ipwatchdog.com/2017/07/27/role-artificial-intelligence-intellectual-property/id=86085

/ 

原文标题：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28 日 

IAM：韩国将关注物联网领域专利权滥用 

知识产权杂志（IAM）认为在过去几年里，韩国的反垄断监管一直是知识产

权领域最棘手的问题之一。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简称 KFTC）的负责人表示，韩国将开始专门研究专利如何影响物联网（IoT）

或 5G 领域的竞争。近日，KFTC 的新任主席 Kim Sang-jo 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了

专利在物联网中的作用，并提出了竞争政策的五个优先事项。5G 通信、数字广

播和连接设备被认为是 KFTC 重点研究垄断市场的领域。监管机构将建立“防止

专利权滥用监测网络”。2016 年底，KFTC 对高通垄断案件判处高达 9.12 亿美元

的赔偿，表明了 KFTC 机构对于知识产权和反垄断的坚定决心。 

许海云  编译 

来源：http://www.iam-media.com/Blog/Detail.aspx?g=383204de-3470-4a3c-a78d-9ae2bb23174a 

原文标题：Korea's new antitrust boss says he'll target patent abuse in the IoT realm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8 日 

IAM：无线通讯技术专利商业化的影响因素 

《知识产权资产管理杂志》（IAM）认为无线通信专利技术的商业化获得许

可的影响因素很多，然而从技术角度看，实施无线通信技术的许可时，需要考虑

两个主要因素：专利技术的商业化前景和未来侵权的可能性。其中任何一项的欠

缺都可能成为成功获得许可的决定性障碍。 

IAM 杂志指出无线通信技术与其他技术存在明显差异：不管制造商自身如

何，该技术本身严重依赖于提供设备和网络基础设施之间互操作性定义协议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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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标准还提供了可靠且相对便宜的使用证据（EoU）来源，

用于证明专利权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此外，特定标准的广泛采用通常意味着，

与符合标准的产品相关的巨大利润使得那些覆盖了标准的专利技术极具商业化

的吸引力。但这些优势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抵消：标准必要专利受到公平、合理和

非歧视（FRAND）许可条款的约束。尽管如此，在当前的知识产权环境中，涵

盖无线通信标准的知识产权商业化仍在蓬勃发展。 

尽管这些标准可以为专利技术提供有效的 EoU 来源，但并不充足，往往需

要更直接相关的 EoU 来证明被侵权，例如：尽管某装置可以符合标准中所描述

的特征，但是该特征可能属于可选的而不是必要的；而且即使特征被描述为必要

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很少或从不使用。此外，尽管特定专利权利要求可以涵

盖标准的基本特征，但也可能包含了一个或多个标准中未描述的特征。因此，在

某些情况下，需要其他的 EoU 来源，包括公开出版的文献、测试和逆向工程。 

IAM 认为与无线通信技术相关的标准为 EoU 提供了一种有效且具有成本效

益的来源，可用于判断专利技术的侵权与侵权产品。此外，EoU 通常可以使用有

效的测试解决方案来补充，并且较大程度上比逆向工程的解决方案降低了成本。

尽管无线通信技术专利往往受到 FRAND 条款的约束，但采用特定标准的和具备

相对较低成本以有效识别侵权产品和判断侵权可能性可以促进无线通信技术的

专利实现商业化。 

苏娜平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

http://www.iam-media.com/Magazine/Issue/86/Industry-insight/Monetising-patented-wireless-tec

hnologies-a-technical-perspective?vl=5257738 

原文标题：Monetising patented wireless technologies – a technical perspective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4 日 

IAM：增补专利申请的考量条件 

通常在提交专利申请、改进、附加用途和改进外观之后，为了确保专利得到

授权保护，申请人可以提出新申请或增补专利的申请。提出新申请是一种直接的

选择，但是申请人不能使用原申请的优先权日；而增补专利中的某些权利要求可

以获得较早的优先权日，但这也同时意味着专利期限的缩短。《知识产权管理杂

志》IAM 认为专利申请人必须在其中一些权利要求获得较早的优先权日和增补

专利中所有权利要求的专利期限缩短之间进行衡量以便做出合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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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获得较早的优先权日 

被增补专利和原申请所共享的主题的权利要求可继承原申请的优先权日，因

此，增补专利中某些权利要求的优先权日可能比提交增补专利申请的时间至少提

前一年。而首次在增补专利中揭露的主题的权利要求的优先权日仅限于增补专利

的申请日。具体而言，只有当权利要求的所有限制被原申请的专利申请说明书完

全支持时，该权利要求才有资格获得原申请的优先权日。所有其他权利要求也相

应地被赋予与增补专利的申请日相对应的优先权日。 

此外，增补专利的申请人不需要为增补专利支付更新费用，从而节省成本，

而且可作为未来分案申请的一种载体，甚至可以作为进一步额外申请的专利。 

2.缩短专利保护期限 

虽然增补专利仍是申请人将附加功能移植到原申请中的便利工具，但该方法

并不总是适用。标准专利的期限是在最早优先权日申请后的 20 年。因此，增补

专利的保护期限受限于原申请的专利期限。缩短的专利期限适用于增补专利的所

有权利要求，也包括那些没有被授予原申请优先权日的权利要求。这种减少的专

利期限可能意味着由增补专利的新的专利申请说明书所支持的专利权利要求所

涵盖的产品或方法的重大收益损失。 

IAM 认为增补专利申请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但其缺点在于：专利期

限的缩短以及就新主题而言的优先效益的缺失。对于与先前提交的、未决或授权

的申请有关的新主题而言，增补专利并非获得专利授权保护的唯一途径。在原申

请中没有明确规定对增补专利新主题的支持的情况下，提交单独的、不相关的专

利申请以利用新的权利要求的独特性可能是有利的，而且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专

利期限。因此，专利申请人必须在其中一些权利要求获得较早的优先权日和增补

专利中所有权利要求的专利保护期限缩短之间进行衡量以便决定是否申请增补

专利。 

苏娜平  编译，许海云  校译 

来源：

http://www.iam-media.com/reports/Detail.aspx?g=3c135f2f-7519-4329-b7b5-e411c4adf176&vl=1

58972414 

原文标题：International report - Patent of addition: to apply or not to apply?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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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中科院 19 项专利获第十九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2017 年 12 月 13 日，第十九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经中国专利奖评

审委员会评审，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审核，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决定授予：20 项中国专利金奖，5 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802 项

中国专利优秀奖，68 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相关组织奖和推荐奖。 

中科院今年共有 19 项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科技促进发展局获得优秀

组织奖。获奖专利在专利技术的创新性、专利文本的撰写质量、权利的稳定性和

产生的技术创新作用方面表现突出。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828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7 日 

中国科学院多项成果获第十九届工博会嘉奖 

2017 年 11 月 7 日，以“创新、智能、绿色”为主题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正式开展。中国科学院展区围绕“科技与未来”

主题，由前沿技术区（包括重大科技项目核心区、石墨烯新材料技术展示）、创

新产品区（包括智能制造、智能信息、智能未来、新零售、新能源与环境等主题

产品区）、科技服务平台区等板块组成，集中展示了来自 23 家院属相关单位的

67 个项目。在 11 月 6 日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多项自主创新技术和

产品获得嘉奖。其中，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发的“碳排放大数据系统”

获得金奖。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系列规格撬装式天然气液化装置技术”

以及中国科学院慈溪应用技术研究与产业化中心的“面向燃料电池和传感器应用

的纳米结构电催化剂”获得银奖。 

此外，中国科学院展区展示的“末端牵引式上肢康复评估与训练系统”由中国

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主持研发，是一款主要针对脑中风患者的上肢

康复评估与训练系统。它不仅帮助患者实现功能导向运动，而且将依据人类肢体

发育规律，融合临床实验，提出康复训练计划与评估体系，提升患者上肢日常生

活能力。该项目已获得 11 项发明专利，样机已获得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认证。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带来的“空间冷原子钟”项目将激光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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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空间微重力环境结合，是目前在空间运行的精度最高的原子钟。作为“天

宫二号”的乘客，它已在太空翱翔一年多，并成功完成在轨试验。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sygz/201711/t20171107_4621120.s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22 日 

中科院在自然指数排名中持续领跑 

8 月 10 日，2017 年自然指数排行榜(Nature Index 2017 Tables)正式公布，中

国科学院位列全球首位。根据此前发布的数据，中科院已连续五年位列该排行榜

全球第一。2017 自然指数排行榜显示，中科院以加权分权式计量（WFC）1176.71

的成绩在全球科研机构综合排名中高居榜首，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马普学会位列

第二、三位。而从国内外学术合作榜单上来看，中科院国内外合作最多。该榜单

的统计周期为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y6Z8Rw678JQJi4RDu2pqtw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5 日 

中科院设专项基金促前沿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2017 年 9 月 14 日，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金启动大会在北京举行。该

基金以母基金与直投结合的方式，投资具有市场潜力的前沿科技产业化项目，完

善高科技企业培育孵化体系，引领高科技产业发展。 

为何要设立这一基金？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亚平表示，在转化工

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各研究院所还有大量的科研成果未能形成生产力，未能

为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创造应有的价值。这其中，既有现行科技评价与激励机制

有待完善、部分科技成果缺乏应用针对性等原因，另一方面，针对科技成果转化

初期、创业企业早期孵化阶段的风险投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突破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才能打开科研院所和大学的科技成果宝藏。” 张

亚平说，为有效促进先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中国科学院决定发起设立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基金。 

张亚平指出，对中国科学院来说，这是一件创新性的工作、也是一件非常慎

重的事，是中科院以社会化、市场化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促进科研院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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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转化的一次重要探索。 

对于该基金设立的必要性，中国科学院控股公司董事长吴乐斌分析称，科技

成果转化需要产、学、研深度合作，并且由于周期长、涉及主体多、风险高，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社会资本不敢投、不愿投，表现出市场失灵的状况。科技成果转

化是科技创新走向商业创新的不可或缺的首要环节，迫切需要政府财政加大支持，

引导社会资本共建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作为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最高学术机构，中科院在全国范围有 100 多个院所、

6 万多名科研人员、700 余名院士，有着深厚的科研资源、优秀的科研人才团队

和充沛的科技成果与专利。2016 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帮助各类企业

新增销售收入 3831 亿元，利税 472 亿元，其中，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使 12

个省的地方企业当年新增销售收入达到 100 亿元以上，使 71 个地市级的企业当

年新增销售收入 10 亿元以上。 

吴乐斌透露，预计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母基金)首期规模为 30-50 亿元，

同时将围绕战略新兴产业、结合区域产业布局，设立 20-30 支子基金，形成 200

亿左右的基金总规模。 

此次启动会上，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金与七家科研院所签约合作设立

子基金意向协议，并与五家企业签约投资意向协议。除了重点投资中科院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外，基金还将投资其他优质的高科技项目。 

与此同时，该基金将与地方政府建立密切合作，推动优秀科研成果的落地，

促进科技与地方产业需求的结合。届时，将选择一批产业化条件较好、合作基础

扎实的地方政府或科技园区，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在科技企业和重要项目落地、

研发及科技产业合作、成果转化基地、科技园区建设等方面给予优先机会，通过

项目集中落地和全方位服务，更好地促进科技企业的成长。 

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通过与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母基金合作共建子基

金，能够放大科技投资规模，增加高水平的创新科技供给，强化科技成果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通过前沿科技成果占据产

业转型制高点，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据介绍，该基金将由专业团队来管理，通过投资具有应用前景的前沿科技成

果，占据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实现基金竞争优势、保障较高收益。 

许轶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817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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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举办《科研机构的知识产权 

创造、保护和运用》专题报告 

2017 年 12 月 12 日，科技促进发展局邀请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岗位教授、国家标

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主要起草人刘海波，在院机关作了《科研机构

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专题报告，报告由科发局副局长陈文开主持。 

在报告中，刘海波研究员介绍了《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主体逻辑、

核心内容和中科院贯标试点情况，并分享了对相关工作的深入思考和积极建议。

在交流环节，听众就知识产权管理、数据保护、研究所贯标试点经验、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等方面问题与刘海波研究员进行了交流讨论。 

陈文开副局长最后总结时指出，新时期中科院知识产权工作将以贯标为抓手，

在全院范围内分期分批开展相关工作；通过刘海波研究员专业的解读，大家对知

识产权管理和贯标工作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将有利于发挥知识产权贯标工作对中

科院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支撑与促进作用，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做出更大贡献！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std.cas.cn/zscq/gzdt/201712/t20171214_4626906.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7 日 

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关于组织 

“中国科学院专利拍卖”活动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为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积极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加快我院知识产权的转移转化，提高我院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贡献，根据院长办

公会议精神，科技促进发展局将在全院范围组织专利拍卖活动，委托中国科学院

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知识产权中心”）搭建中国科学院专利拍卖平

台，负责中国科学院专利拍卖活动的组织和实施。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专利申报 

院属各单位向知识产权中心申报拟拍卖的专利（格式见附件 1），具体要求

如下： 

1. 专利法律状态有效 

专利类型可以是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但状态必须是



知识产权动态   183 

已获得授权，尚在维护中的有效专利，且专利授权 3 年（含）以上。 

2. 专利权真实完整 

专利的权利人必须是院属单位。如果该专利的权利人为多家单位，第一权利

人必须是院属单位，且经过全部权利人同意。 

不存在影响专利权人自由行使专利权的法定或约定限制，如：实施许可、权

利质押，以及权属争议、侵权或无效纠纷。 

3. 预估起拍价格 

院属单位在申请前需要对专利进行起拍价预估，申报专利的起拍价要求在

10~200 万元范围以内。 

4. 专利后期技术支持承诺 

由于院属单位专利具有前瞻性，专利受让方通常需要进行二次开发，院属单

位需注明是否对申报的专利提供二次开发技术支持（开发费用另计，知识产权中

心在进行拍卖宣传时会根据院属各单位的承诺对企业做出明确说明）。 

5. 指定联系人 

申请专利拍卖的院属单位必须指定一名具有知识产权专员资质的管理人员

作为联络员，全程参与专利拍卖活动。 

二、专利拍卖 

1. 拍卖标的确认 

知识产权中心汇总申请拍卖专利后，按领域分类、筛选、组合，确定最终进

入拍卖活动的专利名单；组织相关人员对专利进行评估，提出拟起拍价，经相关

院属单位签字同意后，确定最终起拍价格（格式见附件 2）。 

2. 宣传 

由知识产权中心组织策划拟拍卖专利的信息发布、路演、展示、发明人与企

业交流等活动。院属单位和专利发明人需要配合知识产权中心提供相关信息和配

合组织活动。 

科技促进发展局联合科学传播局对专利拍卖活动进行宣传。 

3. 专利拍卖实施 

知识产权中心根据拟拍卖专利的领域与宣传效果，选择合适的拍卖方式和具

有资质的合作方组织拍卖活动。 

4. 利益机制 

确认拍卖专利名单之后，拍卖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全部费用均由知识产权中心

承担，拍卖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专利权利人所有。 

三、联系人、联系方式 

请有意参加专利拍卖的单位，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之前将拟拍卖的专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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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纸质版，盖单位公章）报送至知识产权中心，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

路 6 号，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联系人：安莉莉，010-62601232，13401007720，anlili_casip@ict.ac.cn 

四、其它 

其他未尽事宜由知识产权中心负责解释，并给予补充说明。 

附件 1.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参加专利拍卖申请表.doc 

附件 2.中国科学院院专利拍卖起拍价格确认表.doc 

下载地址：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824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2017 年 10 月 23 日 

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组织实施全院专利拍卖工作 

为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局强国战略，提高中国科学院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贡献，

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委托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组织中科院首次专利

拍卖会。 

本次专利拍卖标的征集涉及中科院全部院属单位，涵盖中科院所有自然学科

领域。拍卖标的专利为院属各研究所已获得授权且授权 3 年（含）以上的有效专

利。 

为确保专利拍卖信息第一时间直达需求方，欢迎政府相关部门、产学研合作

机构、技术转移机构、组织企业参与中科院首次专利拍卖。 

欢迎有需求的企业和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直接取得联系。 

关于拍卖最新进展和信息，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或致电。 

 

 

 

联系方式: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

理中心 

安老师 

电话:010-62601232 

手机:13401007720 

E-mail: anlili_casip@ict.ac.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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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普惠计划共享专利池（2017 年 8 月更新） 

中国科学院面向中小企业推出普惠计划，以中科院共享专利池为抓手，选取

相关企业成为共享专利池有限共享人。通过发明人、学科带头人和企业技术负责

人、经营负责人的充分交流和沟通，促进企业对共享专利池某一技术领域的消化

和理解，并建立与中科院各研究所密切的创新合作关系。 

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作为中科院普惠计划组织单位，对入池企业进

行专利消化能力引导和专业跟踪评估工作。截至目前入池专利共计 775 件，其中：

信息与微电子 185 件；能源环境与工业制造 168 件；化工与材料 165 件；生物医

药 210 件；农业与食品 47 件。  

企业对专利要有所行动，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购买专利（专利池中每

个专利价格上限 10 万元）、项目委托研发、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各种形式。 

联系方式：  

安老师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助理  

电话：010-62601232  

手机：13401007720  

E-mail：anlili_casip@ict.ac.cn  

 

卞老师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业务主管  

电话：010-62600356  

手机：15701176723  

E-mail：bianjingna_casip@ict.ac.cn  

 

传真：010-62600358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科学院南路 6 号  

邮编：100190  

详情请见：http://information.casip.ac.cn/caspatent/puhui.xhtml。 

中科院普惠计划专利直通车调研活动在深圳举行 

2017 年 8 月 30 日，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在深圳市龙岗区大运软件小镇举办普惠计划专利直通车暨智能制造企业技术需

mailto:anlili_casip@ict.ac.cn
mailto:bianjingna_casip@ict.ac.cn


知识产权动态   186 

求调研会。深圳华大基因、迈康信医用机器人、云电机器人、一新康复科技、美

兆环境等近百家企业参会。 

本次调研活动分主题演讲、圆桌讨论和企业问答三个环节。中心相关负责人

在主题演讲环节重点介绍了中心概况，并分享了普惠计划全国路演情况，专利池

的组建、分类、专利数据及企业入池情况。目前，中心普惠计划专利池由 26 个

研究所 755 件专利组成，中心还将进一步挖掘中科院存量专利，邀请更多研究所

的更多专利参与，更好地和企业需求相结合。中心有关人员分别就普惠计划共享

专利池的专利数据价值、企业入池流程进行了讲解。中科龙岗技术转移中心、博

士科技集团、北京墨丘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分别就专利对企业的技术意义、

商业价值、作为知识产权储备的战略意义进行了主题演讲。通过这些分享，参会

企业对普惠计划共享专利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圆桌讨论环节，深圳怡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迈康信医用机器人

有限公司、全球鹰无人机、大宇精雕 4 家企业介绍了公司的技术研发情况，期望

在研发环节就可以与中科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在企业问答环节，参会企业围绕专

利池一项专利多个共有人的竞争规则、企业共享专利免费使用 2 年共享专利如未

有所行动作为一种法律侵权如何保障、企业共享自行实施专利如产生利润是否涉

及和原专利权人利益分成等问题积极提问，中心相关负责人现场作了详细解答。

参会企业积极填写了《普惠计划院企合作需求调查问卷》。  

截至目前，普惠计划共享专利池共有 775件专利，其中信息与微电子 185件，

能源环境与工业制造 168 件，化工与材料 165 件，生物医药 210 件，农业与食品

47 件。作为中心面向企业的一项福利，专利池内专利每项最高价格在 10 万元以

下，企业通过与中心签订企业入池协议获得 2 年期限的免费实施。企业入池后，

如果企业有与中科院研究所合作的意愿，可以直接联系中心或通过中心微信公众

号“CAS 知识产权运营管理”等将技术需求提供给中心。 

为了更多了解深圳企业状况和需求，中心人员还参观访问了深圳湾创业广场、

中科院老专家技术中心深圳中心。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yx/201709/t20170904_4613110.s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5 日 

中科院普惠计划专利直通车调研活动在大连举行 

2017 年 9 月 13 日，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举办普惠计划专利直通车大连企业需求调研活动。化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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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企业—本源生物、张家港产业技术研究院公司，大连市辽南船厂、獐子岛集

团、地拓环境，大连理工大学专利中心等 28 家机构代表参会。  

本次调研活动在前期由大连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面向大连市企业征集“普惠

计划”专利需求工作的基础上，就前期征集到的 6 家企业共 30 项专利需求作了重

点对接和入池辅导。其中，大连市辽南船厂通过专利池专利需求链接，希望和中

科院在材料化工、船舶发动机等船舶装备制造领域有所合作。转型升级中的大连

船舶制造工业工程公司也希望能找到转型所需的合适的技术成果。后续，中心将

进一步做好企业技术需求分析和相关研究所专利发明人团队的对接工作，真正发

挥中心在中科院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中，产业和技术成果的链接作用。  

截至目前，普惠计划共享专利池共有 775件专利，其中信息与微电子 185件，

能源环境与工业制造 168 件，化工与材料 165 件，生物医药 210 件，农业与食品

47 件。企业通过与中心签订企业入池协议获得 2 年期限的免费实施。企业入池

后，如果企业有与中科院研究所合作的意愿，可以直接联系中心或通过中心微信

公众号“CAS 知识产权运营管理”等将技术需求提供给中心。 

许轶摘编 

来源：http://www.std.cas.cn/ywzgzdt/201709/t20170915_4614510.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5 日 

中科院普惠计划江苏泰州高港行 

10 月 12 日，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在江苏泰州高港创新发展论

坛上发布“中科院普惠计划”，同中科院老专家技术中心、中科院泰州中心走进核

心区永安洲镇。中科院胡敦欣院士、泰州市副市长张小兵，泰州市科技局局长丁

志强出席了本次活动。泰州高港及核心区领导、工作人员及辖区企业代表近 100

人参会。 

中心主任助理安莉莉在分享环节重点介绍了中科院普惠计划的基本情况和

入池流程，结合中科院专利特点，就专利对于企业发展进行了互动。 

中心负责组织和实施的中科院普惠计划，立足产业需求，通过面向企业共享

专利池牵引，双向链接中科院和产业供需信息，以与市场接轨运营方式实现创新

链的产业链有效联动，进一步促进中科院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工作，以专业化的

服务保障支撑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顺利开展。 

中科院普惠计划全国路演，已经在南京、烟台、日照、大连、深圳、泰州 6

个城市进行了发布和重点产业需求梳理对接。在产业和创新链条前期对接的基础

上，“普惠计划入池企业走进中科院”深度对接活动也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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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海云  摘编 

来源：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zNTA3ODUyMg==&mid=2247483829&idx=1&sn=0145

13602386ce39efe88721c6e0c355&chksm=fa8bb2a0cdfc3bb6088758569f2842271303bab497d67

3dfa91aea2e13e995704ad3c43d57de&mpshare=1&scene=23&srcid=1027DgVR6MNICJfHdP9m

IPTS#rd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27 日 

中科院普惠计划首次走进自治区 

与呼市企业对接有成效 

2017 年 11 月 28 日，由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知识产权局）、呼和浩特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7 年第十一届中国专利周内蒙古及呼和浩特市启动仪式暨

中科院“普惠计划”专利对接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自治区科技厅（知识产权局）

副巡视员巴根那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主任助理安

莉莉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呼和浩特市科技局副局长、呼和浩特市知识产权局局

长聂向东主持启动仪式。 

为落实推动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普惠计划”在呼和浩特市的实施，

呼和浩特知识产权局提前部署，推动“普惠计划”与呼和浩特市部分企业预先对接，

启动仪式上，呼和浩特市的两家企业与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现场签约，

成为普惠计划企业共享专利池一员。 

启动仪式结束后，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业务主管李劼和内蒙古生产力促

进中心有限公司分别就中科院“普惠计划”和知识产权融资质押进行了推介。 

自治区科技厅有关处室领导及工作人员，呼和浩特市科技局知识产权管理和

服务部门工作人员，各旗县区科技局、工业园区相关负责人，呼和浩特经济技术

开发区经发局、呼和浩特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发局以及国家、自治区、呼

市三级知识产权示范、优势、试点企业的负责人及代表近 200 百人参加了本次启

动仪式及对接活动。 

中科院普惠计划企业共享专利池，覆盖五大行业领域，首批共享专利目前

775 件。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作为中科院普惠计划组织单位，对入池企

业进行专利消化能力引导和专业跟踪评估。企业入池后，可免费自行实施使用池

内专利 2 年。2 年后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购买专利、项目委托研发、共建

联合实验室等，与中科院各研究所建立合作关系。 

朱月仙  摘编 



知识产权动态   189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826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7 日 

中科院普惠计划大连入池企业签约仪式 

暨专利项目路演成功举办 

2017 年 11 月 28 日，中科院“普惠计划”大连入池企业签约仪式暨专利项目路

演在大连成功举办。大连市科技局副局长安邦栩、大连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主任

姜学品、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副所长金玉奇、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

崔勇，大连市清洁能源专利运营中心负责人杜伟出席了本次活动。 

獐子岛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家大连企业与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签订

了入池协议，正式成为“普惠计划”专利池的有限共享人。来自企业、知识产权服

务机构以及大连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签约仪式。 

签约后还举办了中科院在池专利“可控降解天然多糖材料及医用制品”和“基

于质谱技术平台的小分子代谢物检测方法开发及其在临床中的应用”项目路演，

及首批入池企业经验分享活动。 

此次大连活动由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大连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和

大连市清洁能源专利运营中心联合举办。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827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7 日 

中科院普惠计划举办上海首场对接 

2017 年 12 月 20 日下午，中科院普惠计划全国路演上海首场对接活动在上

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中国科

学院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上海市技术转

移协会、上海市工商联科技商会共同主办，飞天众智中国制造科技服务平台和上

海交大奉贤产学研促进中心协办。活动分为中科院普惠计划宣讲和专利技术项目

路演对接两个阶段。 

首先，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崔勇发表讲话，对促成本次活动

的共同主办方和协办方表示感谢，希望中科院丰富的知识产权资源助力上海科创

中心建设，并就中科院整体概况进行了介绍。中心主任助理安莉莉详细介绍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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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面向企业的创新举措——普惠计划、专利拍卖，重点介绍了普惠计划企业共

享专利池的规则、内容和企业加入流程。 

普惠计划路演宣讲结束后，重点进行了专利技术项目成果发布和路演，包括

先进超声技术应用介绍、超声技术在空军装备维修保障中的应用、现代医疗超声

应用、图像声纳技术在水下的应用空气超声在检测中的应用，四个项目都来自于

中科院声学所东海研究站。 

除本次共同主办方中科院声学所东海站和中科院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外，

中科院在上海还有其他研究所，包括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上海硅酸盐

研究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天文台、上海药物研究所、上

海巴斯德研究所、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上海高等研究院等。 

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管理中心作为中科院普惠计划和中科院全院首次专利

拍卖的组织实施单位，在上海首次对接举办的基础上，下一步，力争调动中科院

上海地区更多科技资源，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对中科院而言，专利是入口，

科学家是关键，地方产业需求是根本。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826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7 日 

中科院 6 家单位入选全国专利文献服务网点 

2017 年 7 月 14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发布了《关于公布全国专利文献服

务网点名单的通知》，公布了入选全国专利文献服务网点单位的名单，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以及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文献情报中心 6 家单位（排名不分先后），经推荐申报和层层评审选拔后，成功

获批入选。 

2016 年 11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展了全国专利文献服务网点选拔工作。通

过各单位自主申报、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评审后推荐、国家知识产权局复

核批准，最终确定了 120 家入选单位。全国专利文献服务网点是全国专利信息传

播利用工作体系的基础节点，是服务创新驱动和经济发展的专利文献支持中心、

专利信息咨询中心和知识产权公共教育中心。设立全国专利文献服务网点旨在加

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建设，促进专利信息的广泛传播和有效利用。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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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http://www.sipo.gov.cn/tz/201707/t20170724_1312852.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26 日 

中科院与云南省召开科技合作座谈会 

2017 年 8 月 16 日，中国科学院与云南省在昆明召开院省科技合作座谈会并

签署全面科技合作协议。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云南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陈豪，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阮成发出席会议。中科院副院长、党组

成员张亚平，云南省副省长何金平分别代表院省双方签署《云南省人民政府、中

国科学院全面科技合作协议》。 

根据此次签署的合作协议，院省双方将在支持云南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科

技创新中心和人才交流中心、开展云南重点发展领域的科技合作、谋划联合申报

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共同申报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科院

有关院所及其团队入滇建立科研平台、发挥中科院科技智库作用、培养科学研究

和技术创新人才等方面深入合作，为云南省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提供科技支撑。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yw/201708/t20170817_4611488.s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5 日 

中科院所级领导知识产权培训班 

在京举办 

2017 年 7 月 18 至 19 日，32 位中科院院属单位所级领导齐聚北京，参加 2017

年度中科院所级领导知识产权培训班。中科院战略咨询院党委书记、院知识产权

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穆荣平主持开班仪式。 

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亚平出席培训班并讲话，他指出：国家对科技寄

以重望，迫切需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

培育新动力、拓展新空间。新的时期，我们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希望我们

可以好好把握机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知识产权作为创新的重要出

口，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全面提升我院的产业竞争力。 

本期培训班由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北京务实知识产

权发展中心、IBM 公司等单位的 9 位知识产权专家授课，培训内容涉及加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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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运用与保护--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技人员积极

性创造性、专利资产理论与价值评估政策及方法、中科院知识产权运营、专利纠

纷防范与处理、专利战略与科研布局、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理化技术研

究所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案例等。 

每年举办一期的所级领导知识产权培训班，由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

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目的在于提升所级领导的知识产权意识、

知识和能力，促进我院知识产权质量提升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今年的培训针对

当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热门问题，加强了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方面的课程设置，

并增加了案例分析的课程比例。 

培训班的气氛非常活跃，各位所级领导在培训班上就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

专利资产价值评估、专利战略分析布局、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等有关话题进行了

热烈的交流讨论。 

李姝影  摘编 

原文标题：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806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26 日 

中科院知识产权法律培训会在鞍山召开 

为了推进落实《中国科学院关于新时期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意

见》，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不断提高中科院沈阳分院系统各研究所知识产权

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工作水平，2017 年 7 月 14 日，沈阳分院、中国科学院

大学（简称“国科大”）知识产权学院、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鞍山共同举

办了中科院知识产权法律培训会。国科大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法律与知识产权系

教授李顺德、闫文军等 7 位专家现场授课。沈阳分院系统各单位、辽鲁两省转移

转化体系工作人员、鞍山市知识产权工作人员及部分重点企业代表共 89 位参加

了本次培训。 

沈阳分院副院长马越红代表沈阳分院参会并讲话，她介绍了沈阳分院的总体

情况，通报了近年来沈阳分院在知识产权管理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的工作，

并感谢国科大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法律与知识产权系及各位专家对本次培训的

大力支持。 

李顺德介绍了本次培训的背景及必要性，回顾了国科大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法律与知识产权系的发展历程。他着重介绍了中科院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平台

的服务宗旨和作用，希望大家利用好该平台，做好研究所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李顺德、闫文军等专家就《<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改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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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对外科技合作法律实务》、《职务发明创造法律实务》、《知识产权许可

和转让法律实务》、《知识产权投资入股法律实务》、《专利投资、转让和奖励管理

流程》、《科研院所知识产权管理策略》共 7 个专题开展了讲座，并对与会代表提

出的问题进行了现场交流和解答。 

此次培训会的召开，是在中科院、沈阳分院、国科大知识产权学院支持下，

大连化物所作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落实国家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鼓励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举措。通过此次培训，学员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并对知识产权的管理、运营及法律事务有了比较系统的认

知，此培训也将促进大连化物所双创基地工作的顺利推进。 

李姝影  摘编 

原文标题：http://www.cas.cn/rcjy/gz/201707/t20170717_4608723.s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26 日 

中科院召开《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意见》宣贯 

全院视频会 

2017 年 9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中国科学院关于新时期加快促进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指导意见》宣贯全院视频会议，为院属科研单位解读《指导意见》

及促进成果转化相关政策。邓麦村秘书长主持会议，张亚平副院长出席会议并作

了重要讲话，会议邀请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张旭副司长讲解了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有

关政策。院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主管科技成果转化的所领导和相关管理人员等

70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全面解读了中国科学院和科技部联合印发的《中国科学院关于新时期加

快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意见》（科发促字[2016]97 号），并就科研人员离岗

创业、科技成果转化资产管理等具体内容进行了重点解读。  

张亚平副院长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指导意见》是指导中科院开展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工作的重要文件，是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的重要举措，以

充分调动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简化院机关层面的工作流

程，赋予院属单位处置科技成果更大的自主权，为院属单位制定本单位的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政策提供了依据。  

会议强调，院属单位要进一步增强院属单位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使命感、

责任感、紧迫感；切实将指导意见的精神落到实处，避免改革空转；大胆探索、

创新体制机制、在改革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希望在全院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

中科院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结出更加丰硕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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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许轶摘编 

来源：http://www.std.cas.cn/zscq/gzdt/201609/t20160912_4574413.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5 日 

中科院分院系统科技合作工作交流会在江西召开 

2017 年 9 月 19 日，2017 年中科院分院系统科技合作工作交流会在江西南昌

召开，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科院 12 家分院及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分别汇报了自上次分院系统科技合

作交流会以来与地方科技合作的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其中重点汇报了

STS 区域重点项目（包括 STS 区域中心项目）的部署情况、进展成效及管理举

措。  

张亚平对各分院在科技合作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表

示肯定。他表示，希望各分院准确把握国家及地方在推进科技创新发展布局中的

重大战略机遇，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主动谋划、积极探索，

以需求为牵引、以问题为导向，以项目为抓手，以解决地方、产业、行业的实际

科技难题为目标，充分发挥中科院优势，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积极推动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共同谋划科技合作新模式、新机制，为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会议由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庆主持，中科院 12 家分院及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有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许轶摘编 

来源：http://www.std.cas.cn/ywzgzdt/201709/t20170922_4615509.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5 日 

中科院 2017 年第 2 季度两类亮点工作筛选结果发布 

经中国科学院有关职能部门和专家推荐，同时参考广大网民在相关亮点工作

筛选活动中的网络投票意见，中科院 2017 年第 2 季度科技创新亮点成果、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亮点工作已最终确定，具体结果如下。 

中科院 2017 年第 2 季度科技创新亮点成果共 6 项，分别为： 

1. 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深部资源探测核心装备研发”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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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分发； 

3. 科学家发现人类 Piwi 基因突变致男性不孕不育； 

4. 陆地观测卫星数据全国接收站网建设项目通过国家验收； 

5. 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成功发射并开展在轨测试； 

6. 中国科学家首次观测到三重简并费米子。 

中科院 2017 年第 2 季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亮点工作共 2 项，分别为： 

1. 我国建成国际规模最大的激酶靶点细胞筛选库； 

2. 预热燃烧技术实现低阶煤清洁高效利用。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yw/201708/t20170816_4611399.s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5 日 

成都文情中心入选 

国家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机构 

2017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全国知识产权分析评议联盟 2017 年度工作会

及全国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机构座谈会在广州召开。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主

任张志强等参加了会议。成都文献中心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全国首批“国家知

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机构”，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荣誉证书，成为

获此殊荣的全国 15 家机构之一。 

会议期间，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专门组织召开“全国知识产权分析评

议服务示范机构座谈会”，听取首批 15 家示范机构对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示范

机构培育工作、示范机构自治自律规范发展的建议。张志强从示范机构的培育引

导、示范机构引领作用发挥两方面提出建议：一是希望进一步增强示范机构培育

标准的规范性和指导性，从指标化、规范化、专业化、特色化、对接化等方面加

强示范机构培育规范建设，出台示范机构培育指导意见，引导帮助示范机构继续

自律完善、成长提升、发挥特色，形成优势互补的体系。二是希望为示范机构充

分发挥行业示范和引领作用创造有利条件，从政策环境建设、资金引导机制、信

息平台开发、数据资源共享等各方面，促进和帮助示范机构更好地发挥行业示范

和引领作用。 

成都文献中心是国内最早开展专业化、规模化知识产权信息咨询和分析评议

服务的专业法人机构之一，在知识产权战略与政策研究、信息咨询服务、分析评

议服务等方面长期开展了大量研究与咨询服务工作。知识产权研究咨询工作是中

心建设专业型科技智库的重要业务方向之一，已在业界形成了广泛影响力。此次

http://www.cas.cn/jh/201708/t20170816_46113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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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全国 15 家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分析评议示范机构，成都文献中心将进一步发

挥行业示范和引领作用，总结推广知识产权分析评议服务成功经验，为重大经济

科技活动提供知识产权分析评议高端优质服务。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yx/201712/t20171204_4625661.s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7 日 

成都文情中心与粤科图签约共建 

“海丝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2017 年 6 月 27 日，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与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

东省科技信息与发展战略研究所）（简称“粤科图”）在粤科图举行“共建海丝知识

产权研究中心”协议签约与揭牌仪式。成都文献中心主任张志强和粤科图馆（所）

长魏东原分别代表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与粤科图签署协议。随后，广东省科学院副

院长李定强、魏东原、张志强和成都文献中心副主任杨志萍一起为“海丝知识产

权研究中心”牌匾揭牌。仪式活动由魏东原主持。 

李定强在致词中对粤科图与成都文献中心的合作共建表示祝贺。他同时肯定

了粤科图近年来尤其是广东省科学院重组以来开展信息情报工作和智库服务取

得的成效，希望粤科图借助共建契机积极拓展知识产权领域的相关研究与服务，

为支撑广东省科学院参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推动产学研合作与科研成果转化应

用和实施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做出更大贡献。 

张志强介绍了成都文献中心作为中科院文献情报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中

科院国家高端科技智库的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开展专业型科技智库建设和开展

决策咨询服务的情况，特别是在科技战略、科研创新、区域与产业发展、知识产

权等的研究与咨询服务方面具有的丰富科技信息资源优势和咨询服务的影响效

果，表示希望通过双方合作共建利用好广东省经济发达和区域位置的优势条件，

提升面向区域开展战略决策咨询与知识产权研究服务的能力。 

粤科图近年来积极拓展行业态势监测、产业技术情报和知识产权等研究与服

务，并立志打造有影响力的信息情报服务系列产品和成为全国公共科技图书馆界

有影响的新型知识服务中心。根据共建协议，双方将充分利用和有效结合各自的

资源、人才、技术等优势，通过开展知识产权研究与咨询服务、面向“一带一路”

战略的技术预见与技术创新服务和知识产权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等合作，实现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 

李姝影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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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801 

检索日期：2017 年 7 月 26 日 

成都文情中心与昆明市知识产权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7 年 12 月 6 日，在昆明举办的“面向南亚东南亚知识产权服务(昆明)中心”

成立大会上，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与昆明市知识产权局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成都文献中心副主任杨志萍和昆明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叶明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

上签字。 

成都文献中心将与昆明市知识产权局合作开展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知识产权

分析评议服务及成果转化咨询等工作，全面服务云南省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及企

业创新发展部门等科技创新单位，支持昆明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知识产权中心建

设，支撑中心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优化中心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提高海

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和维权能力。 

根据双方协议，将主要开展智库建设、知识产权、产业信息、信息利用培训

等方面的服务。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yx/201712/t20171208_4626289.s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7 日 

宁波材料所入选 

浙江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工程 

2017 年 8 月 19 日下午，浙江省人民政府召开了全省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入选全省首批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示范机构。 

宁波材料所围绕国家和区域产业需求，结合浙江人文禀赋，创新机制体制，

确立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战略定位，构筑了宁波市乃至浙江省的人才技术新高

地，成为“长三角”区域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人才培育、企业孵化

于一体的新型创新研究机构。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yx/201708/t20170822_4611912.s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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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能源所被授予 

首批“广东省产学研专利育成转化中心” 

2017 年 7 月 27 日，由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组织的“广东省产学研专利育成转

化中心培育计划项目”年度工作汇报会在广州召开。会上，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

所被授予首批“广东省产学研专利育成转化中心”。 

“广东省产学研专利育成转化中心培育计划项目”于 2016 年下达，是广东省

知识产权局针对专利育成转化组织开展的首批重大专项。此次首批“广东省产学

研专利育成转化中心”的授予，标志着广州能源所在新能源产业产学研与专利育

成转化相结合的创新模式获得了认可，将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gzb.cas.cn/zhxw2017/gznyyjs/201707/t20170728_4837664.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5 日 

青海盐湖所荣获青海省专利奖励最高额度 

9 月 22 日，青海省知识产权局在青海盐湖所召开了青海省 2016 年专利奖励

资金发放仪式，为 2016年度青海省获得国内授权的 254件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

专利申请量超过 50 件或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 20 件的 25 家单位发放奖励金 758

万元。青海盐湖所获得青海省资助和奖励 146 万元，这是青海盐湖所连续三年获

得奖励额度最高单位。 

青海省自 2014 年实施《青海省专利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来，三年累

计发放专利奖励资金 1632 万元。《办法》的实施对青海省和青海盐湖所专利申请

量和授权量的提升起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青海盐湖所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不断加大对科研人员、

科研管理部门和研究生知识产权培训力度，提高了大家的知识产权意识和基本知

识。对重要项目立项、实施、验收和验收后三年四个阶段进行知识产权全程跟踪，

开展知识产权前期策划、过程监控和分析评估等工作。建立了知识产权专员制度，

要求课题组选派具备专业知识、了解科研工作特点并对知识产权较为熟悉的人员

专门负责知识产权工作。对重要专利申请文件，聘请东部发达地区撰写水平较高、

经验丰富的代理公司代理，并要求代理公司提出专利分析报告。聘请专业机构开

展了盐湖卤水提锂专利分析研究等，使青海盐湖所申请专利数量和授权量均成快

速上升态势，知识产权管理运营能力大幅提升。 

2016 年度，青海盐湖所发明专利授权量共 71 件，居全省第一位。在申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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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断增加的同时，知识产权管理运营工作也不断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利

用专利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青海盐湖所拥有全国

专利信息师资人才 1 名、全国专利信息实务人才 2 名。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821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20 日 

中国科大新成果入选 2017 年“R&D100”大奖 

R&D100 大奖被誉为科技创新的“奥斯卡奖”，日前，R&D100 评委会公布了

2017 年大奖入围名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文教授主持的“太阳光的光谱分离与

光伏农业”项目入围。R&D100 是国际科技研发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大奖，今年已

经是第 55 届。 

现代植物学研究表明，植物对太阳光能的利用效率只有 1%，大量的光能白

白浪费，如何更好地解决作物的光照需求与光伏发电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一个难

题。刘文教授领导的农业光电子研究组，依据植物对太阳光的吸收主要取决于叶

绿素的光合作用原理，提出了一个更好的让阳光兼顾农作物生长和光伏发电的创

新方案。这一方案已获得发明专利授权，并获得第 43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发明

金奖。 

据了解，R&D Magazine 杂志每年聘请 50 位各个研发领域的顶尖专家组成评

委会，从全球上千件科技创新技术中，依照科技突破性、创新独特性及应用实用

性 3 项标准进行评选，评选出过去一年全球 100 项最具创新意义的商品化技术。

中国科大是此次中国大陆唯一入围的研究单位。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808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5 日 

600 余项中科院和地方科学院科技成果 

于江西发布对接 

2017 年 9 月 20 日，全国科学院联盟“科技入赣”暨科技成果对接会上， 600

余项中科院和地方科学院的科技成果在江西发布对接。 

此次发布的 600 余项科技成果，涉及电子信息、生物医疗、智能制造和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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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等多个行业领域。 

其中，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发的精确室内定位导航LBS系统，

该项目定位于移动互联网领域，着重于 LBS 开发，计划打造基于位置的关系网，

促进用户以室内地方为契机的活动。该项目已通过“科技入赣”，与南昌高新区的

部分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当日，全国科学院联盟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与江西省副省长

谢茹共同启动“科技成果线上线下交易平台”。 

谢茹表示，全国科学院联盟是加强科学院系统合作、推进协同创新、服务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此次“科技入赣”活动，对于进一步推动《院省战略

合作协议》的实施、密切江西省科学院与兄弟省(市、区)科学院交流合作、加快

江西省科学院发展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许  轶  摘编 

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sh/2017/09-21/8336022.s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9 月 25 日 

中国科学报：中科院多项成果亮相军民融合展 

日前在京举行的“第三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览暨论坛活动”上

展出一项展品——“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复杂设备设施维护维修（MRO）系统”，

展品由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发。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航空通讯技术研究实验室工程师韩振奇向《中国科学

报》记者介绍说，这一系统将 AR 技术应用于高端复杂设备维护维修以及基础设

施 MRO 中，依靠物体识别、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SLAM）、人机问答等技术，

为复杂设备设施维护维修提供实时指导及问题的解决方案。“目前，这一系统已

经在飞机维护维修领域展开了应用。” 

此次展会上，中科院各研究所展出了多项展品。以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展出

的“高灵敏度铯光泵磁力仪”为例，经过多年技术攻关，科研人员突破了制约我国

地球物理仪器装备研发的核心技术——感应式磁场传感器（磁棒）和高灵敏度光

泵磁场传感器技术，研制出系列磁场传感器，灵敏度达到皮特斯拉（pT）或飞特

斯拉（fT），并申请十余项核心专利，与国外先进水平相当。该所科研人员张乐

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这一系列磁场传感器的研制成功，为油气与矿产

资源勘探、反潜武器装备研制奠定了基础。 

“AMS-3000 机载大视场立体航摄系统”由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

究所研制。记者在展览现场了解到，这是一台大视场三线阵立体航测相机，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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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技术比国际上最先进的同类系统高出数倍。“它可以在 2000 米飞行高度像元分

辨率达到 0.07 米，覆盖宽度达到 3000 米，成图比例尺 1：1000，是一款高精度

宽覆盖的立体航摄系统。”长光所副研究员郑丽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可

谓站得高看得远。” 

此外，“探索 1000 自主水下机器人”、“数字磁隔离器”、“多属性动态人脸识

别系统”、“芯片原子钟”、“星载铷原子钟”等展品也纷纷亮相。 

据了解，第三届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览暨论坛活动由中央军民融

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防科

工局、中国科学院、全国工商联共同主办，聚焦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成果，

共展出产品与技术成果 936 项。活动为期 7 天，观众可在线观展，也可通过“军

采通”手机软件与参展厂商沟通交流。（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7-09-25 第 4

版 综合) 

许海云  摘编 

来源：http://www.casip.ac.cn/website/news/newsview/821 

检索日期：2017 年 10 月 20 日 

光电所签订首例专利许可实施协议 

近日，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就一项专利技术——“一种双波前矫正器

活体人眼视网膜高分辨力成像系统”与昆山北极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专利许

可实施协议，授予该公司专利排他使用权。这是光电所专利许可首例。本次签订

许可实施的专利技术来自光电所中国科学院自适应光学重点实验室戴云研究员

团队，该专利三年许可费用达 850 万。该专利系统使用双波前矫正器分别对人眼

低阶及高阶像差进行矫正，大幅提升了自适应光学视网膜高分辨力成像系统的像

差矫正能力，提高了细胞级高分辨力成像成功率，扩大了人群适用范围，对临床

疾病早期诊断、病理机理分析及药物疗效检测跟踪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双方正全

力推进该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ioe.ac.cn/xwdt/ttxw/201711/t20171101_4882497.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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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抗肿瘤纳米药物研究成果实现企业转移转化 

2017 年 12 月 6 日，高能物理研究所与中科普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抑

制肿瘤生长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及相关技术”转让合同签约仪式在高能所举行。 

高能所所长王贻芳介绍了金属富勒醇纳米药物的研究历程，并表示高能所全

力支持抗肿瘤纳米药物研究成果向企业的转让。中科院院士赵宇亮希望中科普惠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签约后积极组织研发团队、充分发挥金融与科技的结合，加

速将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研发成为能够造福人类健康的创新药物。中科普惠董事

长宋建军表示，企业有信心有决心完成预计目标，争取早日将这项研发了十余年

的新技术转化成高技术产品。 

本次合同签订后，抑制肿瘤生长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及相关技术转让至中科

普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后续的研发工作由中科普惠的研发团队按药物研发的标

准流程完成，将大大提高研发效率，不仅对于加快自主创新药物尤其是纳米药物

研究成果的转移转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的研究成果对人类健康做

出原创性的贡献。 

自 2004 年以来，该项目经过十二年深入系统研究发现：金属富勒醇纳米材

料直接作用于肿瘤微环境，“狙击”肿瘤干细胞，诱导形成纤维化层实现对肿瘤的

“监禁”，“隔断”外界的营养供给，让肿瘤“自然死亡”。 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的

细胞毒性很低，在动物体内高效抑制肿瘤转移，高效抑制肿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

能力，甚至可以克服传统肿瘤药物的抗药性等。为了实现肿瘤的低毒性治疗，研

究人员研发了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连续制备的方法和分离纯化关键新技术，设计

研制了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Gd@C82 及其衍生物连续生产的中试装置，取

得了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从实验室合成到规模化制备的技术突破，为纳米药物的

临床研究和应用奠定了基础。金属富勒醇纳米材料及其抑制肿瘤转移和生长的基

础研究成果在 Nature 子刊、PNAS 等国际 SCI 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并获

得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发明专利。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zkyzs/2017/12/130/yxdt/201712/t20171212_4626664.s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7 日 

全球首套 50 万吨/年合成气乙醇装置技术许可合同 

在西安签署 

2017 年 12 月 15 日，由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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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延长石油”）共同出资设立的延长中科（大连）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科能源”）与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

化集团”）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签署“50 万吨/年合成气制乙醇（DMTE）装置

技术许可合同”，此举标志着中国合成气制乙醇技术正式迈入大规模工业化时代。 

在与会嘉宾的见证下，兴化集团董事长陈团柱与延科能源董事长郑栓辰共同

签订 50 万吨/年合成气制乙醇工艺包合作协议；大连化物所所长刘中民和延长石

油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悦共同签订了煤炭高效利用新技术开发合作协议，并为“延

长石油-大连化物所洁净能源（化工）研究院”揭牌。 

活动中，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梁桂对中科院及大连化物所对陕西省科

技创新作出的贡献表示了感谢，希望双方加强合作，促进经济发展，并鼓励延长

石油加大科技投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科技促进发展局副局长陈文开表示，中科院将继续支持鼓励相关研究所与陕

西省相关企业的合作，为陕西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杨悦表示，延长石油与大连化物所的技术研发合作日益紧密，已有多项技术

成果实现产业化，未来希望开创更多更好的创新成果。 

刘中民介绍了煤基乙醇技术对国家能源安全、环境保护、粮食安全等方面的

战略意义与重要性，他表示，通过将陕西省资源优势、延长石油产业优势以及大

连化物所技术优势相结合，将带动陕西省煤化工、精细化工等产业的发展。另外，

洁净能源研究院的建立将开启双方合作的新篇章，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

标。 

中科院院士包信和肯定了煤基乙醇技术在能源领域的重要性，对陕西省、延

长石油一直以来对中科院以及大连化物所的支持表示感谢。 

DMTE（甲醇/合成气经二甲醚羰基化制无水乙醇）技术是延长石油与大连化

物所共同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也是刘中民带领的团队继甲

醇制烯烃（DMTO）技术之后在煤化工领域内的又一项突破性科技成果。依托该

技术兴建的 10 万吨/年合成气制乙醇工业示范装置在 2017 年 1 月 11 日成功打通

全流程。运行至今，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或优于设计指标，羰基化催化剂寿命已

超过 7500 小时，引起国内外煤化工行业广泛关注。2017 年 11 月初，以该装置

产品调配的 E10 乙醇汽油通过了国家石油燃料监督检验中心（河南）认证，达到

国家 GB18351-2015 标准。同时，工业示范装置的成功运行，为大型 DMTE 装置

的实施提供了宝贵的设计依据和建设经验。该技术的成功产业化，丰富了我国化

工原料来源，保障了我国能源战略安全。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yx/201712/t20171218_4627131.shtml 



知识产权动态   204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7 日 

国内首个茂金属 PAO（聚 α-烯烃）基础油项目 

开工建设 

2017 年 11 月 10 日，国内首个低粘度 mPAO 基础油中试生产装置在潞安集

团正式开工建设。该装置采用了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先进润滑材料实验室

研发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催化聚合核心技术，潞安集团煤制油产品中的长链 α-

烯烃为原料，建设周期预计 10 个月，建成后可年产 3000 吨高品质的低粘度（4、

6、8、10）mPAO 基础油，预计可帮助潞安集团增加年产值超过 1 亿元。这套中

试装置建成投产后，不但能够填补国内低粘度 PAO 基础油的空白，同时为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还可以为国内合成基础油产业的技术进步和

可持续发展提供驱动力，必将大大推动高端润滑油产品的升级换代，为建设“节

能环保型社会”做出贡献。 

李姝影  摘编 

来源：http://www.sipo.gov.cn/tz/pingxuan/201610/t20161019_1297074.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22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调研大连化物所 

2017 年 8 月 23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副司长刘菊芳一行 4 人在大

连市知识产权局协调管理处处长谢永海的陪同下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调研参

观，大连化物所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调研活动。 

会上，刘菊芳介绍了此次调研的目的，对大连化物所在知识产权以及技术转

移转化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希望能在专利信

息服务及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等方面为大连物化所提供技术支持与帮助。知识

产权办公室主任杜伟总体汇报了大连物化所发展战略，近期科研进展，知识产权

创造、保护、运用等情况和相关思考。随后，双方就绿色环保技术领域的发展进

行了深入讨论。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dicp.cas.cn/xwzx/zhxw/201708/t20170824_4851286.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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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化学发明审查部访问药物所 

2017 年 8 月 9 日至 10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化学发明审查部刘桂明处

长率领技术实践团一行 4 人来上海药物所开展为期两天的技术实践交流。上海药

物所蒋华良所长、叶阳副所长、部分课题组长、成果转移转化处处长关树宏等接

待了刘桂明处长一行。 

通过为期两天的技术实践交流，双方就如何在新药研发过程中更好地保护创

新成果、对于创新药物的专利审查标准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时对中国专

利审查理念和实践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双方一致认为，今后要加强沟通交流，以

便更有效地保护新药研发的创新成果。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shb.cas.cn/gzdt2016/201708/t20170814_4846898.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8 月 25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 

到武汉文献中心交流 

2017 年 12 月 11 日下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中心（国

知局湖北中心）审查业务部副主任马利霞、对外服务室室主任张宇等一行到武汉

文献情报中心访问交流。 

交流会上，马利霞介绍了国知局湖北中心的总体情况，张宇介绍了国知局湖

北中心开展对外知识产权服务的具体情况。武汉文献情报中心马廷灿和叶茂分别

介绍了本部门的基本业务布局和重点服务与工作。双方围绕业务合作、数据交换

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会后，马利霞一行到武汉文献中心各部门进行了参观。 

朱月仙  摘编 

来源：http://www.cas.cn/yx/201712/t20171204_4625661.shtml 

检索日期：2017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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